
附件 2：

浙江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申请表
论文题目 胡塞尔的数学现象学研究——从形式建构到直观构造

论文英文题目
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 Mathematics——From Formal Construction to Intuitive

Constitution
作者学号 作者姓名 获得博士学位日期 论文涉及的研究方向

12004007 于宝山 2025.6.20 现象学、数学哲学

作者电话 作者邮箱 现工作或学习单位

15095409331
2267542251@qq.

com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一级学科或专业学

位类别代码

一级学科或专业

学位类别名称

二级学科或专业学位

领域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或

专业学位领域名称

0101 哲学 010103 外国哲学

主导师姓名 倪梁康 主导师研究方向 现象学

导师组其他成员

姓名
①

导师组其他成员

研究方向

申请学位时论文的总体评价 优秀（ 5 ）个 良好（ ）个 其他（ ）个

作
者
攻
博
期
间
及
获
得
博
士
学
位
后
一
年
内
与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密
切
相
关
的
浙
大
为

第
一
单
位
的
代
表
性
成
果

②

序号 成果名称
③

成果出处
④

获得年月
⑤

查询信息
⑥

1
胡塞尔和希尔伯特论完备性——相对完备

性与绝对完备性的两种流形论解释（五年

影响因子：1.898）

广西大学

学 报 ( 哲

学社会科

学版)/人

大复印报

刊 资 料

《外国哲

学》

2025.01/

2025.06

10.13624/j.c
nki.jgupss.2
024.06.009

2
胡塞尔博士论题中的变分法研究及其与本

质变更的关系

中国现象

学与哲学

评论

2024.12
ISBN：

9787532798
148

3
胡塞尔的科学背景(1917—1938):胡塞尔

私人藏书室调研（译文）

中国现象

学与哲学

评论

2023.12

ISBN：
9787532795

109

4
从希尔伯特到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形

式数学现象学的初步导论（译文）

现代外

国哲学
2023.07

ISBN:
9787542681

591

5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4qE7rfs4XREQ-PLmDRTHxJwT73j6TK03KgtqprX6cgn9w6028w1RdCuamiSL3ZxgythIr65qilf2r_xKw9j6h5FKfMDHEMH8PTNd_DtsMh5cvn9bJ8CT0J4zw_Ae14-PlxVvKHrx3-6w3Dgl0oHoZJFAcoctcckp4DlngWh2RiazWU63ApQL4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4qE7rfs4XREQ-PLmDRTHxJwT73j6TK03KgtqprX6cgn9w6028w1RdCuamiSL3ZxgythIr65qilf2r_xKw9j6h5FKfMDHEMH8PTNd_DtsMh5cvn9bJ8CT0J4zw_Ae14-PlxVvKHrx3-6w3Dgl0oHoZJFAcoctcckp4DlngWh2RiazWU63ApQL4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kve3I74IhAVpQT6k4cEH_r421qD9Z0iEHouZLBntSwyRAh8eQDYTOykYfUmJYvte2ZyDvTNhjeB7epnKMNASaQEXTtI7bbObRzYwxdD-L8Q=&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kve3I74IhAVpQT6k4cEH_r421qD9Z0iEHouZLBntSwyRAh8eQDYTOykYfUmJYvte2ZyDvTNhjeB7epnKMNASaQEXTtI7bbObRzYwxdD-L8Q=&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kve3I74IhAVpQT6k4cEH_r421qD9Z0iEHouZLBntSwyRAh8eQDYTOykYfUmJYvte2ZyDvTNhjeB7epnKMNASaQEXTtI7bbObRzYwxdD-L8Q=&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kve3I74IhAVpQT6k4cEH_r421qD9Z0iEHouZLBntSwyRAh8eQDYTOykYfUmJYvte2ZyDvTNhjeB7epnKMNASaQEXTtI7bbObRzYwxdD-L8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4qE7rfs4XREQ-PLmDRTHxJwT73j6TK03s4StyLcckGWdyGyIYlILiiy0T0curT_533h4YPfgBFwi6lgGm9c2MxIPZ3rHKb-v2teGK6OIwY-VJeXDV03vYFHD04oSilCFUz5Vcmlo0Y-VvXSDHKDiDqbGFwenBwE3io974q_Y_dLWLJ2ggeD9T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4qE7rfs4XREQ-PLmDRTHxJwT73j6TK03s4StyLcckGWdyGyIYlILiiy0T0curT_533h4YPfgBFwi6lgGm9c2MxIPZ3rHKb-v2teGK6OIwY-VJeXDV03vYFHD04oSilCFUz5Vcmlo0Y-VvXSDHKDiDqbGFwenBwE3io974q_Y_dLWLJ2ggeD9T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qRUk4-EgEPQkpptNedB4O1XOQUeMfIcXekXOnD-PWvvVfchjA4CL2PV3Dt1K_HehvoHcw2tphmE78Qje_8W1CMC5PAvIAdYZsdK1pGtRPws=&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qRUk4-EgEPQkpptNedB4O1XOQUeMfIcXekXOnD-PWvvVfchjA4CL2PV3Dt1K_HehvoHcw2tphmE78Qje_8W1CMC5PAvIAdYZsdK1pGtRPws=&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qRUk4-EgEPQkpptNedB4O1XOQUeMfIcXekXOnD-PWvvVfchjA4CL2PV3Dt1K_HehvoHcw2tphmE78Qje_8W1CMC5PAvIAdYZsdK1pGtRPws=&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5M_ufc67ztNaty6WMuG5PhkjQsjbmvHcEo6bAOGVQpmeS0jqrtE006pofMeyI0gFDXCvu7HZZ-tObmNyXRSVYD8DRk1jeKZzWgHt7ZfVNXBQf6-LCHAjmldT7OWxfEpI1vTLG_5g4AIuwnhbgLlxDNaKFqs8_LOFlmcUVwsJ_2z7IIq951OA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5M_ufc67ztNaty6WMuG5PhkjQsjbmvHcEo6bAOGVQpmeS0jqrtE006pofMeyI0gFDXCvu7HZZ-tObmNyXRSVYD8DRk1jeKZzWgHt7ZfVNXBQf6-LCHAjmldT7OWxfEpI1vTLG_5g4AIuwnhbgLlxDNaKFqs8_LOFlmcUVwsJ_2z7IIq951OA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qRUk4-EgEPQkpptNedB4O1XOQUeMfIcXekXOnD-PWvvVfchjA4CL2PV3Dt1K_HehvoHcw2tphmE78Qje_8W1CMC5PAvIAdYZsdK1pGtRPws=&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qRUk4-EgEPQkpptNedB4O1XOQUeMfIcXekXOnD-PWvvVfchjA4CL2PV3Dt1K_HehvoHcw2tphmE78Qje_8W1CMC5PAvIAdYZsdK1pGtRPws=&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qRUk4-EgEPQkpptNedB4O1XOQUeMfIcXekXOnD-PWvvVfchjA4CL2PV3Dt1K_HehvoHcw2tphmE78Qje_8W1CMC5PAvIAdYZsdK1pGtRPws=&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5M_ufc67ztZPNjqgwoxaXzDGjJ4ILtNzCxFxsVs5OrP0u4syP-sKs-d-RIWSMtniXwpA12RDADSf6o3tFjYuItowseJPL7EaWPn73H9zhubNqy_Wq70euYN1qeLSepuEFjD5eqR4VHUfybSBo9qLMy5ZquVUQoNJrIvLlHvc2gXulRtUacfK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5M_ufc67ztZPNjqgwoxaXzDGjJ4ILtNzCxFxsVs5OrP0u4syP-sKs-d-RIWSMtniXwpA12RDADSf6o3tFjYuItowseJPL7EaWPn73H9zhubNqy_Wq70euYN1qeLSepuEFjD5eqR4VHUfybSBo9qLMy5ZquVUQoNJrIvLlHvc2gXulRtUacfK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论

文

主

要

创

新

点

现象学与数学哲学的交叉领域目前尚未被充分重视，也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通过形式

建构与直观构造的双重进路论证了一门数学现象学的可能性：（1）分析了胡塞尔算术哲学中的

思想张力结构，以及其在数学基础发展中的哲学根源；（2）运用超越论现象学的直观构造理论，

重新处理了胡塞尔早期未完成的数学问题，对现象学视域中的数学认识论问题进行了统一性的

解读。（3）通过超越论现象学的数学认识论，对数学哲学中数学直觉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关于

数学对象的本体论争论提供了一种数学现象学的解释方案。

学
位
论
文
作
者
承
诺

本人的学位论文申请参评浙江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全

部信息及代表性成果证明材料准确无误、真实可靠；本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

网上公开评审并全文公示；本人无学术失范或学术不端问题。如信息不实，愿承担

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2025 年 11 月 25 日

指
导
教
师
意
见

本人确认该论文无涉密内容，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开评审、公示。该论文“代表

性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参加学校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评选。

导师签名：

2025 年 11月 25 日

所
在
学
院
（
系
）
形
式
审
查

意
见

经学院（系）审查，该论文符合申请条件，以上所填信息及相关材料属实。

学院（系）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学
科
级
学
位
评
定
委
员
会

推
荐
意
见

学科级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
部
级
学
位
评
定
委
员
会

推
荐
意
见

学部级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
校
学
位
评
定
委
员
会

评
定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要求：

1 其他导师应与研究生管理系统一致，如有多位，可添加行，如没有，可填无。

②“代表性成果”限填作者攻博期间及获得博士学位后一年内与博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

并能反映学位论文水平的成果。可填学术论文、专著、专利、奖励等，但总数不得超

过 5项，且必须是在规定时间内公开发表（含网络在线发表）或审批的。学术论文请

标注影响因子。在规定时间内已录用而未发表的学术论文、已受理而未审批的专利和

已公示而无批文的奖励等成果，以及在规定时间外获得的成果一律不计入。请准确填

写各项成果的查询信息，确保按此查询信息能查询到该成果，以便于专家评议时核查。

③“成果名称”栏，可填写论文题目、专著名称、专利名称、奖励名称等。

④“成果出处”栏，可填写刊物名称、出版机构、奖励发放单位等。

⑤“获得年月”栏，可填写论文公开发表、专著公开出版、专利授予、奖励获批的具体

年月。

⑥“查询信息”栏，应填写论文检索号、国际标准书号（ISBN）、专利号、获奖证书号

等。填写“检索号”时，若论文被 SCI、SSCI、EI、A&HCI 等检索，则填写论文检索

号；否则填写刊物的出版年期。



附件 3：

代表性成果证明材料

序号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

时间

本人排序/
总人数/
导师排序

浙大是否

第一单位

备注(SSCI/一级、SCI/EI收

录、5年平均影响因子等)

他引

次数

学位论文

对应章节

1
胡塞尔和希尔伯特论完备性——相对完备

性与绝对完备性的两种流形论解释

广西大学学

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
人大复印报

刊资料《外

国哲学》

2025.01/
2025.06

第一/1 第一单位 CSSCI/一级、1.898 0 第二章

2
胡塞尔博士论题中的变分法研究及其与本

质变更的关系

中国现象学

与哲学评论
2024.12 第一/1 第一单位 CSSCI辑刊 0

第二章、第

三章

3
胡塞尔的科学背景(1917—1938)：胡塞尔私

人藏书室调研（译文）

中国现象学

与哲学评论
2023.12 第一/1 第一单位 CSSCI辑刊 0 附录 1

4
从希尔伯特到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形式

数学现象学的初步导论（译文）

现代外国哲

学
2023.07 第一/1 第一单位 辑刊 3 第二章

注：1．备注(SSCI/一级、SCI/EI收录、影响因子等)，影响因子是五年影响因子；建议影响因子、他引次数均来自 web of science。
2．无特别必要，请不要加页。

3．证明材料请按以上顺序装订在推荐表后面。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kve3I74IhAVpQT6k4cEH_r421qD9Z0iEHouZLBntSwyRAh8eQDYTOykYfUmJYvte2ZyDvTNhjeB7epnKMNASaQEXTtI7bbObRzYwxdD-L8Q=&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kve3I74IhAVpQT6k4cEH_r421qD9Z0iEHouZLBntSwyRAh8eQDYTOykYfUmJYvte2ZyDvTNhjeB7epnKMNASaQEXTtI7bbObRzYwxdD-L8Q=&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kve3I74IhAVpQT6k4cEH_r421qD9Z0iEHouZLBntSwyRAh8eQDYTOykYfUmJYvte2ZyDvTNhjeB7epnKMNASaQEXTtI7bbObRzYwxdD-L8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4qE7rfs4XREQ-PLmDRTHxJwT73j6TK03s4StyLcckGWdyGyIYlILiiy0T0curT_533h4YPfgBFwi6lgGm9c2MxIPZ3rHKb-v2teGK6OIwY-VJeXDV03vYFHD04oSilCFUz5Vcmlo0Y-VvXSDHKDiDqbGFwenBwE3io974q_Y_dLWLJ2ggeD9T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4qE7rfs4XREQ-PLmDRTHxJwT73j6TK03s4StyLcckGWdyGyIYlILiiy0T0curT_533h4YPfgBFwi6lgGm9c2MxIPZ3rHKb-v2teGK6OIwY-VJeXDV03vYFHD04oSilCFUz5Vcmlo0Y-VvXSDHKDiDqbGFwenBwE3io974q_Y_dLWLJ2ggeD9T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qRUk4-EgEPQkpptNedB4O1XOQUeMfIcXekXOnD-PWvvVfchjA4CL2PV3Dt1K_HehvoHcw2tphmE78Qje_8W1CMC5PAvIAdYZsdK1pGtRPws=&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qRUk4-EgEPQkpptNedB4O1XOQUeMfIcXekXOnD-PWvvVfchjA4CL2PV3Dt1K_HehvoHcw2tphmE78Qje_8W1CMC5PAvIAdYZsdK1pGtRPws=&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5M_ufc67ztNaty6WMuG5PhkjQsjbmvHcEo6bAOGVQpmeS0jqrtE006pofMeyI0gFDXCvu7HZZ-tObmNyXRSVYD8DRk1jeKZzWgHt7ZfVNXBQf6-LCHAjmldT7OWxfEpI1vTLG_5g4AIuwnhbgLlxDNaKFqs8_LOFlmcUVwsJ_2z7IIq951OA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5M_ufc67ztNaty6WMuG5PhkjQsjbmvHcEo6bAOGVQpmeS0jqrtE006pofMeyI0gFDXCvu7HZZ-tObmNyXRSVYD8DRk1jeKZzWgHt7ZfVNXBQf6-LCHAjmldT7OWxfEpI1vTLG_5g4AIuwnhbgLlxDNaKFqs8_LOFlmcUVwsJ_2z7IIq951OA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qRUk4-EgEPQkpptNedB4O1XOQUeMfIcXekXOnD-PWvvVfchjA4CL2PV3Dt1K_HehvoHcw2tphmE78Qje_8W1CMC5PAvIAdYZsdK1pGtRPws=&uniplatform=NZKPT
https://navi.cnki.net/knavi/detail?p=qRUk4-EgEPQkpptNedB4O1XOQUeMfIcXekXOnD-PWvvVfchjA4CL2PV3Dt1K_HehvoHcw2tphmE78Qje_8W1CMC5PAvIAdYZsdK1pGtRPws=&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5M_ufc67ztZPNjqgwoxaXzDGjJ4ILtNzCxFxsVs5OrP0u4syP-sKs-d-RIWSMtniXwpA12RDADSf6o3tFjYuItowseJPL7EaWPn73H9zhubNqy_Wq70euYN1qeLSepuEFjD5eqR4VHUfybSBo9qLMy5ZquVUQoNJrIvLlHvc2gXulRtUacfK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35M_ufc67ztZPNjqgwoxaXzDGjJ4ILtNzCxFxsVs5OrP0u4syP-sKs-d-RIWSMtniXwpA12RDADSf6o3tFjYuItowseJPL7EaWPn73H9zhubNqy_Wq70euYN1qeLSepuEFjD5eqR4VHUfybSBo9qLMy5ZquVUQoNJrIvLlHvc2gXulRtUacfK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胡塞尔和希尔伯特论完备性
——相对完备性与绝对完备性的两种流形论解释

于宝山

————————————

基金项目：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2206320116）
作者简介：于宝山，甘肃武威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 1 卷，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 249 页。译文有改动。

②Roger Schmit, Husserls Philosophie der Mathematik: Platonische und konstructivische Momente in Husserls Mathematik⁃
begriff (Bonn: 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undlagen, 1981), chap. 2, chap. 4; Hill Claire Ortiz,“Did Georg Cantor Influence Ed⁃
mund Husserl?”, Synthese 113, no. 1 (1997): 145-170.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摘 要]为了解决数学认识论中虚数的存在性问题，胡塞尔与希尔伯特在哥廷根数

学学会上分别以哲学的方式和数学的方式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完备性”概念。胡塞尔的

完备性概念基于相对完备性与绝对完备性的流形论方案及其限定性（definiteness）解释。

这种解释充分说明了一般的算术集合论解释与几何拓扑学解释不足以完整地刻画流形

论的本质，还存在一种流形论的公理化与语义学解释。从胡塞尔对流形论中形式数学

与实在数学的关系论述和对希尔伯特将完备性作为公理而非定理的批评可以得出，希

尔伯特的完备性是一种满足一致性定义的句法完备性，而胡塞尔的完备性是一种蕴含

意向性和模型论解释的语义完备性。

[关键词]希尔伯特；胡塞尔；流形论；虚数；完备性；限定性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24）06-0072-11

2024年第 6期

一、引言

胡塞尔对流形（Mannigfaltigkeit）概念的使用和流形理论（Mannigfaltigkeitlehre）的定义因为在作品中

的多义性和流变而被赋予了诸多不一致的解释：

当我在前面谈到产生于几何理论的普遍化之中的流形论时，我指的是关于 n 维流形的学说，无论它

是欧几里德的流形，还是和非欧几何流形。此外还指格拉斯曼（Grassmann）的扩张论和哈密顿（Hamilton）

的理论，后者与前者相近，首先在几何学上可以替代前者。在这些流形论中也包括李群（Lie group）理论，

康托尔（Cantor）对数和集合的研究[……]只要一位哲学家对黎曼-亥姆霍兹（Riemann - Helmholtz）理论

有初步了解，他就可以大致地想象不同类型的纯粹理论形式是如何通过规律性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①

目前学界关于流形论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以Roger Schmit 、Ortiz Hill为代表的

算术集合论及其形式化的流形论解释。②这种解释以胡塞尔在哈勒时期与康托尔的思想关系以及集

合-流形之间的“一”和“多”关系为出发点。国内学界对这一路径尚未进行重视和系统阐述，奚颖瑞补

充了胡塞尔流形理论中格拉斯曼和汉克尔关于形式化的两个关键思想动因，但他将流形论立场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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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于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①高松进一步强调了流形论的形式化内涵与游戏数学的本质区别。②第二

种是以 Ierna、Bachelard、Morales 等为代表的几何拓扑学及其意向流形解释。这种解释以流形概念的数

学史起源分析和胡塞尔对黎曼-亥姆霍兹的空间曲率流形的解读为基础。③国内学者钱立卿、马迎辉、

单斌等也持有这种解释立场。④钱立卿梳理了高斯-黎曼-克莱因几何流形概念的发生及其效果历史，

也提及了相关的算术化路径，但这种流形概念的数学史统合没有对现象学的流形理论进行进一步考

察。⑤马迎辉提出了意识活动中意向流形的建构作用，但是意向流形概念的诸种使用并不等同于流形

理论本身的研究。同时，胡塞尔本人认为意识流是无法被数学流形化的。⑥

笔者认为，在保有流形概念的基本数学内涵的前提下，过度复杂化的流形概念的数学解读会掩盖

此概念正常清晰的现象学哲学含义表达，同时将流形概念的使用混淆为对流形理论本身的解释。本文

以虚数的数学认识论问题为线索，不再考察流形概念的数学发生史，但会补充高斯的复数解释对流形

理论的影响。主要以胡塞尔应克莱因与希尔伯特的邀请在哥廷根数学学会上首次系统阐释流形论的

两篇讲座为基础，分析流形理论的问题来源和内容结构，在流形论的算术集合解释和几何拓扑学解释

的前提下，发展一种流形论的公理化与语义学解释，并给出希尔伯特关于公理系统完备性的句法解释

与胡塞尔关于流形论完备性的意向性及语义模型论解释。

一、哥廷根的数学与哲学：希尔伯特与胡塞尔的友谊

胡塞尔在 1901年 10月接受教育部的任命，前往当时正在成为世界数学中心的哥廷根大学。哲学系

和数学系对胡塞尔到来持有相反的态度。⑦哲学系的心理学教授穆勒（G. Müller）和历史哲学教授鲍曼

（J. Baumann）反对教育部对《逻辑研究》作者的任命，而数学系的克莱因和希尔伯特则对《算术哲学》作

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克莱因提议胡塞尔作为哥廷根的代表参与莱布尼兹通信集的整理出版工

作，⑧而希尔伯特邀请胡塞尔加入哥廷根数学学会关于公理系统的扩张和完备性的报告研究。⑨当时刚

①奚颖瑞：《“形式”与数学基础问题——基于胡塞尔哥廷根数学学会报告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3 年第 2 期。

②高松：《形式化作为现代科学发现的秘密——以虚构数问题为线索》，《哲学分析》2021 年第 2 期。

③胡塞尔在全集 21 卷《算术与几何学研究》第二部分对黎曼与亥姆霍兹的几何流形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这也是

构成流形论几何解释的文本基础。相关的解释可参见 Luis Alberto Canela Morales,“From Grassmann, Riemann to Husserl: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Manifold”,META. Research in Hermeneutics, Phenomenology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9, no.
2 (2019): 473-500。

④马迎辉：《意向性：从立义到意向流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单斌：《胡塞尔的流形

概念——以空间流形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

⑤钱立卿：《胡塞尔“流形论”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一个数学思想史角度的综观》，《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2020 年第 1 期。

⑥ Husserl Edmund,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Ed. Karl Schuhmann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6),S.154.在本文中对胡塞尔著作集

系列Husserliana的引用，将以缩写Hua后加罗马数字卷号和阿拉伯数字页码表明文献出处，例如此处可缩写为Hua Ⅲ/1, S.154。
⑦当时的哥廷根大学由传统的四个学院组成，即神学学院、法学学院、医学学院和哲学学院。其中，数学系和哲学

系在 1837 年同属于哲学学院。1922 年在理查德·柯朗（Richard Courant）的建议下，数学系脱离哲学系而成为一个新的

数学中心，但在二战之后这里已经不再是世界数学中心了。

⑧在 1901 年 4 月于巴黎举行的首次世界数学大会上，新成立的国际学术院协会决定出版莱布尼茨的作品；负责准

备出版工作的是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科学院（均位于巴黎）以及普鲁士科学院（柏林）。

⑨希尔伯特当时正在讲授变分学（这是胡塞尔博士论文的主题），变分问题是希尔伯特于 1900 年 8 月在巴黎提出的

二十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正是希尔伯特所建立的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变分方法使得胡塞尔博士论文中对二阶

变分的讨论成为历史。Cf.Husserl E.,Contributions à la théorie du calcul des variations,Edited by J. Vauthier (Kingston: Queen’

s Papers in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no. 65,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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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完成《逻辑研究》（1990）的哲学家与刚刚完成《几何基础》（1889）的数学家开始了短暂而紧密的合作。

希尔伯特在 1900年 8月 8日于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了 23个未解决的数学问题，他

将证明算术公理系统的一致性和完备性的任务列为第二个问题，①并在 1901/1902冬季学期 11 月 5日的

哥廷根数学学会的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算术一致性问题的“公理系统的闭包”》的演讲，其中谈到

了完备性和可判定性的问题。根据克莱因的会议记录，胡塞尔从第三次会议开始就参与了该学会的报

告和讨论。②在随后的第 5 次会议（11月 26日）和第 7次会议（12月 10日）上，克莱因和希尔伯特邀请胡

塞尔作了关于《通过虚数的转换和公理系统的完备性》（Der Durchgang durch das Unmögliche und die
Vollständigkeit eines Axiomensystems）的两次流形论讲座。在 1901年的哥廷根大学的哲学学院，数学系和

哲学系同时出现了两种关于算术公理系统的完备性的解释理论。胡塞尔的夫人玛尔维娜（Malvine）记

录了这段哲学与数学结合的哥廷根岁月：

但是在这里（在哥廷根），大学的精神生活与哈勒大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质，特别是数学家克莱因

与希尔伯特，他们将胡塞尔带入自己的圈子并且鼓励着他，还有他最近在数学学会进行了关于源自旧

有的数学哲学手稿的讲座，同时现在致力于将其出版。③

希尔伯特与胡塞尔的学术友谊与交流正是哥廷根精神的显现。④希尔伯特一直关注数学基础问

题，致力于发展一种数学批判的系统哲学。他认为系统哲学应该由作为数学家出身的胡塞尔代表，当

1905年哲学系教授穆勒和鲍曼再次阻拦教育部关于胡塞尔的正教授任命时，希尔伯特自发征询了七份

关于胡塞尔科学成就的推荐信，并亲自写信给教育部部长帮助胡塞尔获得了正教授职位：

哲学研究领域有三个独立的学科，即系统哲学、历史哲学和实验心理学，每个学科都因其范围和实

践的差异而成为独立的学科。然而，纯粹理论的系统哲学恰恰使这两个学科得以成为可能，它有其作

为中心地位的合法性，并且对于科学和教学（事实上对于我们文化的整体发展）而言，不承认这一要求

或将其置于次要地位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学校的系统哲学由我们的同事胡塞尔先生代表

[……]让我们的同事胡塞尔先生永久留在我们的学校是符合我们哲学系和大学的整体利益的，也是一

项紧要的任务。⑤

希尔伯特的目的是将哥廷根大学建设成为数学和哲学的研究中心，而计划的关键是将胡塞尔永久

地留在哥廷根。他在 1908年依然在为胡塞尔获得一个额外的哲学教席而努力，但这一尝试始终未能成

功。当胡塞尔在 1916年离开哥廷根前往弗莱堡时，希尔伯特认为自己最坏的预想被证实，他在给教育

部部长秘书的信函中写道：

在我看来，数学、物理学和哲学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科学体系，而我一直将培养数学与哲学之间

的关系视为我一生工作的一部分。我对失去胡塞尔的担忧已经不幸地变成了现实，目前我唯一关心的

①David Hilbert,“Mathematische Probleme”, Nachrichten von der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3 (1900): 253-297.

②其中第三次会议由卡尔·施瓦茨希尔德（Karl Schwarzschild）发言，克莱因约定胡塞尔在此次会议中商谈关于莱布

尼兹通信集出版的相关事宜。E. Schuhmann and K. Schuhmann (eds.), Edmund Husserl: Briefwechsel, 10 Bände (Dordrecht,
Boston,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Bd.Ⅶ: S. 151.

③Karl Schuhmann, Husserl-Chronik: Denk- und Lebensweg Edmund Husserl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S. 68.
胡塞尔与希尔伯特的其余相关资料可参见倪梁康：《反思的使命》第 1 卷，商务印书馆，2024，第 278-283 页。

④胡塞尔与希尔伯特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保持着终身的友谊与长久的书信交往。Cf. Husserl Archive,Mitteilungsb⁃
latt no. 34 (Leuven:2011).https://hiw.kuleuven.be/hua/Media/mitteilungsblatt/mitteilungsblatt-36-2013.pdf. Accessed December
19, 2013.

⑤希尔伯特 1908 年为胡塞尔谋求教授职位而写的关于胡塞尔的“独立意见”未发表手稿，收藏于哥廷根大学图书馆

手稿部。Cf.J. Da Silva and C. Hill, The Road Not Taken: On Husserl’s Philosophy of Logic and Mathematics (College Publica⁃
tions, 2013), p.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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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和希尔伯特论完备性——相对完备性与绝对完备性的两种流形论解释

是防止“胡塞尔案件”再次重演。①

15 年来，我一直为哲学而战而[……]我承诺了如此之多：哥廷根将成为哲学的第一中心。这要么不

发生，要么就在哥廷根发生，以至于没有人会像胡塞尔那样前往弗莱堡，或像迈尔那样去海德堡。一流

的文化问题正处于危险之中。②

二、胡塞尔在哥廷根数学学会上关于流形论的双重讲座背景

胡塞尔的流形论讲座手稿保存在鲁汶大学档案馆编号为Ms.KI26的文件中，原讲稿已经丢失。③现

存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存在于胡塞尔《算术哲学：心理学与逻辑学研究》的附录中，第二个是 Karl
Schuhmann夫妇于 2001年重新修订补充发表的版本，④其中包括了胡塞尔对希尔伯特算术公理化的分析

和批评。该版本主要基于新发现的《德国数学家学会年鉴》中的讲座摘要⑤和整个 KI26 手稿的重新转

录，并且补录修改了第一个版本中许多与原文不符合的错误。希尔伯特在讲座之后督促胡塞尔在《德

国数学家学会年鉴》上发表流形论演讲，但胡塞尔迟迟未完成这项工作。在后期的著作中，胡塞尔反复

提及流形论演讲的重要性，⑥并认为他关于流形论的限定性概念与希尔伯特的完备性概念之间存在密

切关系，二者在研究目的上“本质上是朝着同一方向的”。⑦

在流形论的双重讲座中，胡塞尔在第一次讲座提出了关于解释虚数存在性问题的五种方案，在第

二次讲座中提出了针对该问题的相对限定性和绝对限定性的两种流形论解释方案。与 Centrone、
Hartimo 等学者将双重讲座的第一个版本作为流形论分析的文本依据不同，⑧本文的分析将主要建立在

第二个版本，尤其是第二次讲座的内容以及胡塞尔后期文本中《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 1
卷的第 72节以及《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第 3章的第 31节的流形论讨论。

①这封书信是希尔伯特于 1918 年 7 月 30 日写给柏林文化部副秘书贝克博士的（Cf.J. Da Silva and C. Hill, The Road
Not Taken: On Husserl’s Philosophy of Logic and Mathematics, pp. 391-392）。这里要提及的是，胡塞尔此前是作为非国家

预算编制内的副教授被教育部任命的，这是一个专为个人设置的教席，并非一个永久性的职位。

②这里的内容选自希尔伯特 1918 年夏天写给教育部部长的书信（Cf.J. Da Silva and C. Hill, The Road Not Taken: On
Husserl’s Philosophy of Logic and Mathematics, p. 394）。

③根据 Karl Schuhmann 夫妇的转录和整理，编号为 Ms.KI26 的手稿材料包括：a）1900 年的旧手稿,可能是胡塞尔夫人

提到的“古老的数学-哲学手稿”。但这些旧手稿只能作为背景材料，不是 1901 年演讲手稿的直接组成部分。b）1901 年

年底的笔记手稿（KI26/3-14）。c）三组与演讲同一时期的铅笔手稿（KI26/33-36，75-85，87-97）。d）1901/1902 年圣诞

假期的墨水手稿（KI26/37，43-69），是胡塞尔当时为了出版而作的定稿修改。在上述材料中，有 9 张铅笔手稿（KI26/35，

83，84，96 等）最有可能是属于原始的演讲手稿，其中 5 张与第一场演讲相关，4 张与第二场演讲相关。其余 17 张铅笔手

稿的性质不太明确，可能是事后的补充笔记，也可能是准备性的思考材料。其中 KI26/100 手稿是关于莫里茨·帕施

（Moritz Pasch）的“可判定性的要求”《德国数学家学会年鉴》第 27 卷（1918）。

④流形论的第一个版本可参见 Hua ⅩⅡ,S. 430-444;452-457。第二个增补扩充的版本可参见 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 Husserl Studies 17, no. 1 (2001): 87–123。

⑤Jahresbericht der Deutschen Mathematiker-Vereinigung 11 (1902),p.72,147.
⑥胡塞尔的流形理论首次在他的哥廷根数学讲座中正式提出。以后在其多部作品进行了讨论：《逻辑研究》第 1 卷

的第 69-70 节；《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 1 卷的第 72 节；《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第 3 章第 31 节、第 51-54
节、第 85 节；《逻辑与一般科学理论》第 2 章；《逻辑学与认识论导论》第 18-19 节；《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第 9f 节。

⑦Hua Ⅲ/1,S.153;Hua ⅩⅦ,S.101.
⑧ Stefania Centrone,“Husserls Doppelvortrag in der Mathematischen Gesellschaft in Göttingen 1901”, in Edmund Husserl

1859-2009: Beiträge aus Anlass der 150. Wiederkehr des Geburtstages des Philosophen, ed. Konrad Cramer and Christian Beyer
(Berlin and Boston: De Gruyter, 2011), pp.10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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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数存在性问题的四种解释方案与形式法则的恒定性原则

虚数难题是胡塞尔早期数学哲学的中心问题。胡塞尔在哥廷根数学学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数学家

和哲学家共同感兴趣的困难领域存在一个基本问题：数学的形式化产生了不存在实在对象的虚数概念

的认识论问题。他以自然数的闭合性中代数化的逆运算运用为例说明虚数的产生：

1）如果 a>b，那么存在 a+b是一个自然数，且 a-b也是一个自然数。

2）如果 b>a，那么存在 a+b是一个自然数，而 a-b则产生一个无法在自然数系中进行定义的数，也就

是虚数。

胡塞尔的虚数概念在广义上包括负数、虚数、分数和无理数，而在狭义上仅指虚数。①胡塞尔认为

在数系扩张的历史中无理数和虚数的存在性问题引起了数学认识论的主要困难。②卡尔达诺（Cardano）
在用不同算法求解三次方程时发现了负数的平方根：i2=-1，并将其称为“既微妙又无用”。③虚数的存在

性引起了数学家的争议，当时人们无法理解对自然界进行数学描述需要虚数的存在。笛卡尔在他的

《几何学》中首先命名了虚数：“虚构的数”（imaginaire）与“实在的数”相对应，④欧拉正式用符号 i来表示-
1的平方根作为虚数的单位，他认为虚数无法被解释为任何大于、小于或等于零的实数，其本质是不可

能性，是数学家可通过想象而定义的数。⑤高斯在其论文《关于双二次剩余报告（Ⅱ）》中对复数的存在

性给予了几何直观解释。他将复数定义为 a+bi 的形式，其中 a和 b是实数，i是虚数单位，满足 i2=-1，从
而将复数看作平面上的点，实部和虚部分别对应横坐标和纵坐标。⑥但是高斯认为无论是把负数当作

直线上一个定向的距离还是将复数解释为平面上各点之间的关系，都没有描述它们的固有性质。汉克

尔最后将复数 z = a + bi 视为二维实平面 R2中的点(a，b)，从而建立了复平面的概念，系统化了复数的运

算规则。复数加法可以被理解为平面向量的加法，而复数乘法对应于向量的旋转和伸缩。这一表示法

不仅直观，而且为复数运算提供了几何解释。

胡塞尔认为高斯在《关于双二次剩余报告（Ⅱ）》中对虚数存在的解释性方案和汉克尔的复数的代

数化理论启发了他关于一般算术及其流形论的构建。⑦高斯把数的概念和几何的量结合在一起的复数

解释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数系，而是在更加抽象的一般的结构中研究数的性质。⑧汉克尔在他的复数

理论中也认为数学的对象不再是数的概念及其表象的符合，也不是各种量的组合，而是一种纯粹的形

式理论。胡塞尔认为，除了魏尔斯特拉斯的演讲之外，没有任何关于一般算术的阐述像汉克尔的复数

①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Husserl Studies
17, no. 1 (2001): 92.

②“无理数和虚数在所有数学领域的应用的逻辑合理性尚未被证明”以及“在真正意义上，一个人几乎不能数超过

13 的个数”是胡塞尔在 1887 年教职资格论文的答辩论题，Cf.Hua ⅩⅡ, S.339.
③Windred G.,“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Imaginary and Complex Quantities”,The Mathematical Gazette14, no. 203 (1929):

533-541.
④René Descartes,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Leiden, Netherlands: Jan Maire, 1637), appended: La Géométrie, book 3, p.380.
⑤Leonhard Euler, Vollständige Anleitung zur Algebra, 2 vols. (Kaiser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771),p.43.
⑥Carl Friedrich Gauss, Theoria Residuorum Biquadraticorum: Commentatio Secunda (Sumtibus Dieterichianis, 1832). 高斯不

满意虚数（imaginary numbers）的称谓，而是选择使用侧向数（lateral numbers）的概念。高斯将侧向数看作在实数轴上添加

了一个垂直的侧向轴，将实数与复数（如 i）结合在一起。这种表示方法统一了数的几何和代数特性。

⑦在一封可能在 1890 年致施通普夫的信中，胡塞尔提到虚数问题成为他数学哲学研究中最关切的问题。Cf. Hua
ⅩⅩⅠ,S.224.

⑧Felix Klein,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the 19th Century, trans. M. Ackerman (Boston: Math Sci Press, 1979),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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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那样对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①但是，虚数的几何解释的直观意义并不能作为虚数概念的认识

基础，即使是虚数运算法则的确立也没有解决虚数本身的问题。②

为了解决虚数存在的认识论问题，胡塞尔分别对四种虚数解释方案给出了分析和反驳，③在对汉克

尔的形式法则的恒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the Permanence of Formal laws）的第五种解释方案的批判基础上

提出了流形论的方案。我们在这里将胡塞尔首先提到的四种虚数存在性的认识论方案总结为两类。

第一类认识论方案将复数作为一种先天明证性的知识和人类精神自由创造的知识。胡塞尔没有直接

反对将虚数作为一种先天的明证性知识，但是他认为这种先天明证性的一般解释并不能解决自然数、

无理数、虚数在数系扩展中认识论意义上的明证性层次与存在性差异。与将虚数的存在作为先天明证

性的观点相反，康托尔、戴德金认为数是人类精神的自由活动。我们可以通过定义新的数克服数域运

算的封闭性，而计数只是其中的一种定义方式。例如运算方程 a+x=c（c<a）虽然在整数域内无解，但我

们可以定义存在负数 x=c-a使得这个方程有解。但是胡塞尔认为不能通过简单的定义来无限制地扩展

计数概念的范围，必须认识到计数的基本概念本质上回答的是“是多少”这个问题。④如果数的概念的

定义外延已经限定了数的对象领域，那么任意通过定义扩展一个已有的数的概念的外延会产生与基本

概念相矛盾的新概念。胡塞尔认为数学家们似乎仍然接受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理论，但其动机在于从具

体的计数概念转向抽象的形式系统。虽然我们不能任意扩展计数概念本身，但我们可以建立新的数的

概念系统，通过建立形式系统来定义新的纯粹形式概念，如虚数概念。一旦这种形式概念被界定，数系

就可以通过新的、无矛盾的定义得到进一步扩张。

第二类解释方案是从经验归纳以及算术实用性的角度解释虚数的存在性。胡塞尔认为虚数是由

逆运算产生的一种无对象的概念，在自然界中没有直接的、可观察的对应物。虚数的基本单位 i2=-1并

不能直接通过物理感知获得。由于我们在实际生活和科学应用中处理的是各种物理量（如时间、力、长

度等），因此分数、无理数、负数和虚数在相应的量的领域中获得了实际意义，它们的物理性质允许我们

进行更广泛的运算而不受限于计数的概念领域，但算术的实用性无法解释虚数的存在性。胡塞尔批判

了将不同的量的领域对应于同一类数的概念领域的观点。因为不同概念可能由于运算形式的相似性

而使用了相同符号，但这种相似不应该被误解为概念的同一性，例如波函数方程中的虚数 i与交流电压

方程中的虚数 i本质上是不同的。

相比于上述两类方案，汉克尔提出了运用形式法则的恒定性原则解释虚数的存在性问题。他认为

在形式系统中，对象只能通过运算和操作确定其性质，同时计算的正确性并不依赖于所操作对象的“可

能性”或“不可能性”。只要基本公理和运算规则不发生矛盾，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由操作包括虚数在内

的形式对象。对于任何在实数域中成立的运算法则（交换律、结合律、分配律），如果将其中的实变量替

换为复变量，那么该恒等式在复数域中也应该成立。例如，我们可以将实数域的加法原则（a+b）+（c+d）
=（a+c）+（b+d）保守地扩张到复数域（a+bi）+（c+di）=（a+c）+（b+d）i。在《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研究阶

①Hua ⅩⅩⅠ,SS.67-70(Ms.K136) . 在 1874 年的课程讲授中，胡塞尔的老师魏尔斯特拉斯讲到复数理论时认为：“对

于分析而言，我们需要一个已经由高斯给出的纯粹算术基础。即便复数的几何表示是重要的研究工具，但我们这里一

定不要使用它,因为分析必须与几何保持纯粹。”（Cf.Karl Weierstrass, Einleitung in die Theorien der analytischen Funktionen,
nach den Vorlesungen im Sommersemester 1874 ausgearbeitet von G. Hettner (Manuskript, Mathematisches Institut,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1874),S.6.）

②在 1834 年 8 月 14 日写给数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德罗比施（Max Drobisch）的一封信中，高斯提到了几何表示并

不能解决算术的知识性质。Cf. Gauss,“Briefwechsel [zum Fundamentalsatz der Algebra]”, in Gauss Werke, Band Ⅹ/1, ed.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Göttingen: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1973), S.106.

③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 (2001): 93-97.
④欧几里德将数定义为“多个单元”（a multitude of units），胡塞尔在算术哲学早期承接了希腊数学的这种定义方式。

Cf.Hua ⅩⅡ,SS.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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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胡塞尔认为仅通过形式法则的不变性保证虚数对象的存在性是不充足的，我们还需要解决以下

问题：

1）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在一个形式上定义的演绎系统中自由操作那些根据其定义是虚数的概念？

2）我们在形式化的算术公理系统中操作虚数时，如何确保推理的有效性和结论的正确性？

3）如何将一个良定义（wohldefinierte）的演绎系统保守一致性地扩张为包含有原公理系统和定义虚

数的新系统？①

上面关于虚数存在性的认识论解释方案的争论实质在于形式化思想引起了内容性直观算术与符

号化形式算术之间的张力关系。②这种张力关系构成了胡塞尔《算术哲学》的基本问题视域：第一部分

处理的是具体直观的数概念系统，第二部分处理的是运算操作产生虚数的符号系统。虚数的认识论难

题使得胡塞尔关于数的概念系统与数的符号系统之间的认识奠基关系变成了数的概念系统与符号系

统之间的平行映射关系，但是这种平行映射关系并不倒转为符号系统为数的概念系统奠基的关系。虽

然我们对数的符号以及符号系统有很强的依赖性，但符号系统需要概念的充实和解释，符号关系最终

需要映射到各类数的概念关系。在数学认识活动和思考之中，概念也总是先于符号而出现。数的概念

系统的直观认识无法解释数的符号系统中出现的虚数存在问题。这种直观算术（正整数的构造）与形

式算术（虚数及其运算）的张力结构问题困扰了胡塞尔十多年（从 1891年到 1901年），③使他最终放弃了

《算术哲学》第二卷的书写，直到他在这种张力结构中提出了流形论的方案。在《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

辑》中，胡塞尔指出流形论的限定性概念用于阐明数系扩张中虚数的存在性意义以及与该问题相关的

汉克尔的“形式法则的恒定性原则”的阐明和改造。④由于早期算术哲学中虚数难题的出现，胡塞尔从

数的概念系统与符号系统的奠基关系走向了符号系统与数的概念系统的平行关系。

四、相对完备性与绝对完备性的流形论方案及其限定性解释

胡塞尔对汉克尔的恒定性原则进行了重构论证，并指出了该原理存在逻辑缺陷。他认为可以将汉

克尔恒定性原则中的实数与复数域视为两个公理域（Gebiet）G 和 Γ，按照形式法则的恒定性原则，如果

公理系统AΓ包含AG的所有公理和运算构型，且AΓ中不能推出矛盾，则AΓ是AG的一致性扩张系统。⑤但

现在问题是：如果一个命题 P 在 L（G）中有意义，并且在扩张系统 Γ 中被证明为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

接受 P 在 G 中为真？胡塞尔质疑了这一推论：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任何包含虚数复合概念的推导命题都不会包含不相容性（Unverträglichkeit），

它既不会与扩张的公理相冲突，也不会与原始的、更小的域的公理相矛盾。但是，我们如何知道无矛盾

就意味着真呢？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如何知道，一个仅包含在狭义概念中，并在其中定义的概念，且

①Hua ⅩⅦ, S.101. 胡塞尔此处所使用的良定义的概念应该来自他在哈勒的同事和朋友康托尔。康托尔首次使用了

“良定义”这个词刻画集合的性质：“一个由某个概念范围内的元组成的集合（或者称之为总体、集合），如果其定义基于

逻辑中的排中律原则，能够明确地判断以下内容，那么这个集合是‘良定义’的：第一，无论某个对象是否属于该概念范

围，都可以确定它是否是集合中的元素；第二，集合中的两个对象，即便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也必须能够确定它们是否是

相等的。”Cf.“Ueber unendliche, lineare Punktmannichfaltigkeiten”, Mathematische Annalen 15, no. 1 (1879): 1-7.
②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 (2001): 92;96.
③胡塞尔在 901 年 9 月 7 日给纳托普的一封信中提到，1886—1893 年是他在数学哲学领域最艰巨的工作时期。Cf.

Hua ⅩⅩⅠ, SS.396-397.
④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在这里提醒读者“在我实际上只是作为《逻辑研究》第二卷现象学研究引言的第一卷中，我

没有进一步探讨流形理论的问题，因此缺少了与限定性以及虚数的关系，这也是我旧的哲学-数学研究的终结主题”。

Cf.HuaⅩⅦ,S.131.
⑤这里我们省略了胡塞尔关于逻辑后承 FG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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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狭义领域的公理相矛盾的命题，对于这个较小的域是有效的？ ①

胡塞尔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一个扩张系统 Γ中的命题直接应用到原始系统G中，仅凭一致性是不够

的，因为还存在满足该公理系统的其他对象，但是这些其他对象“没有被定义”。一致性条件并不蕴含

保守性条件，一致性只保证扩张系统不会导致矛盾，但并不保证扩张理论中的所有定理都可以在原理

论中证明。例如，在有理数系Q 到实数系R 的扩张中，R 包含Q 的所有元素，因为每个有理数都是一个

实数，R是Q的一致扩张；但是 2 是一个无理数，它在R中存在，但不在Q中，因此包含了一个在Q中为

假，但在R中为真的命题，R对Q不是保守的。胡塞尔认为尽管在 Γ中我们可以定义虚数，但AΓ相对于

AG是一致的，而不是完备的，需要进一步满足流形论的限定性条件定义：

由有限数量的概念和命题以纯粹分析的必然性的方式完全且明确地限定了该领域所有可能形态

的总体，因此原则上不再有未定义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流形具有“数学上可穷尽定义的显著

特性”。“限定性”存在于公理概念和公理系统中，而“数学上穷尽”意味着限定性陈述对于流形而言预设

了可想象的最大限度的预先判断——没有任何东西未被定义。②

一个域的公理系统是限定的，如果它不留下任何在公理系统内具有意义但未判定的问题。流形论

的限定性意味着该领域内的任何命题要么基于该领域的公理为真，要么与公理矛盾而为假。胡塞尔认

为，流形论首先具有数学流形的特征定义。数学流形是一个由公理系统定义的数学对象集合。在这个

集合中，每个元素都可以通过一系列明确的步骤被唯一地确定或构造。这意味着，给定任何一个属于

这个集合的对象，我们都能找到一种明确的方法来描述或识别它，不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果其

中一个对象不是由公理系统中的基本概念和公理所定义，那么它就是虚构的对象。但仍然存在一个关

键困难：如何判断一个命题是否“属于这个域”？胡塞尔认为只有当公理完备地界定了这个域时，才能

预先确定命题与公理的关系。

胡塞尔由此引入了希尔伯特关于公理系统的闭合性概念：一个公理系统是闭合的，如果它确定了

其思想对象的领域，以至于没有任何新的对象可以被添加到该领域中，否则就会产生矛盾。也就是说，

在闭合的公理系统中，该域已经被完全限定，不可能进行扩张。胡塞尔认为这种公理系统的闭合性通

常需要添加闭合公理才能实现，相关域由这些公理确定，其他公理无效。这种在希尔伯特意义上的完

备性意味着，在该流形中，所有符合其公理和定义的命题都可以在逻辑上得到验证或推导。然而，胡塞

尔对这种完备性持批判态度。虽然通过闭合公理实现的“完备性”在形式上可行，但它缺乏实质意义，

无法真正揭示数学系统的本质。胡塞尔认为这种完备性不是真正的完备性，而是一种“拟完备性”。我

们在下一节将对胡塞尔和希尔伯特的完备性进行进一步的区分。胡塞尔以算术系统的扩张为例，进一

步讨论了希尔伯特对无理数的数系扩张与公理化构造。希尔伯特认为，人们可以在不预设无穷过程的

前提下，通过添加阿基米德公理使得算术公理系统证明无理数在实数域的存在，③构造一个闭合的实数

公理系统。在传统的皮亚诺算术公理系统中，自然数在数轴上是离散的、有间隙的。阿基米德公理表

明任何两个正数之间总存在第三个正数，只有引入该公理，才能弥补有理数系的不连续性，确保实数系

的连续性，证明无理数（如π、 2 等）的存在。

胡塞尔认为这样一个带有闭合公理的公理系统是无法被扩张的。以算术为例，一个公理系统是否

具备扩张能力，取决于它对可能的运算构型是否保持开放。如果对于相同的运算形式和关系形式，该

系统还可以增加更多的公理，那么该系统就具有扩张到新的域的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不

①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 (2001): 98.
②Hua Ⅲ/1, S.153. 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 1 卷的第 72 节关于数学的本质科学中重新完整论

述了他基于哥廷根数学学会讲座中对流形论的定义。

③Hua ⅩⅡ, S.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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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希尔伯特意义上的闭合公理，但依然可以判断每个命题在相应演绎领域内的真假？在限定流形论

的基础上，胡塞尔提出了相对完备的流形论与绝对完备的流形论解决该问题。

如果一个公理系统按照其定义在自身领域内不对可能的运算构型保持开放，但可以扩张到更广的

域，并且允许在原有公理基础上增加新公理，那么我们就称这个公理系统为相对完备的。在相对完备

的公理系统中每个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被判定为真或假，例如整数域、有理数域等，它们自身是确定

的，但可以通过增加阿基米德公理扩张到实数域。胡塞尔同时指出欧几里得几何作为一种相对完备的

流形是系统的变量曲率流形（Mannigfaltigkeit von variablem Krümmungsmaß）中的一个个例。

相反，如果一个公理系统通过扩张后已经定义了所有命题，不对任何运算构型保持开放，那么这个

公理系统就是绝对完备的。这种闭合的公理系统内部是完备和一致的，不允许通过添加任何新的公理

或者引入新的对象进行对外扩张，同时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而是要求公理系统中的每个有意义

的命题都是已经蕴含和可判定的。①例如，自然数集 N 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对限定的系统。在自然数集

中有一组公理（如皮亚诺公理），这些公理定义了自然数的基本性质。在自然数集的范围内，每个有意

义的命题都可以被判定为真或假，不能再添加新的公理。然而，当我们将自然数集扩张到整数集 Z时，

需要引入新的概念，如负数和零。这些概念不能仅仅通过自然数集的公理来定义，我们需要引入新的

公理来描述它们的性质。因此，整数集是一个相对于自然数集的相对限定的流形。类似地，我们逐步

引入新的概念和公理，如分数、无理数和连续性，将整数集扩展到有理数集Q再到实数集R的整个实数

连续统。最终我们从相对完备性的流形论进入绝对完备性的流形论。

五、希尔伯特和胡塞尔论完备性：句法完备性与语义学完备性

胡塞尔认为他在哥廷根数学学会上提出的确定性的流形理论与希尔伯特在《几何基础》中引入的

完备性公理在哲学和数学中具有共同的理论意图，而且其内涵也具有相似性。

在目前的论述中，我一直使用“完备公理系统”这一表述，它最初不是我的，而是来自希尔伯特。希

尔伯特没有受到决定我研究的哲学逻辑思考的指导，而是独自得出了他的完备性概念（当然，这与我尚

未发表的研究完全无关）；特别是，他试图通过添加一个单独的“完备性公理”来完善公理系统。②

胡塞尔在双重讲座中同时用本质的完备性与非本质的完备性来描述相对限定的完备性与绝对限

定的完备性，并将后一种完备性等同于希尔伯特意义上的完备性。

（一）流形论的句法完备性解释及其批评

希尔伯特公理化思想的初始阶段从 1898年持续到了 1901年。在此期间，胡塞尔在希尔伯特的帮助

下获得了哥廷根大学的教职，两人在这一时期共同讨论了数学对象的存在性问题。为了解决数学对象

在公理形式系统中的认识问题，希尔伯特将数学对象（虚数）的存在性问题转化为公理系统的一致性问

题。系统的一致性条件保证了数学对象的存在性，完全不涉及对物理实体的解释。他主张数学研究的

核心在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非对象本身的具体性质，“人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桌子、椅子、啤酒

杯这样的词来替换点、线、面这些词”。 ③因此，希尔伯特的完备性是依据句法关系而非诉诸语义概念来

①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 (2001): 117.
②具体论述可参见 Hua ⅩⅦ, S. 101;相同的论述也出现于 Hua Ⅲ/1, S.153。

③这段文字虽然常常被引用来说明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观点，但在希尔伯特本人的著作中并没有严格的出处依

据，实际上来自希尔伯特与数学家奥托·布卢门塔尔（Otto Blumenthal）的一次对话。相似的论述可参见 Gottfried Gabriel
et al., eds.,Gottlob Freges Briefwechsel mit D. Hilbert, E. Husserl, B. Russell sowie ausgewählte Einzelbriefe Freges (Hamburg: Fe⁃
lix Meiner Verlag, 1980),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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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数学对象的存在有效性。外尔将希尔伯特的这种形式主义思想描述为用无意义的公式游戏取代

内容数学，认为他的目的“不是确保真理，而是确保分析的一致性”。①

胡塞尔在第二次流形理论讲座上一开始就提出了限定性流形与数学流形是否可以等同的问题。

胡塞尔认为绝对完备或者确定性的流形理论的特征在于公理系统的完全闭合性，公理域内所有的运算

操作及其元素都被明确定义，不存在未定义的部分。胡塞尔在此意义上将限定性流形等同于希尔伯特

所定义的数学完备性，②尤其是他为实数系提出的完备性公理。胡塞尔记录了他与希尔伯特关于算术

完备性的讨论，“希尔伯特所提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说，根据正整数的公理，每一个只涉及正整数的

命题要么为真，要么为假？”③胡塞尔认为这个问题意味着我们可以对正整数域进行公理化的有穷描述，

且这种描述是完备的。胡塞尔在随后的讨论中给出了实现正整数公理系统完备性的条件：a）对于每个

关于正整数的数值方程，如果能化简为恒等式则为真，否则为假，不存在不可判定的情况。b）如果公理

系统只包含有穷的运算（如加法、乘法等）和关系（等式、不等式），就可以完备地描述正整数的性质。这

种通过有穷公理系统来刻画整数的运算和关系正是希尔伯特后来论证初等算术一致性时的证明论观

点。④相对于算术的完备性方面，胡塞尔在此次讲座中同时讨论了希尔伯特的几何的完备性概念。他

认为可以将几何的完备性问题还原为算术的完备性，如果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在公理系统中被

构造为空间关系的代数表达式，那么这些点就成为公理系统中的任意元素，而且每一个元素都可以通

过公理运算得出确定值。公理系统足以证明任意几何命题，因此可以实现完备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空间中点的离散型特征时，胡塞尔表示了对完备性公理的质疑，“完备性从

来不是公理，而是限定公理系统和流形论的一个定理”。⑤在胡塞尔看来，完备性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原

始的公理（自明的假设），而应是对一个公理系统的推论或定理。也就是说，完备性是系统在定义和结

构上的一种属性，而不是它的基础。如果我们仅仅通过定义某些公理系统的“闭合性”，以确保所有命

题都能够被系统地推导出来，那么这种完备性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反而可能掩盖了它的真正意义。正

如胡塞尔前面对希尔伯特实数定义的分析表明，实数集被假定为一个“完备”系统，即每个非空的、有上

界的实数集合都有一个最小上界（或称为“上确界”）。但这种形式化的“完备性”是虚假的，因为它是一

种通过假设来达到的形式化结果。虽然胡塞尔认为限定流形论包含数学流形论的定义，并可以将流形

论的绝对完备性或限定性等同于希尔伯特所定义的完备性，但这不意味着希尔伯特的句法完备性可以

完全等同于胡塞尔的流形论，尤其是相对完备性的流形论。完备性不应该仅仅是形式上完成的闭合性

或逻辑的完整性，真正的完备性应该是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揭示出系统本身的意义和结构，它不应被

简单地当作一个公理来接受，而是应作为一个通过系统推导的定理。

胡塞尔同时参与了希尔伯特和弗雷格关于数的概念与形式系统的定义问题的争论。胡塞尔认为，

弗雷格并没有理解希尔伯特关于几何学的公理形式化思想。这种公理化的几何只是一个纯粹句法形

式的约定系统，是系统间的演绎关系定义了对象领域，不存在弗雷格所说的对象与概念之间的语义指

①Hermann Weyl,“Die heutige Erkenntnislage in der Mathematik”, Symposion 1 (1925): 1-23. 胡塞尔在《形式逻辑与超

越论逻辑》第 31—32 节对流形论进行定义和论述后，然后对真正的形式数学与游戏规则数学进行了区分。但通常对希

尔伯特形式主义是一种游戏数学的认识是一种流俗的观点。这种观点受到希尔伯特数学哲学研究者基于有穷主义证

明与元数学理论的严厉反驳。Cf.Richard Zach,“Hilbert’s Program”,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N. Zalta (Stanford, CA: The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2014).

②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 (2001): 99;102-
103.

③ 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 (2001): 105-
106.

④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 (2001): 89.
⑤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 (200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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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解释。①但这并不意味着胡塞尔本人完全赞同希尔伯特的形式系统定义立场。胡塞尔的流形论方案

是建立在对汉克尔的形式法则的恒定性原则批判的基础上，该原则的核心是一种希尔伯特意义上句法

性描述：只要基本公理和运算规则不发生矛盾，那么就可以自由地操作任何形式对象。胡塞尔不承认

形式公理系统可以完全独立于对象自身的直观领域，他明确地反对了数学家们不顾既定的理论科学，

自由地构建流形形式或相应的演绎科学形式。②这一点从胡塞尔在其算术哲学中坚持数的概念内容的

直观性定义而反对弗雷格关于数的外延的等数性定义就可以证明。③

（二）流形论的语义学解释

与绝对完备流形论的希尔伯特式解读不同，我们将在公理化的基础上，论证胡塞尔的完备性是一

种具有模型论语义学和意向性的描述完备性。胡塞尔在哥廷根数学学会讲座中提出流形论方案的目

的在于解决形式数学与实在数学及其特殊认识领域之间存在的应用关系问题，他认为该问题的解决对

于应用数学和纯粹数学具有根本意义。④流形论不同于句法形式的游戏数学，它蕴含着待充实的意向

性意义，指向的是一个具有规律科学统一性的无限对象领域。作为一门形式等同（äquiform）的演绎科

学，它提供一种统一的方法来理解不同的理论科学的结构，这种数学结构可以反映科学理论的本质理

论，从而将数学概念与科学解释的问题联系起来。⑤胡塞尔和希尔伯特的学生曼科（Dietrich Mahnke）在

对公理形式系统的完备性和流形论的研究中也指出，胡塞尔的流形论及其直观内容具有“在形式上是

等价的”或“在逻辑上是同构的”特点。⑥而在模型论中，两个结构 A 和 B 之间如果存在一个同构映射

（isomorphism），那么A和B被称为形式等同的或者同构的（äquiform）。也就是说，A和B虽然具有完全相

同的形式结构，但其内容元素可能不同。

因此，流形论的完备性蕴含形式语言与其语义模型之间的对应关系，接近于现代模型论的解释。

在模型语义学中，描述完备性指的是一个形式语言系统能够完全描述其模型中的所有性质和关系：对

于形式系统 L的任一模型A，以及A中的任何 n元关系R，在 L中都存在一个公式 φ（x1...xn），使得对于A
中的任意元素 a1...an，当且仅当R（a1...an）在模型A中为真时，公式φ（x1...xn）为真。按照胡塞尔的观点，诸

多单个的科学领域在形式上存在相同的形式理论。⑦可以将流形论的完备性理解为公理系统 L能够完

全描述一个形式上确定和等价的对象领域 A 中的所有命题。我们可以用该系统的句子描述任意形式

上等同的模型领域中的对象、关系和运算，给出一个句子的模型就是给出该句子为真的解释。这种描

述完备性反映了形式语言 L与其语义模型A之间的语义对应关系。尽管公理系统的一致性可以在不证

明它不具有对应模型的情况下得到证明，但这种纯粹句法的一致性并不能保证它在物理现实中对应模

型的语义真值。同时，一个逻辑系统可以是模型论中描述完备的，但同时在证明论中是不完备的。例

如，二阶逻辑是描述完备的，它可以唯一地描述自然数的所有性质（皮亚诺算术），但在二阶逻辑的演绎

系统中无法通过算法来判定一个公式的有效性。在这个双重完备性的意义上，胡塞尔作出了断言：我

们不可能仅仅实现一种高阶流形的形式数学而脱离意义范畴和对象范畴。⑧

（责任编辑：胡春燕）

①Hua ⅩⅡ,SS.447-448.
②Hua ⅩⅦ,S.98.
③Hua ⅩⅡ,SS.118-121.
④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 (2001): 92,110.
⑤Hua ⅩⅦ,SS.99-100.
⑥迪特里希·曼科：《从希尔伯特到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形式数学现象学的初步导论》，于宝山译，《现代外国哲

学》2023 年第 1 期。

⑦Schuhmann E. and K. Schuhmann,“Husserls Manuskripte zu seinem Göttinger Doppelvortrag von 1901”, (2001): 92.
⑧HuaⅩⅦ,S.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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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博士论题中的变分法研究

及其与本质变更的关系

于宝山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一、引  言

胡
 

塞尔认为通过对哲学的历史反思,我们会发现数学基础

理论以一种基本的、决定性的方式塑造了哲学思想的形成①。

本文将胡塞尔置于柏林数学学派的传统之中,考察其博士论

文中的变分法论题,并阐明这项研究的数学史意义。同时,我
们尝试对本质变更的程序方法进行形式化表达,以求解最短

时间路径的经典变分函数为例,从初始范例、约束条件、想象

变更、变项与常项的方法要素探讨变分(Variation)计算的极

值求解与想象变更(Variation)的本质直观在操作方法上的相

似性,由此展现胡塞尔自身思想在数学与现象学领域之间的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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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塞尔与柏林数学学派

  胡塞尔的数学和哲学研究起源于柏林数学学派的数学传

统。他在1880年开始博士研究时,受教于魏尔斯特拉斯

(Weierstrass)、克罗内克(Kronecker)、柯尼希伯格(Koenigsberger)。

魏尔斯特拉斯几乎只从事分析工作,克罗内克则专注于代数

和数论②。魏尔斯特拉斯强调将算术方法作为函数论构造的

基点,尤其是幂级数的还原工作,通过有限次的运算得到有理

数,通过无限次的运算产生幂级数。克罗内克坚持代数的算

术化,认为一切数学的结果必须要用整数性质的形式表达③。

他们都反对几何和经验直观作为数学的基础,坚持分析学的

严格化,坚持认为算术在数学认识论上的首要地位。算术化

运动在19世纪经过戴德金、魏尔斯特拉斯、康托尔的数学工

作彻底完成,但同时也在数学基础概念中引入了无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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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① Husserl,Edmund.PhilosophiederArithmetik.MitErgänzendenTexten
(1890—1901).EditedbyLotharEley.TheHague,Netherlands:MartinusNijhoff.
1970.S.289.与此对应,胡塞尔在1927年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现象学”条目

中认为,在超越论现象学的基础上建立的先天教学科学不会存在基础危机和悖论。
参见Husserl,Edmund.PhänomenologischePsychologie.EditedbyWalterBiemel,Den
Haag:MartinusNijhoff.1962.S.297。以下简引为IX。

胡塞尔的老师克罗内克和魏尔斯特拉斯以及康托尔的研究起点都是椭

圆函数与相关的级数理论。
克罗内克主张算术为基础的有限主义构造立场,并反对使用魏尔斯特拉

斯和康托尔使用极限、无穷级数和超限数,反对将数学发展到完全脱离可构造性

的形式主义层面。舒曼(K.Schuhmann)认为不应忽视克罗内克对胡塞尔的可能

影响。胡塞尔在谈到他在柏林的早年时写道:“魏尔斯特拉斯教授和克罗内克教

授对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此外,胡塞尔提到自己对笛卡尔的兴趣是受克罗内

克 的 影 响。参 见 Schuhmann,Karl.Husserl-chronik Denkund Lebensweg
EdmundHusserls.DenHaag:MartinusNijhoff.1977.S.6—7。



在其早期的数学研究中,胡塞尔的博士论文《变分计算理论文

集》①和教职论文《论数的概念:心理学分析》②的论题是魏尔

斯特拉斯和克罗内克所领导的柏林数学学派的两个主要研究

领域:分析学及其算术化运动。其次,胡塞尔的博士论文导

师柯尼希伯格和教职论文的审核人康托尔也都是魏尔斯特拉

斯的学生③。这种学术谱系决定了胡塞尔的数学及哲学研究

与柏林学派的数学传统存在深刻的关联:

我(在莱比锡学习了三个学期之后)于1878年夏季

学期来到柏林,在那里听了五六个学期的魏尔斯特拉斯

的全部讲座(也听了克罗内克、基尔希霍夫等人的讲座),

也是研讨课的成员。我当时过于骄傲,不想让人给我指

定一个博士论文题目,而我折磨了自己很久才找到一个

自己能够做的题目。今天我已经无法做更为确定的叙述

了。它的题目叫作“变分计算理论文稿(Beiträgezur
TheoriederVariationsrechnung)”,而且是从魏尔斯特拉

斯关于变分法讲座的思考范围中得出的,其中也分析批

判了一些对迈耶尔(A.Meyer)二阶变分理论的原先十分

著名的阐释。可惜当时在维也纳还没有对论文的强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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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usserl,Edmund.Beiträge zur Theorie von Variationsrechnung.
Unpublishe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Vienna.1882.该手稿在胡塞尔档案中编

号为 KVI3,是原始论文的复印件。手稿中的第43—44页已经缺失。原始文件

由维也纳大学图书馆以编号 H1882PN268收藏。

Husserl,Edmund.ÜberdenBegriffderZahl,psychologischeAnalysen.
[Habilitationsschrift.]Halle:Heynemann􀆳scheBuchdruckerei(F.Beyer).1887.胡塞尔

教职论文目前仅留存部分,相关文稿收藏在哈勒大学档案馆哲学系,《报告》第21
期,第139号:其中康托尔对其数学方面的考虑评定为满意。

参见Hill,ClaireOrtiz.“OnHusserl􀆳sMathematicalApprenticeshipand
PhilosophyofMathematics.”AnalectaHusserliana80(2002):78—93。



印要求,而这个研究就丢失了。①

胡塞尔分别在柏林大学(1878—1881)和 维 也 纳 大 学

(1881—1883)完成了数学学业和博士论文研究。胡塞尔在柏

林大学学习了六个学期,追随魏尔斯特拉斯学习解析函数论、
阿贝尔函数论、椭圆函数论、变分学等课程,并做了大量笔记。
根据舒曼编撰的《胡塞尔年鉴》,胡塞尔课程笔记的顺序如下:

(1)解析函数理论导论;应用阿贝尔函数解决几何

问题(魏尔斯特拉斯,1878年春季学期)
(2)椭圆函数理论导论(魏尔斯特拉斯,1878/79年

冬季学期)
(3)代数方程理论讲座速记本(克罗内克,1878/79

年冬季学期)
(4)变分函数计算讲座(魏尔斯特拉斯,1879年夏季

学期)
(5)解析函数理论(魏尔斯特拉斯,1880/81年冬季

学期)
(6)变分计算理论(魏尔斯特拉斯,1879年春季学期)
(7)一本对魏尔斯特拉斯变分计算理论讲座阐述的

笔记本(1880),首页上带有标记:1880.胡塞尔。胡塞尔

采用了它来完成他对魏尔斯特拉斯关于变分计算理论的

讲座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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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塞尔:《胡塞尔1933年5月4、5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信》,倪梁康

译,载《世界哲学》,2012年,第6期,第132—139页。这份书信的动机是胡塞尔

的一位学习数学和哲学的学生曼科祝贺他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胡塞尔在1883
年1月23日获得博士学位。实际上,胡塞尔的博士论文保存在维也纳大学图书

馆并没有丢失。在此将Variationsrechnung一词译为变分计算或变分法,引文中

黑体字号为作者强调所加。



胡塞尔在维也纳大学(1881—1883)完成了他的博士论

文。① 其中,魏尔斯特拉斯1879年春季学期的变分法讲座正

是促使胡塞尔选择变分理论作为博士论文的主要原因。但是

胡塞尔并非是在魏尔斯特拉斯的直接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

从1881年夏季开始,胡塞尔前往维也纳参加柯尼希伯格的讨

论班,而柯尼希伯格是魏尔斯特拉斯的学生。在与其学生曼

科的交流中,胡塞尔解释了自己为何最终选择在魏尔斯特拉

斯的学生柯尼希伯格所在的维也纳大学而非在魏尔斯特拉斯

所在的柏林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的原因:

在数学方面,尤其是魏尔斯特拉斯和克罗内克教授

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成为了他们的学生。伟大的

魏尔斯特拉斯培养了我想为数学彻底奠定基础的兴趣。

我了解到了他对变分学的巨大贡献……他从根源分析出

发,试图推导出基本的概念和公理,并以此为基础,用一

种完全严密的方法来构建整个分析体系。②

我之所以没有在柏林进行博士论文考试,原因在于

我的亲密朋友阿尔布雷希特在我之前曾征询过魏尔斯特

拉斯的意见,而魏尔斯特拉斯认为,作为奥地利人,阿尔

布雷希特在奥地利会有更好地在学校与学院发展的机

会。对于作为犹太人的我(我在高年级时才转而信仰基

督教)来说③,这一点在那个反犹主义刚刚兴起的年代则

尤为有效。因此我回到我的家乡,亦即回到维也纳,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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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iermann,Karl-Reinhard.“DidHusserltakehisdoctor􀆳sdegreeunder
Weierstrass􀆳ssupervision?”.Organon[Warsaw]6.1969.p.261—264.

Schuhmann,Karl.Husserl-Chronik.Denk-undLebenswegEdmund
Husserls.DenHaag:MartinusNijhoff.1977.S.7.

胡塞尔于1886年4月26日在维也纳受洗。



里担任讲席教授的是魏尔斯特拉斯原先的学生柯尼希伯

格,他待我也非常友善,并且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由魏

尔斯特拉斯的学生哥尼斯贝格担任导师,他对我的研究

工作表示赞赏。但我自己对此却并不特别满意。①

胡塞尔博士的论题是二阶变分理论,主要涉及到对雅可

比条件的推导,确保在变分法中实现极值条件的新的理论基

础。这是从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变分法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在1882年10月2日,维也纳哲学系主任委托柯尼

希伯格(Koenigsberger)和韦伊(EmilWeyr)担任胡塞尔博士

论文的第一审阅者(Referent)和第二审阅者(Coreferent)。到

了11月29日,他成功地完成了论文答辩,魏尔斯特拉斯对其

变分法的研究论文给予了认可,并在1883年夏天聘请他为

助手。

博士毕业后,我回到柏林,在那里专门为魏尔斯特拉

斯工作,即替他编写了26节阿贝尔函数的讲座②,他非常

感谢我。它可能会被用在魏尔斯特拉斯的作品中。直到

一年后,我才放弃继续我扩充论文的打算,去哈勒进行教

职论文的答辩,然后我加入了布伦塔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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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胡塞尔:《胡塞尔1933年5月4、5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信》,倪梁康译。
胡塞尔或许记错了具体的内容,参见卡尔·魏尔斯特拉斯:《数学作品》

第四卷:关于阿贝尔超越数理论的讲座,1902年柏林出版,《前言》,第V页。
胡塞尔:《胡塞尔1933年5月4、5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信》。另外舒曼

在关于胡塞尔年鉴和生平的文献中也记载了胡塞尔博士论文发表事由的情况:“维
也纳当时的博士生规定没有强迫我立即发表论文,所以我推迟了论文的发表,我已

经在事实上进行了研究,想对此进行实质性的扩充,从而能够发表一个更大的整

体。然而,不久后我转而专心研究哲学,我对这个计划就搁置了。”参见 Husserl-
Chronik.S.11。



2.2 魏尔斯特拉斯的变分学理论与胡塞尔的博士论题

胡塞尔在博士变分法论文完成后重新返回柏林大学担任

魏尔斯特拉斯的助手,负责编辑魏尔斯特拉斯著作全集第七

卷《关于极大极小值的变分理论》①,并与马瑟尔(H.Maser)共
同整理了1879年魏尔斯特拉斯的变分学讲义②。魏尔斯特拉

斯的这部分关于变分学的讲义笔记是胡塞尔的博士论题变分

计算的直接来源。胡塞尔自己关于这些讲座的笔记以及其他

一些笔记被用于编纂这个版本。

胡塞尔所记录的魏尔斯特拉斯的变分法讲义主要处理两

个问题:极大、极小值理论和变分方法。魏尔斯特拉斯细仔

细讨论了第一个问题中单变量和多变量函数的极值问题,二
次型理论,以及带有辅助条件的极值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深

入分析了变分法中的一些经典问题,如最小面积旋转面、等周

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雅可比准则。这是判断变分问题解的

存在性的重要依据,为判断极值问题的解的存在性提供了充

分条件③。

魏尔斯特拉斯处理的雅可比条件是胡塞尔博士论文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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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魏尔斯特拉斯很少发表自己的讲座,1889年决定发表著作全集。1894
年《全集》第一卷问世;第二年,《全集》第二卷出版,这两卷都经过魏尔斯特拉斯本

人的审核。当准备出版第三卷时,魏尔斯特拉斯去世。按照魏尔斯特拉斯最初的

计划,阿贝尔超越函数理论应给予重视,因此第四卷先于第三卷,在1902年出版

了。1903年出版了第三卷、1915年,出版第五卷《椭圆函数论讲义》、1902年出版

六卷《椭圆函数论在几何与力学中引用》、1927年第七卷《变分法讲义》出版后中

断。原因是参加魏尔斯特拉斯课程并有笔记、且能胜任《全集》编辑工作的学生大

都已去世,数学中心也从魏尔斯特拉斯主导的以分析的算术化为中心的柏林大学

转向了由希尔伯特主导的以几何公理化为中心的哥廷根大学。

Weierstrass,Karl.VorlesungenüberVariationsrechnung.Editedby
RudolfRotthe.vol.7.Leipzig.1927.在柏林洪堡大学数学系图书馆里仍保存着

这门课程的抄录和笔记,其中提到胡塞尔是合作者。

Weierstrass,Karl.VorlesungenüberVariationsrechnung.前言部分。



入点。胡塞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讨论了最简单情况下的二阶

变分理论。这一讨论是以只包含一个因变量且变分积分中仅

出现一阶导数的情形为起点的。他的目标是探究雅可比理论

的逻辑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一般化的框架。

三、胡塞尔的变分计算研究与极值问题

  变分法是数学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核心问题是在

给定约束条件下,确定未知函数的形式,使得依赖于该函数的

积分达到极大或极小值,从而寻找最优解,如最小作用量原

理、最短路径等问题。其中一阶变分和二阶变分则是判断极

值存在性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在19世纪后期之前,数学

家对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之间的区别缺乏明确认识。在尝试

证明某问题性质会导致一个给定条件时,他们通常预设满足

该条件即可解决问题。然后如果事实证明结果并非如此,他
们则转而寻求更多条件,而非反思条件本身。胡塞尔在他的

博士论文中从作为极值存在的必要条件的欧拉 拉格朗日方

程开始,探讨了作为极值存在的充分条件的二阶变分理论,通
过特定的变换使二阶变分达到简单形式,从而更容易判断其

符号(正或负),进而确定极值的存在性和稳定性。

在该论题域内,胡塞尔将博士论文分为了三个部分:
(1)关于一般变分法理论的简单问题的阐明。胡塞尔从

勒让德(Legendre)对最简单变分问题的二阶变分的转换的讨

论,分析了对雅可比(Jacobi)关于二阶变分的关键见解。(第

1—21页)
(2)从克莱布什(Clebsch)和雅可比的二阶变分变换中推

导出判别式,对迈耶尔在二阶变分研究中的贡献进行了评估。

胡塞尔认为迈耶尔在二阶变分研究中取得了决定性的理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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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他还对迈耶尔的理论进行了重要的改进,并提供了一个

通用而简单的方法,用于选择在迈耶尔的二阶变分转换中所

需的常数。(第22—42页)
(3)极值存在的条件。证明了在拉格朗日的一般问题中

雅可比条件的必要性,尤其是引用了魏尔斯特拉斯变分法中

极值的判断和共轭点的定义解。(第48—66页)

1. 关于一般变分法理论的简单问题的阐明

胡塞尔介绍了雅可比在处理这一“最简单问题”时的开创

性工作。传统的变分计算理论教导我们,只有当y(x)满足一

个二阶微分方程时,才可能得到解。这个方程由积分I的“一
阶变分”给出。然而,判断y(x)是使I达到极大值还是极小

值的问题,需要计算并分析“二阶变分”δ2I的符号。胡塞尔

通过分析认为勒让德和拉格朗日都未能成功解决这个问题,

而雅可比则成功地给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他
发现可以通过执行某种变换来简化第二变分的表达式,从而

更容易确定其符号。这项工作的核心在于:问题所对应的微

分方程(也就是说,只有它的积分本身能够解决所提出的问

题)被积分时,变换所涉及的微分方程会自动被积分。

胡塞尔以一个只包含一个因变量且变分积分中仅出现一

阶导数的情形为起点:

I=∫
x1

x0
f(x,y,y')dx (1)

这里,f 是关于x、y 以及y'的函数,y'表示y 对x 的

导数。

首先考虑(1)的极值存在的一阶变分为零的欧拉方程:

􀆟f
􀆟y
-
d
dx
􀆟f
􀆟y'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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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让德观察到,满足这一方程的给定解不一定会产生最

大值或最小值。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欧拉方程是求解变分问

题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因此,勒让德推导出了一个

关于变分被积函数的二阶偏导数符号的额外条件。胡塞尔在

探讨二阶变分问题时,通过引入辅助函数v(x)和精细化分

析,进一步化简了问题,并导出了勒让德条件和雅可比微分方

程。如果变量y的变分δy用z表示,即z=δy,那么二阶变分

的标准形式可以表示为:

δ2I=∫
r1

v0
2Ω2dx (3)

其中:

Ω2=
1
2
􀆟2f
􀆟2y2

z2+
􀆟2f
􀆟y'􀆟y

zz'+
1
2
􀆟2f
􀆟2y'2

z'2 (4)

Ω2 的表达式比较复杂,包含了y和y'的各种偏导数项,

为了研究第二变分Ω2 的正负性从而判断泛函是否取到极

值。胡塞尔采取了一种分解的技巧,将Ω2 分成两部分:Ω2=

(Ⅰ)+(Ⅱ)y。其中(Ⅰ)的部分是
1
2
z2
􀆟2f
􀆟y'2

,(Ⅱ)y的部分

是Ω2 中剩余的所有包含y和y'的其他项。其中在(Ⅰ)中会

导出勒让德条件:􀆟
2f
􀆟y'2

>0与导出另一个与f 的偏导数相关

的判别式条件:M -
N2

4P
≥0①,它们共同构成极值存在的必

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因为(Ⅰ)部分必定为正,那么通过控制

(Ⅱ)y 部分的大小,就可以最终确定Ω2的正负性,进而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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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泛函取极值的判据。胡塞尔通过这种分解,最终导出了勒

让德条件和雅可比方程。

在(4)的基础上,胡塞引入了辅助函数v=v(x)为了化简

二次变分δ2I的表达式:

δ2I=∫
x1

x0
(Pz2+2Qzz'+Rz'2)dx (5)

其中P,Q,R 是仅依赖于x的函数:

P=
􀆟2f
􀆟y2

, Q=
􀆟2f
􀆟y'􀆟y

, R=
􀆟2f
􀆟y'2

(6)

化简后得到:

δ2I=∫
x1

x0
R+ z'+

Q-2v
R

zæ

è
ç

ö

ø
÷

2

+2z2
1
2
P-v'-

(Q-2v)2

2R
æ

è
ç

ö

ø
÷

æ

è
ç

ö

ø
÷dx

+ 2vz2( )
x1

x0
(7)

假设(7)中的判别式为零:

1
2
P-v'-

(Q-2v)2

2R
=0 (8)

然后通过部分积分(7)简化为

δ2I=∫
x1

x0
Rz'+

Q-2v
R

z
æ

è
ç

ö

ø
÷

2
æ

è
ç

ö

ø
÷dx+ 2vz2( )

x1

x0
(9)

胡塞尔在这里推导出了用于最大值或最小值判定的勒让

德条件。这个结论是基于我们可以在区间 [x0;x1]上找到

一个合适的函数v的假设。虽然变换的方法起源于勒让德,

但胡塞尔将该理论归因于拉格朗日。因为勒让德的条件是不

充分的。他没有考虑变换后的表达式可能变为无穷大的情

况。拉格朗日进一步指出,变换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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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
(1)变换后的表达式在整个区间内都是有限的。
(2)变换后的表达式在边界点上等于零。

为了检验这些条件,拉格朗日尝试对一个特定的非线性

一阶微分方程进行积分。变换后的二阶变分导出的欧拉 拉

格朗日方程就是前述公式(2)。但拉格朗日在解决该方程时

发现该方程可以是非线性的,而且可能没有解析解。尽管如

此,拉格朗日的工作还是让胡塞尔注意到不仅要考虑变换后

的表达式是否有限,而且要考虑它在边界点上的值。

胡塞尔紧接着讨论了拉格朗日提出的变换后的表达式在

边界点上等于零的情况,他首先关注二阶变分等于零,并导出

了雅可比微分方程。他通过将(17)的二阶变分设为零而得到

微分方程:

Rz'+
Q-2v
R

z
æ

è
ç

ö

ø
÷

2

+2z2
1
2
P-v'-

(Q-2v)2

2R
æ

è
ç

ö

ø
÷=0

(10)

目标是找到这个非线性方程中z的一个解z=π(x)。 为

此,假设(10)中的第一项等于零:

Rπ'+
Q-2v
R

π
æ

è
ç

ö

ø
÷

2

=0 (11)

(10)和(11)意味着

1
2
P-v'-

(Q-2v)2

2R
=0 (12)

使用(11)和(12)我们消除v得到雅可比的微分方程:

Rπ''+R'π'+(Q'-P)π=0 (13)

胡塞尔观察到,如果函数z满足线性微分方程,π(x)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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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的一个解,那么积分项就消失了(9)中给出的二次变分简

化为其极限值:

δ2I= 2vπ2( )
x4

x3
(14)

最后,胡塞尔指出,方程(13)的解可以直接从欧拉方程

(2)的解中导出,无需进行复杂操作。设y=Ψ(x,c1,c2)是

(2)的通解,那么(13)的通解为:

π=a1
􀆟Ψ
􀆟c1

+a2
􀆟Ψ
􀆟c2

(15)

其中a1,a2 是任意常数。

这个简化的证明过程突出了胡塞尔工作的第一个贡献,

即胡塞尔补充证明了雅可比的方法确实避免了直接求解欧拉

拉格朗日方程所需的复杂或超越操作。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

选择适当的变换,并确保这些变换在给定的区间内保持有限。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将原始的变分问题转化为一个更简单

的问题,进而得到解。胡塞尔进一步证明了与变换问题无关的

二阶变分为零的其他条件。并且指出,只有通过赫塞、克莱布

什、迈耶尔的基本工作,雅可比处理的二阶变分问题以及变分

计算中更一般问题才能够完全确立。①

2. 从克莱布什到雅可比的二阶变分变换中推导出判

别式

考虑了最简单的变分问题,胡塞尔转向了一般变分问题,

涉及n个因变量y1,…,yn 的变分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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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moiselleDevouard.ed.J.Vauthier.Ontario,Canada:Kingston.1983.p.11.



I=∫
x1

x0
f(x,y1,…,yn,y'1,…,y'n)dx (16)

目的是将二阶变分δ2I化为积分形式:

δ2I=∫
x1

x0∑
n

k=1
∑
n

j=1

􀆟2Ω
􀆟yk􀆟yj
æ

è
ç

ö

ø
÷UkUj (17)

其中Ω=f-∑
n

i=1

􀆟f
􀆟y'i
æ

è
ç

ö

ø
÷y'i是欧拉方程附加项

U=|ub|;Uj=|z1,…,zj-1,uj,zj+1,…,zn|
(18)

U 表示一个由特殊变分ub 构成的行列式,这里的ub =
(u1,u2,…,un)是一个n元向量。Uj 是一个通过ub 中的第

j个分量uj 被主变分zj 替换得到的行列式。ub 和Uj 满足微

分方程组:

∑
n

i=1
uk

􀆟Ω2
􀆟(duk/dx)
æ

è
ç

ö

ø
÷-u'k

􀆟Ω2
􀆟uk
æ

è
ç

ö

ø
÷{ }=ck (19)

这是胡塞尔利用线性代数性质进行简化的关键方程,它

可以通过满足特定条件的系数来解决变分问题,ck 为常数。

因为有n个因变量,所以(18)一共有n个这样的方程。每个

方程都是uk 的函数,对ub 中的系数施加一定的条件和限制。

一共有n个这样的方程,相当于对n2 个未知数(ub 中的系数)

施加了n个条件。这n个方程不是线性无关的,实际上只给出

了n(n-1)/2个独立的条件。所以一共有n(n-1)/2个方程,

对ub中的系数施加了约束条件。因此,当n>1时,就出现了这

n(n-1)/2个耦合方程,给ub 中系数的解带来了复杂性,但当

n=1时,只有一个因变量,因此不存在复杂的方程组。

在此基础上,胡塞尔引入判定式Δ(x,x0)来表达雅可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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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中Δ(x0,x0)=0,如果x与x0 是共轭点,则Δ(x,x0)=
0。根据雅可比条件,在无共轭点的区间(x0,x1)上,Δ(x,

x0)≠0。 假设雅可比条件成立,则迈耶尔的主要成就是找到

一组满足必要条件的函数ub 使得:

Δ(x,xω)=CU(x,xω) (20)

其中C 是常数,xω 是x的任何值,在该值处Δ和U 等于

0。为此他考虑了规范形式的变分方程,用规范积分常数表示

ub 系数。

然而胡塞尔指出对ub 系数的选择做出任意性假设是不

必要的,这并不涉及任何特定的选择过程。胡塞尔对此作出

论断:

尽管迈耶尔的方法以严谨的方式得出了结果,但这

种方法确实存在一些不足。要完全特定地确定常数,必
然涉及到某种偶然性、某种任意性,并且并没有确定量的

基础。尽管对这些结果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但如果能找

到一种通用且自然的方法,避免所有次要的计算,以直接

从克莱布什和雅可比的变换出发获得这些标准,那么这

样做并非没有意义。①

胡塞尔指出,(20)式不必推导。设V 是Δ=0的解空间,

W 是U =0的解空间。 如果解(y1,…,yn)∈ W,则由

(18)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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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j=1

􀆟Ω
􀆟yj
æ

è
ç

ö

ø
÷zj=0

∑
n

i=1

􀆟Ω
􀆟y'i
æ

è
ç

ö

ø
÷z'i=0

这蕴含着 (y1,...,yn)∈V,即W ⊆V。因此只需确保

ub ∈W,就自动满足Δ=0,不需导出(20)式。

胡塞尔阐明了迈耶尔方法的任意性假设和复杂计算。迈

耶尔默认ub 系数必须用规范积分常数表示,而克莱不什后来

正式提出了这种描述变换函数的方法,从而加强了这一假设。

而胡塞尔意识到,迈耶尔的结果实际上并不需要一个特定的

选择过程,其中变分表达式中的系数表示为出现在欧拉方程

解中的积分常数的函数。胡塞尔洞见涉及到今天被称为线性

代数的基本属性,没有任何特殊假设,使得变分理论的处理更

加自然。

3.极值存在的条件

3.1 在一般情况下判断极值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

胡塞尔首先讨论了对于一个积分泛函

I=∫
x1

x0
f(x,y,y')dx (21)

通过级数展开,ΔJ可以表示为各阶变分的无穷和:

ΔJ=
1
2!
δ2J+

1
3!
δ3J+… (22)

胡塞尔指出积分变化ΔJ 的符号是判断极值存在的充分

必要条件。然而,如果二次变分δ2J在特殊点处为零,那么这

种判断方法就会失效。

胡塞尔进而开始探讨二阶变分δ2J 为0的特殊点: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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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处,有

df(xa)

dxa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xa=x'

≠0 且  f(x')=0 (23)

那么在x'处,积分泛函I不可能取得最大值,这就是由

雅可比提出并有魏尔斯特拉斯定义的共轭点:在共轭点处,

虽然二阶变分为零,但通过考虑高阶变分如三次变分δ3J 和

四次变分δ4J,仍可能存在极值。但是胡塞尔指出了这里的

问题所在:

我们有埃德曼(G.Erdmann)的详尽论文(Schlomilch
杂志XXII,XXIII,XXVI),甚至考虑了所有变化的情况,直
到任何阶数2k-1消失。但这些努力因我的老师魏尔斯

特拉斯先生在1879年夏季课程中严格证明的一个定理

而变得徒劳。①

3.2 对魏尔斯特拉斯的判定极值方法的推广

胡塞尔回顾了埃德曼和魏尔斯特拉斯在这一领域的重要

工作。其中,魏尔斯特拉斯的定理是整个论述的出发点,它指

出积分泛函:

I=fx1x0f(x,y,y')dx (24)

如果x1 >x',那么在点x=x'处,积分I不可能取得最

大值。②

魏尔斯特拉斯定理为判断极值存在性定理从根本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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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serl,Edmund.Contributions􀅣lathéorieducalculdesvariations.
p.47.

参见 Weierstrass,Karl.VorlesungenüberVariationsrechnung.S.154;

163。这里的内容正是来自胡塞尔在魏尔斯特拉斯变分法课程的笔记讲义。



了积分泛函在某些条件下存在极值的可能性,但是胡塞尔

认为:

魏尔斯特拉斯的证明可以很好地推广;但似乎很难

一般性地证明这个假设———即使它是正确的。由于我无

法做到这一点,我不会在这里重现这个证明,但我会通过

一条全新的路径尝试证明这个重要定理……遵循魏尔斯

特拉斯先生的推理,我将称方程Δ(x,x0)=0中位于x0
非常接近的根x'为x0的“共轭值或点”,并且同样地将这

两个一起称为“一对共轭值或点”。①

胡塞尔将在共轭点x'附近,函数f(xa)被定义为:

f(xa)=∑
n

h=1

􀆟2Ω2
􀆟u'h􀆟u'h

-
􀆟2Ω2
􀆟w'h􀆟w'h

æ

è
ç

ö

ø
÷uh

x=xa
(25)

其中uh 和wh 是满足边界条件的函数,满足以下关系:

[uh]x0=[uh]x=0;[wh]x=0 (26)

并且在共轭点x'处,有
duh
dx
≠0,而

dwh

dx
=0。 利用这些

性质,可以推导出:

df(xa)

dxa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xa=x'

=∑
n

i,h=1

􀆟2Ω2
􀆟y'h􀆟y'i

duh
dx
dui
dx x=x'

(27)

这个公式描述了在共轭点x'处函数f(xa)的一阶导数

这个导数是由一系列二阶偏导数组成的二次型与函数uh 在

x'处导数的乘积之和。uh 和wh 的性质将帮助解释为何x'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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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函的行为会发生变化。由于uh 在x'处的导数不为零而wh

的导数为零,我们知道f(xa)在共轭点x'的变化是uh 所决

定的,那么如果这个一阶导数不为零,它意味着x'不是一个

局部极值点,在其后不存在最大值①。

3.3 胡塞尔进一步分析了共轭点x'附近f(xa)的定义

在讨论了起始点x0 的共轭点x'处δ2J=0的情况,胡塞

尔紧接着讨论了二阶变分δ2J在x'附近:x'-δ和x'+δ处

的取值符号。这里的δ代表一个非常小的正值它定义了紧邻

共轭点的两个点。胡塞尔总结性地指出:

如果δ2J>0,那么该点可能是局部极小值点

如果δ2J<0,那么该点可能是局部极大值点

那么,当x'-δ和x'+δ处,第二变分δ2J取值的符号相

反意味着

在x'-δ处δ2J可能是正的(表明可能是局部极小值)

在x'+δ可能是负的(表明可能是局部极大值)

因此,如果,在x'-δ和x'+δ处邻域内δ2J符号发生变

化(即从正变负或从负变正),那么这个点可能是一个鞍点。

这样的变化通常表明x'点是一个非极值点或鞍点。

胡塞尔通过引入共轭点、高阶变分、行列式分析等概念,

建立了判别极值存在的一般性标准,为变分法中关于极值存

在条件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深入的分析和证。②

·513·

①

②

在这里省略了胡塞尔通过分析一个特定的行列式D(x)来判断函数在

某点x的行为的证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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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胡塞尔的变分法研究与

本质变更的关系

  1. 本质变更的方法及其操作条件

在《现象学的心理学》讲座中,胡塞尔规定了本质直观的

最终形式,即本质变更,并且指出了我们已经在数学认识中无

意识地运用着本质直观(Wesensschau)的现象学方法:

同样地,先天的直观,即观念化(Ideation)的内在行

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们都至少学习了

一点数学,并在此过程中自主获得了数学的洞见。但我

们从未学习过如何观察数学化行为的内在性,并关注其

中的普遍性是如何从必然性中产生的。在这方面,开始

是困难的,但很快我们就会变得更熟悉内在性的奇妙世

界,并克服了这种陌生、内在的观察所带来的困难。①

本质变更要求我们以某个感知或想象的对象作为起始范

例(Ausgangsexempel)进行想象中的无限变更而直观实事的

本质(HuaIX,76)②,即在变更的变项中寻找不变项。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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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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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serl, Edmund.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1925.TheHague:M.Nijhoff.1962.S.87.简引为 HuaⅨ。上

述引文中的粗体为作者强调附加,并非原文所有。相关内容亦可参见中译本:埃

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心理学》,游淙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系统

部分的第9节。
胡塞尔认为这一过程之际,“自由的想象比感知更有优势”,对诸想象变更

的运用是“必然的”。参见 Husserl,Edmund.IdeenzueinerreinenPhänomenologie
undphänomenologischenPhilosophie.ErstesBuch AllgemeineEinführungindiereine
Phänomenologie.TheHague:M.Nijhoff.1976.S.147—148。简引为HuaIII/1。



操作(Verfahren)需要满足一下几个条件:

a1)初始范例:我们以“某种被感知到或被想象出来的对象”

来开始上述操作,从范例出发去显示变项的开放无穷性。(Hua
IX,76;77)在这里我们用x代表基于感知或想象的对象(其中x

∈X,X 是x所属的事物类型),并设置起始范例为x0。①

a2)想象变更:胡塞尔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自由的想象

比感知更有优势”,对诸想象变更的运用是“必然的”,想象是

关于“永恒真理”的知识得以汲取营养的源泉(HuaIII/1,

147;148),并且想象变更具有无限性和任意性(beliebig)的特

征。“在自由的行为中,起作用的是某种与现实性不相干的东

西,从某种程度上讲,具有现实性的东西似乎就被安置到自由

想象的领域中去了。”②(HuaIX,86)我们在这里用f(n)表示

第n次想象变更操作函数,其中n∈N(自然数集合)。

a3)变项:在想象变更中,其中“任何一种被经验到或被

想象出来的对象性,其形成物都可以成为变项”,这一变项同

时可以用作“起引导作用的前项[Vorbild]”(HuaIX,76)我们

在变更内部“从后项过渡到后项,从相似之物过渡到相似之

物”。(HuaIX,77)因此,对初始范例x0 进行可数无穷多的

{x1,x2,x3,…,xn,…}的想象变更f(n),生成一个变项

的可数无穷集合V={xn|xn=fn(x0),n∈N}。 在这里我

们用函数g({xn|xn=fn(x0),n∈N,d(xn-1,xn)≤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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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忠伟将想象变更的步骤划分为四个模块,并分为三个要素,同时给出

了本质变更方法的符号表示。笔者在这里借鉴了第一个模块。具体参见李忠伟:
《本质知识的明证机制:胡塞尔论自由想象中的本质变更》,载《社会科学》,2021
年,第11期,第113—124页。

注意的是胡塞尔在随后的第b)小节中区分了变更与变项区别于变化与

变化阶段(VariationundVeränderung)。与实存性与时间性无关额纯粹可能性,
变更是在保持某种本质或结构的同时,可以在形式上出现多种可能性,变更通常

是对理念或概念的操作,而变化则是对事物实际状态的描述。



表示从可数无穷集合V 中提取共有相似特征。

a4)本质常项(Eidos):不同变项之间会发生交叠。在所

有可能变项之间的这种交叠中,我们通过综合统一把握到所有

可能变项的不变项的意向:在把诸个别变项贯通起来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介于诸个别性之间的“交叠在一起的相合”(HuaIX,

77)。我们综合性地把握变项中的统一模式,也就是从变项集合

V中提取出共有的相似的统一体 {X1,X2,X3,…}。 然后从

统一模式{X1,X2,X3,…}中抽象出单一的、普遍的本质E,

将处于所有变项之中的常项(Invariant)就以直观的方式凸显

出。我们用函数H(g({xn|xn=fn(x0),n∈N,d(xn-1,

xn)≤ε}))表示这一过程。

a5)约束条件:变更要与起始范例(Ausgangsexempel)保

持相似性。自由的变更受到了“处于模糊概念中的各种前示

(Vorzeichnungen)”的约束(HuaIX,89f):“颜色只能在颜色

中改变自身,绝不能在声音中(改变自身)。”(HuaIX,75)我们

用:d(xn,xn+1)≤ε表示前项与后项之间的相似性关系,其中

xn 与xn+1的差别小于等于一个微小量阈值ε以便保持相似性。

其次,胡塞尔认为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刻“终止”所有变更(Hua

IX,77),而Eidos的范围就是纯粹概念的范围(HuaIX,80)。即

当前项xn 与后项xn+1 的相似性阈值d(xn,xn+1)>ε或我们

已经或得本质E= H(g[V])时想象变更的操作就可以终止。

事实上,胡塞尔将相似性原理作为变更的约束条件,并未解决

概念的边界问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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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洛玛(Lohmar)批评了胡塞尔这里的相似性概念作为变更的约束条件是

个含糊的说法,并未解决概念的边界问题,参见迪特·洛玛:《本质直观的现象学

方法》,师庭雄译,载《世界哲学》,2023年,第4期,第63—79页。本质直观亦即

本质变更。笔者赞同这一点,但在这里只给出相关的符号表达,不在这里详细讨

论这个相似性疑难。



因此,从上面的条件我们可以构造出一个用来表示本质

变更的简单的函数模型:E=H(g({xn|xn=fn(x0),n∈

N,d(xn-1,xn)≤ε}))。 这个函数表达式形式化地描述了本

质变更的四个步骤:(1)从初始范例x0 出发,通过想象变更操

作函数fn 生成变项集合V。 (2)变项集合V 中的变项需要满

足相邻变项之间的相似性阈值ε。(3)通过从变项集合V 中提

取共有的相似性的统一体 {X1,X2,X3,…}。这一过程用函

数g(V)表示。(4)进一步从相似性的统一体模式中识别出作

为同一性的常项本质E,这一过程用函数H(g)表示。①

2. 求极值的变分方法与本质变更方法的相似性

超越论现象学中通过本质变更获得本质的方法与胡塞尔

博士论题里运用变分法求解极值问题具有方法论上的一致

性。② 变分法允许被积函数函数在约束条件下考虑y(x)连

续微小的变化寻找泛函的作为极值的最优解,从而解释自然

界中普遍存在的最优化原则,比如在最小作用原理中光线以

最短时间路径传播。我们在这里以胡塞尔博论文中一个相关

的经典的变分问题:最速降线问为例说明二者之间的相似

性。最速降线问题作为一个经典的变分问题,首次由约翰·

伯努利在1696年提出。问题的目标是找到一条从点A 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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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在这里只是尝试对本质变更进行较为清晰的符号化的数学处理,以
便在后文中与变分法的相似性进行讨论,并不是用数学的精确性彻底消解现象学

的严格性。胡塞尔后期认为数学和现象学分别是两种不同知识类型和方法的科

学。他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的第24节中讨论了数学的

精确性与意识科学的严格性之间的区分。
洛马讨论 了 本 质 变 更 在 数 学 证 明 中 的 作 用。参 见 Lohmar,Dieter.

“IntuitioninMathematics:OntheFunctionofEideticVariationinMathematical
Proofs”.InPhenomenologyandMathematics.editedbyMirjaHartimo.Springer.
2010.p.73—90。



B 的路径,使得一个质点仅在重力作用下沿该路径从A 滑到

B 所需的时间最短。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涉及到变分法,特

别是欧拉 拉格朗日方程的应用。让我们以点A 和点B 作为

起始点和终点重新概述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

我们首先从起始条件和约束条件开始:在重力作用下,

起始点A 位于坐标(xA,yA)。 终点B 位于坐标 (xB,yB),

其中yB<yA 表示B点在A点的下方。质点在点A的初始速

度为零。质点从A 到B 的下降时间由泛函T[y]给出,其中:

T[y]=∫
xB

xA

1+(y')2

2g(y-yA)
dx (28)

T[y]表示质点沿着路径y(x)从xA 到xB 的运动时间,

y'是路径y(x)的导数。

我们寻找使T[y]最小化的函数y(x),我们假设y(x)

是T 的极值路径,并考虑路径y(x)的微小变化,引入变分:

y(x)=y(x)+􀆠η(x) (29)

其中η(x)在端点xA 和xB 处为零。

为了找到使T[y]取极小值的函数y(x),我们对T[y]

关于􀆠求导,并令导数等于零:

d
d􀆠
T[y]􀆠=0=0 (30)

这个过程涉及到T[y]的泛函导数计算,并利用以下欧

拉 拉格朗日方程:

􀆟F
􀆟y
-
d
dx
􀆟F
􀆟y'
æ

è
ç

ö

ø
÷=0 (3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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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y,y')=
1+(y')2

2g(y-yA)
(32)

这里F 是被积函数,通过替换y(x)和y'(x)并计算必

要的偏导数,我们就可以将(31)化简为一个关于y(x)的具体

的欧拉 拉格朗日微分方程。解该方程就可以找到使泛函

T[y]取极值的函数:从A 到点B 所沿的最速降线路径。这

个时间最短的路径就是图1中间的旋轮线。

图1

变分法的目标是寻找使泛函T[y]达到极值(最大值或

最小值)的函数y(x)。这一过程正是通过考察函数的所有可

能微小变化(变分)来完成的。确定了哪些变化会使T[y]增

加或减少之后,就可以确定哪种变化会导向极值,从而选取最

优解。变 分 法 (Variation)的 这 种 极 值 求 解 与 本 质 变 更

(Variation)的本质直观在操作程序上具有相似性:

b1)起始范例与初始近似值:在变分法中,初始近似值通

常指的是在开始迭代求解过程之前对解的预估或初步选

择。① 这个初始猜测值提供了求解过程的起点。如果我们采

用数值优化方法来求解最速降线问题,就需要提供一个初始

猜测值。这个初始猜测值是迭代过程的起点,算法会逐步迭

代改进这个值,直至满足某种收敛条件,从而找到使下降时间

·123·

① 虽然最速降线问题的传统解法不依赖于初始近似值和迭代求解,但在数

值方法中,初始近似值和迭代过程扮演着重要角色。



最短的路径。我们可以从物理直觉出发,选择一条类似抛物

线形状的轨迹作为初始近似值。这种形状通常能够较好地满

足重力加速度下的最速下降要求,我们也可以根据泛函T[y]
给出的信息,选择一些特定形式的曲线作为初始近似值,如二

次曲线、三次样条等。同样可以通过调整曲线参数,使其尽可

能接近真实的解。初始猜测值的设置直接影响到最终解的准

确性。好的初始猜测可以加速收敛,减少迭代次数,而不合适

的初始猜测可能导致收敛缓慢甚至收敛到错误的解。而在本

质变更操作中胡塞尔也设置初始范例x0 作为想象变更的基

础,通过这种事实基点的引导而通达本质。

b2)约束条件与概念边界:变分的边界条件定义了变量可

以取值的范围或者变量之间必须满足的关系。这里y(a)=A,

y(b)=B是目标泛函T[y]的约束条件,质点的路径必须在重

力作用下从点a开始并在点b结束。该约束条件划定了所有

可能的极值解的集合空间。同时,不满足边界条件的初始猜

测值可能导致求解过程无法进行,或者求得的解不符合实际

问题的物理意义。同样,作为本质变更的界限和约束条件,胡
塞尔规定了变更中从起始范例(Ausgangsexempel)开始的前

项与后项要保持相似性关系,我们前面已经通过d(xn,xn+1)

≤ε表达了相似性关系的约束条件。胡塞尔进一步表述了

Eidos的范围就是纯粹概念的范围,颜色只能在颜色中进行想

象变更的本质把握,而绝不能是在声音中变更自身获取本质

(HuaIX,75)。

b3)想象变更与变分函数:变分函数η(x)的变化可以看

作是想象变更的运用。 对函数y(x)引入一个小的变化

η(x),获得形式为y(x)+􀆠η(x)的函数,η(x)意味着各种可

能的微小变化,其中􀆠是一个小参数,表明变化的程度。变分

函数允许我们“想象”函数y(x)在各种不同可能路径上的微

·223·



小偏离,并研究这些偏离如何影响J的值,在确定了哪些变化

会使J[y]增加或减少之后,就可以确定哪种变化会导向最大

值和最小值。

b4)变项与函数空间:变分法的函数空间通常是指所有

可能使泛函T[y]取得极值的函数y(x)的集合。它包括无

穷多种可能的y(x)函数形式:不同斜率的直线、圆弧、各种

高阶代数函数曲线等等,允许我们“想象”函数y(x)从A 点

到B 点在各种不同可能路径,从一个路径向多个可能的路径

“变更”,从而找到使泛函T[y]取极值的最短时间路径。因

此,泛函T[y]是一个函数的函数,它将一个函数映射到一个

数。其中函数扮演了“变项”的角色,我们可以在函数空间里

选取不同的函数作为泛函的输入。而函数本身实质是将一个

数映射到另一个数,自变量x是变项,例如前面构造的本质变

更的函数表达式H(g({xn|xn=fn(x0),n∈N,d(xn-1,

xn)≤ε}))。

b5)本质常项与极值解:变分法的目标是寻找使泛函

T[y]达到极值(最大值或最小值)的函数y(x),通过在函数

空间中找到一组最优解的函数,将一个函数映射到一个常数

上,从而使得某个泛函(如路径长度、作用量等)取到极值。在

最速降线的求解中,函数空间y(x)中的最优解旋轮线是

T[y]取得了最短路径的时间。这与在想象变更中从起始范

例开始通过变项中寻找常项的本质变更的方法相似。我们从

变项集合V 中综合性地把握共有的相似的统一体{X1,X2,

X3,…},然后从统一模式{X1,X2,X3,…}中识别作为同

一性的本质E。
因此,变分法是在约束条件下通过变分η(x)的各种可能

的微小变化寻找在y(x)的函数空间中的最优解函数,从而使

泛函J[y]达到极值(最大值或最小值)。而本质变更则是从

·323·



初始范例开始在约束条件下通过想象变更在变项中寻找不变

项而获取本质(Eidos)。前者属于求解极值的最优化认识,后
者属于直观本质的同一性认识,二者在操作方法上具有相

似性。

·423·



胡塞尔的科学背景（１９１７—１９３８）：
胡塞尔私人藏书室调研＊

米雅－哈蒂莫

　　摘要：胡塞尔在他的藏书室里收藏了各类学科领域内的

诸多书籍。本文罗列出了在胡塞尔藏书室中可以找到的，发

表于１９１７—１９３８年期间的各门科学领域里的所有书目和文

章。其中带有胡塞尔本人阅读标记的书目会单独列出。此列

表旨在向我们提供一份概览，胡塞尔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依

然熟知当时的科学进展。其中的阅读笔记表明，他不仅感兴

趣于人文科学和生物科学，而且对于精确科学的具体研究的

最新进展（直到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也非常关注。

导　　言

本文罗列了在胡塞尔藏书室里可以找到的，发表于

１９１７—１９３８年期间的各门科学领域里的所有书目和文章，它

们现今全部存放于鲁汶的胡塞尔档案馆里。该列表的目的是

为学者们提供一份概览，以此我们可以断定胡塞尔在其生命

的最后几年里依然熟知各门科学的进展。由于此列表已经相

·１５３·



当冗长，因此我将不会对其中个别书目的意义进行深入分析，

而是会根据这些书目所属的学科进行如下划分：１．数学　２．物

理　３．生物和化学　４．心理学　５．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　
６．语言学　７．历史　８．其他。我在此不会列举属于哲学或科

学哲学的书目，主要是为了我们可以理解，除了哲学之外，胡

塞尔也熟知当时的科学进展。但是这样一条边界在很多时候

是模糊的，我们应该在阅读和使用该列表时注意到这一点。

此外，我还省略了一些波兰语、日语和意大利语类的书籍，因

为这些书籍是胡塞尔不能进行阅读和理解的。①

胡塞尔档案馆对这些书籍进行了编目。编目分类采用双

字母命名。第一个字母“Ｂ”代表“Ｂｕｃｈ”（书册）或“Ｓ”代表
“Ｓｏｎｄｅｒｄｒｕｃｋ”（单行本）；第二个字母“Ｑ”代表“Ｑｕｅｌｌｅ”（原始

资料），“Ｐ”代表“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现象学）或“Ａ”代表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概论）。“Ｑ”用来标识胡塞尔本人所使用过的原

始资料，其中绝大部分都包含有他的阅读标记。“Ｐ”用来标记

广义上重要的现象学文献，这一部分罗列出了在胡塞尔生前

与他共同投身到现象学运动中的人物著作。其余的书目被归

入“Ａ”类，这里面包含有一般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因此，我们

可以通过阅读此编目分列出书籍或文章，以及它是否被胡塞

尔阅读和使用过。显而易见的是，从稀疏的阅读标记到醒目

·２５３·

①

＊　本文译自 Ｈａｒｔｉｍｏ，Ｍ．Ｈ．“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１９１７—１９３８：

Ａ　ｌｏｏｋ　ｉｎｔｏ　Ｈｕｓｓｅｒｌ’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６．２０１８．ｐ．３１７—３３６．Ｍｉｒｊａ　Ｈａｒｔｉｍｏ的主要
研究领域为数学与现象学，她在Ｓｙｎｔｈｅｓｅ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上发表有
数篇相关论文，著有《胡塞尔与数学》（２０２１），编有《数学现象学》（２０１０）等论文集，

Ｅ－ｍａｉｌ：ｍｉｒｊａ．ｈａｒｔｉｍｏ＠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ｆｉ；译者：于宝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现象学与心
性思想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Ｅ－ｍａｉｌ：１２００４００７＠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我要感谢托马斯－冯格尔（Ｔｈｏｍａｓ　Ｖｏｎｇｅｈｒ）在我研究该课题时给予的
慷慨帮助。我在２０１５年鲁汶大学的胡塞尔档案馆为期两个月的研究得到了于韦
斯屈莱大学人员互访计划的支持。



的批注（如在文本旁边所加的横线、十字、感叹号等）和几乎每

行都有的下划线，这些阅读标记的密集程度是各不一样的。

我会在下面对此做些许描述。总体而言，这些阅读标记的风

格是一致的，确实是胡塞尔本人的手迹。只在极少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疑似是别人的手迹。（例如卡西尔的《论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认识论研究》，柏林：卡西尔，１９２１年，ＢＡ２４６也存留

阅读标记，却被归到“Ａ”类，属于一般科学类文献，并非胡塞

尔的原始资料。）

应该要指出的是，由于诸多因素，这份列表中的书目并不

能直接反映胡塞尔的兴趣。有些书籍已经丢失。例如布劳威

尔在１９２８年所著的《对形式主义的直觉主义反思》，该书被收

录在旧的图书列表中（编号为ＳＡ　５９，没有标记），①但之后就

已经遗失，因此并没有出现在当前的编目中。还有许多书籍

的寄送可能是胡塞尔不知情的，例如，他或许纯粹仅仅是因为

大学教授的身份而接收到这些寄送的书籍。归属到“Ａ”类的

许多书籍从未被拆封过。其中一些书籍也可能是属于胡塞尔

的儿子格哈特所有，他在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３年之间在基尔大学

担任法学全职教授。此外，胡塞尔显然可能在１９１７年之后就

已经阅读过１９１７年之前出版的书籍。这些书籍并没有出现

在列表里，但为了至少涵盖一些早期出版的有意思的书籍，其

中的一些将会在下面提到。

尽管如此，通过胡塞尔的阅读层面，我们依然可以根据这

份清单粗略地描绘出胡塞尔对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总体认知。

这些阅读标记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知晓胡塞尔至少读过些什

么。因此也使我们能够对胡塞尔所知道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

３０年代的科学领域和人文领域的实际状况形成一个“最小”

·３５３·

① 感谢马克·范·阿滕（Ｍａｒｋ　ｖａｎ　Ａｔｔｅｎ）提醒我注意到这一点。



视域。我将在下面首先罗列出某一学科类的书目，然后再分

别列出具有阅读标记的书籍。在每一小节的结尾，我将提供

一些总结性的评论，用以说明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推断出

什么。

我的主要目的是考察胡塞尔后期的科学背景，因此没有

列出１９１７年之前出版的书籍。这一年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结束，在许多意义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胡塞尔离开

了他在哥廷根的同事，刚刚将家搬到了弗莱堡。就一般科学

的发展而言，这一年似乎同时也是一个转折点：希尔伯特开始

为数学规划他的证明论基础，爱因斯坦新发展的广义相对论

也开始主导物理学的讨论。在人文学科方面，这一年也标志

着战后关于人类存在的观念化的兴起。

这份书单表明，胡塞尔至少有能力掌握我们现在可以想

到的当时所有科学学科发展的总体进展：数学、物理学、生物

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古典研究、艺术史、

文学、语言学和教育学。在此之中，甚而还有一本属于在当代

会被归为性别研究的书籍。化学和天文学的书籍并没有出现

在这张列表中，但是在胡塞尔的图书馆里藏有早于１９１７年之

前出版的化学和天文类书籍。

１．数　　学

奥斯卡·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Ｏｓｋａｒ）：《数学中的符号》（Ｄａｓ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ｃｈｅ　ｉｎ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柏林：荣可和邓豪普特，

１９２８年，ＳＰ　２５。

奥斯卡·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Ｏｓｋａｒ）：《关于〈数学哲学中人

类学〉的尝试性研究》（Üｂｅｒ　ｄｅｎ　ｓｏｇｅｎａｎｎｔｅ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波恩：科恩，

·４５３·



１９２９年，ＳＰ　１７。

奥斯卡·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Ｏｓｋａｒ）：《模态逻辑研究》

（Ｚｕｒ　Ｌｏｇｉｋ　ｄｅｒ　Ｍｏｄａｌｉｔäｔｅｎ），哈勒／萨勒：尼迈耶，１９３０年，

ＳＰ　２３。

奥斯卡·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Ｏｓｋａｒ）：《柏拉图的观念数的

二分生成》（Ｄｉｅ　ｄｉａｉｒｅｔｉｓｃｈｅ　Ｅｒｚｅｕｇｕｎｇ　ｄｅｒ　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ｃｈｅｎ

Ｉｄｅａｌｚａｈｌｅｎ），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３１年，ＳＰ　１８。

费利克斯·伯恩斯坦（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Ｆｅｌｉｘ）：《文献报告。西

奥多 · 齐 恩：逻 辑 与 集 合 论 的 关 系》（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ｂｅｒｉｃｈｔ.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Ｚｉｅｈｅｎ：Ｄａｓ　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ｓ　ｄｅｒ　Ｌｏｇｉｋ　ｚｕｒ　Ｍｅｎｇｅｎｌｅ－
ｈｒｅ），第６６—６８页，ＳＡ　４７。

吉布森·博伊斯·Ｗ．Ｒ．和克莱因·奥古斯塔（Ｂｏｙｃｅ

Ｇｉｂｓｏｎ，Ｗ．Ｒ．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ｇｕｓｔａ　Ｋｌｅｉｎ）：《逻

辑问题》（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Ｌｏｇｉｃ），伦敦：布莱克，１９２１年，

ＢＡ　５６９。

威廉·伯坎普（Ｂｕｒｋａｍｐ，Ｗｉｌｈｅｌｍ）：《概念与关系：逻辑

基础研究》（Ｂｅｇｒｉｆｆ　ｕｎｄ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ｕｒ　Ｇｒｕｎｄｌｅ－

ｇｕｎｇ　ｄｅｒ　Ｌｏｇｉｋ），莱比锡：迈纳，１９２７年，ＢＡ　２１７。

芬斯勒·保罗（Ｆｉｎｓｌｅｒ　Ｐａｕｌ）：《论悖论的解决》（Üｂｅｒ　ｄｉｅ

Ｌöｓｕｎｇ　ｖｏ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ｅｎ），波恩：科恩，１９２７年，ＳＰ　７７。

阿道夫·弗兰克（Ｆｒａｅｎｋｅｌ，Ａｄｏｌｆ）：“奥尔格·康托尔”

（Ｇｅｏｒｇ　Ｃａｎｔｏｒ），莱比锡：图依布纳，１９３０年。《德国数学家协

会年鉴》，第３９期，１９３０年，９／１２，第１８９—２６６页，ＳＡ　１９３。

阿道夫·弗兰克（Ｆｒａｅｎｋｅｌ，Ａｄｏｌｆ）：《数学基础的当代问

题研究》（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ｓ），１９３３年，ＳＡ　１９５。

弗兰克·阿道夫（Ｆｒａｅｎｋｅｌ，Ａｄｏｌｆ）：《论数学中的存在概

念———关于选择公理》（ｕｒ　ｌａ　ｎｏｔｉｏｎ　ｄ’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５５３·



ｍａｔｈé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Ｓｕｒ　ｌ’ａｘｉｏｍｅ　ｄｕ　ｃｈｏｉｘ），巴黎：高迪尔－维

拉斯，１９３５年，ＳＡ　１９４。

阿道夫·弗兰克（Ｆｒａｅｎｋｅｌ，Ａｄｏｌｆ）：《集合论基础十讲》

（Ｚｅｈｎ　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　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　ｄｅｒ　Ｍｅｎｇｅｎｌｅｈｒｅ），

莱比锡：图依布纳，１９２７年，ＢＡ　５２３。

莫里茨·盖格尔（Ｍｏｒｉｔｚ，Ｇｅｉｇｅｒ）：《奥斯卡·贝克尔的

〈数学实存〉》（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ｖｏｎ　Ｏｓｋａｒ　Ｂｅｃｋｅｒ），

柏林：威德曼，１９２８年，ＳＰ　８４。

希尔伯特（Ｈｉｌｂｅｒｔ，Ｄ．）：《数学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外尔和贝尔奈斯修订，莱比锡：图依布纳，１９２７
年７月应数学研讨会的邀请在汉堡发表于《数学》杂志上，

ＢＡ　７６１。

希尔伯特（Ｈｉｌｂｅｒｔ，Ｄ．）：《排中律的证明》（Ｂｅｗｅｉｓ　ｄｅｓ

Ｔｅｒｔｉｕｍ　ｎｏｎ　ｄａｔｕｒ），柏林：威德曼，１９３１年，ＳＡ　２５８。

希尔伯特（Ｈｉｌｂｅｒｔ，Ｄ．）：《数学的新基础》（Ｎｅｕ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由外尔和贝尔奈斯修订，汉堡：数学研讨会

出版社，１９２２年，ＳＱ　４７。

霍夫曼·保罗（Ｈｏｆｍａｎｎ，Ｐａｕｌ）：《排中律的问题》（Ｄ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ｓ　Ｓａｔｚｅｓ　ｖｏｍ　ａｕｓｇｅ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ｎｅｎ　Ｄｒｉｔｔｅｎ），柏林：潘，

１９３１年，ＢＡ　８０７。

奥托·赫尔德（Ｏｔｔｏ　Ｈöｌｄｅｒ）：《数学方法：数学、机械和

物理学领域中的逻辑学认识论研究》（Ｄｉ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ｅ：ｌｏｇｉｓｃｈ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ｉｍ

Ｇｅｂｉｅｔ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ｋ　ｕｎｄ　Ｐｈｙｓｉｋ），柏林：施普

林格，１９２４年，ＢＡ　７８７。

马丁·昂纳克（Ｈｏｎｅｃｋｅｒ，Ｍａｒｔｉｎ）：《对象逻辑和思维逻

辑：对逻辑新变革的建议》（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ｓｌｏｇｉｋ　ｕｎｄ　Ｄｅｎｋｌｏｇｉｋ：

Ｖｏｒｓｃｈｌａｇ　ｚｕ　ｅｉｎｅｒ　Ｎｅｕ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Ｌｏｇｉｋ），柏林：杜姆

·６５３·



勒，１９２８年，ＢＡ　８１３。

马丁·昂纳克（Ｈｏｎｅｃｋｅｒ，Ｍａｒｔｉｎ）：《逻辑问题的分类》

（ｅ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ｋ　ｄｅｒ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ｅ），柏林：杜姆勒，

１９２７年，ＢＡ　８１４。

约翰逊（Ｊｏｈｎｓｏｎ，Ｗ．Ｅ．）：《逻辑》（Ｌｏｇｉｃ），剑桥：剑桥大

学出版社，１９２２ 年，第二部分：证明推理：演绎和归纳，

ＢＡ　８７７。

菲利克斯·考夫曼（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Ｆｅｌｉｘ）：《对逻辑与数学

中基础争议的评论》（Ｂｅ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　ｚｕｍ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ｓｔｒｅｉｔ　ｉｎ

Ｌｏｇｉｋ　ｕ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莱比锡：迈纳，１９３１年，ＳＰ　１６５。

菲利克斯·考夫曼（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Ｆｅｌｉｘ）：《数学中的无穷

及其界限：对于数学基础的一项研究》（Ｄａｓ　Ｕｎｅｎｄｌｉｃｈｅ　ｉｎ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　Ａｕｓｓｃｈａｌｔｕｎｇ：ｅｉｎ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德蒂克，１９３０年，

ＢＰ　１１８。

莱希涅夫斯基（Ｌｅｓｎｉｅｗｓｋｉ，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数学基础的新

体系纲要》（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　ｅｉｎｅｓ　ｎｅｕ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ｄｅｒ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华沙，１９２９年，ＳＡ　３７９。

莱希涅夫斯基（Ｌｅｓｎｉｅｗｓｋｉ，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本体论的基础

研究》（Üｂｅｒ　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１９３０年，第

１１１—１３２页，ＳＡ　３７８。

迪特里希·马恩克（Ｍａｈｎｋｅ，Ｄｉｅｔｒｉｃｈ）：《高等分析的发

现历史的新认识》（Ｎｅｕｅ　Ｅｉｎｂｌｉｃｋｅ　ｉｎ　ｄｉｅ　Ｅｎｔｄｅｃｋｕｎｇｓｇｅ－
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ｈöｈｅｒｅ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柏林：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２６
年，ＢＰ　１６２。

卡尔 · 门 格 尔 （Ｍｅｎｇｅｒ，Ｋａｒｌ）：《曲 线 理 论 概 述》

（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　ｅｉｎｅｒ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ｒ　Ｋｕｒｖｅｎ），柏林：施普林格，

１９２５年，ＳＡ　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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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诺特（Ｎｏｌｔｅ，Ａｌｂｅｒｔ）：《对集合论的评论》

（Ｚｕ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Ｍｅｎｇｅｎｌｅｈｒｅ），哥廷根：迪特里希，１９２７年，

作为手稿印刷，ＢＡ　１２４８。

帕施·莫里茨（Ｐａｓｃｈ，Ｍｏｒｉｔｚ）：《数学与逻辑：四篇论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　ｕｎｄ　Ｌｏｇｉｋ：ｖｉｅｒ　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莱比锡：恩格

尔曼，１９１９年，ＢＡ　１２８２。

田边（Ｔａｎａｂｅ，Ｈ．）：《数学哲学研究》（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前 言 由 西 田 撰 写，１９２５ 年，

ＢＰ　２３９。

田边（Ｔａｎａｂｅ，Ｈ．）：《几何与经验的关系评论》（Ｂｅ－
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　ｄｉｅ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Ｇｅ－
ｏｍｅｔｒｉｅ），《名古屋数学杂志》，第１４－３－４期，１９１８年，第２９７—

３０４页，ＳＰ　２６７。

弗里德里希·威斯曼（Ｗａｉｓ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数学思维

导论：现代数学概念的形成》（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　ｉｎ　ｄａ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
ｔｉｓｃｈｅ　Ｄｅｎｋｅｎ：ｄｉｅ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　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
ｔｉｋ），前言由卡尔·门格撰写，维也纳：格罗尔德，１９３６年，

ＢＱ　４９４。

赫尔曼·外尔（Ｗｅｙｌ，Ｈｅｒｍａｎｎ）：《当代分析基础中的循

环论证》（Ｄｅｒ　ｃｉｒｃｕｌｕｓ　ｖｉｔｉｏｓｕｓ　ｉｎ　ｄｅｒ　ｈｅｕｔｉｇｅｎ　Ｂｅｇüｎｄ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莱比锡：图依布纳，１９２０年，ＳＡ　６６０。

赫尔曼·外尔（Ｗｅｙｌ，Ｈｅｒｍａｎｎ）：《数学认识的现状》

（Ｄｉｅ　ｈｅｕｔｉｇｅ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ｌａｇｅ　ｉｎ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埃尔朗根：

哲学学院出版社，１９２５年，ＳＱ　２０３。

赫尔曼·外尔（Ｗｅｙｌ，Ｈｅｒｍａｎｎ）：《连续统：对分析基础

的批判性研究》（Ｄａｓ　Ｋ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莱比锡：法伊特，１９１８
年，ＢＡ　１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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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外尔（Ｗｅｙｌ，Ｈｅｒｍａｎｎ）：《数学哲学和自然科

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　ｕｎｄ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慕尼黑：奥尔登堡，１９２６年，ＳＱ　２０４。

赫尔曼·外尔（Ｗｅｙｌ，Ｈｅｒｍａｎｎ）：《论数学的新基础》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ｎｅｕ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ｋｒｉｓ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柏林：施

普林格，１９２１年，ＳＡ　６６１。

泰·齐亨（Ｔ．，Ｚｉｅｈｅｎ）：《基于实证主义的逻辑学以及逻

辑的历史》（Ｌｅｈ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Ｌｏｇｉｋ　ａｕ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　Ｇｒｕｎｄｌ－
ａｇｅ　ｍｉｔ　Ｂｅ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Ｌｏｇｉｋ），波恩：

马库斯，１９２０年，ＢＡ　１９２３。

泰·齐亨（Ｔ．，Ｚｉｅｈｅｎ）：《逻辑与集合论的关系》（Ｄａｓ

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ｓ　ｄｅｒ　Ｌｏｇｉｋ　ｚｕｒ　Ｍｅｎｇｅｎｌｅｈｒｅ），柏林：鲁瑟 ＆ 赖查

德，１９１７年，ＢＡ　１９２７。

其中的四本书籍留存有阅读标记，由此说明胡塞尔实际

上关注了相关进展。这四本书分别是：

希尔伯特（Ｈｉｌｂｅｒｔ，Ｄ）：《数学的新基础》（Ｎｅｕ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由外尔和贝尔奈斯修订，汉堡：数学研讨会

出版社，１９２２年，ＳＱ　４７。

赫尔曼·外尔（Ｗｅｙｌ，Ｈｅｒｍａｎｎ）：《数学认识的现状》

（Ｄｉｅ　ｈｅｕｔｉｇｅ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ｌａｇｅ　ｉｎ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埃尔朗根：

哲学学院出版社，１９２５年，ＳＱ２０３。

赫尔曼·外尔（Ｗｅｙｌ，Ｈｅｒｍａｎｎ）：《数学哲学和自然科

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　ｕｎｄ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慕尼黑：奥尔登堡，１９２６年，ＳＱ　２０４。

威斯曼·弗里德里希（Ｗａｉｓｍ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数学思维

导论：现代数学概念的形成》（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　ｉｎ　ｄａ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
ｔｉｓｃｈｅ　Ｄｅｎｋｅｎ：ｄｉｅ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　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
ｔｉｋ），前言由卡尔·门格撰写，维也纳：格罗尔德，１９３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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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Ｑ　４９４。

从这些书籍的阅读标记可以看出，胡塞尔对直觉主义者、

形式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之间关于数学基础的争论非常熟

悉。希尔伯特在１９２２年发表的《数学的新基础》是这一年早

些时候在哥本哈根和汉堡所举行的讲座文集。它包含了希尔

伯特关于证明理论方案的首次公开表述。胡塞尔对外尔著作

的注释表明了他很熟悉相关的悖论讨论，对布劳威尔的数学

进路也怀有兴趣，同时还很关心外尔如何调和布劳威尔和希

尔伯特两者各自不同的立场。通过标记阅读魏斯曼的著作

（１９３６），胡塞尔知道哥德尔在１９３１年提出的不完备性定理的

结果及其对数学基础的影响。当哥德尔在１９３０年首次宣布

其不完备性定理时，魏斯曼是少数在场的人之一。在五年多

后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魏斯曼讨论了哥德尔的两个不完备

性定理以及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与之相关的重要进展。事实

上，胡塞尔在１９３４年已经阅读了魏斯曼在书中引用到的卡

尔纳普所写的《数学中的二律悖反和不完备性》一文，该论

文参考了根岑（Ｇ．Ｇｅｎｔｚｅｎ）“纯粹数论的一致性”（Ｍａｔｈ．

Ａｎｎ．１１２），胡塞尔同时也阅读了关于斯科伦（Ｔ．Ｓｋｏｌｅｍ）的

两篇引文：“对有穷公理系统对数列进行完整刻画的不可能

性”（Ｎｏｒｓｋ.Ｍａｔｈ.Ｆｏｒｅｎｉｎｇｓ　Ｓｋｒｉｆｔｅｒ，１９３３）与“基本数学问

题研究”（Ｓｋｒｉｆｔｅｒｎｏｒｓｋｅ　Ｖｉｄ.－Ａｋａｄ.，Ｏｓｌｏ，Ｉ．Ｍａｔ．Ｎａｔ．Ｋｌ．

１９２９）。

２．物　理　学

伯恩哈德（Ｂａｖｉｎｋ，Ｂｅｒｎｈａｒｄ）：《自然科学的成果与问题：

当代自然哲学导论》（Ｅｒｇｅｂｎｉｓｓｅ　ｕ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ｄｅｒ　Ｎａｔ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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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ｅｉｎｅ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ｈｅｕｔｉｇｅ　Ｎａｔｕｒ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ｅ），莱比锡：赫泽尔，１９３０年，ＢＡ　１０６。

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Ｏｓｋａｒ）：《直观空间的先天结构》（Ｄｉｅ

ａｐｒｉｏｒｉｓｃｈｅ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　ｄｅｓ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ｓｒａｕｍｅｓ），波恩：科恩，

１９３０年，ＳＰ　２４。

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Ｏｓｋａｒ）：《几何学的现象学基础及其在物理

学中的应用》（Ｂｅｉｔｒäｇｅ　ｚｕｒ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
ｄｅ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　ｕｎｄ　ｉｈｒｅｒ　ｐｈｙｓｉｋａｌｉｓｃｈｅｎ　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ｅｎ），《哲

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第六卷，１９２３年，第３８５—５６０页，ＢＰ

１３—１４。

贝克尔（Ｂｅｃｋｅｒ，Ｏｓｋａｒ）：《欧多克斯研究》（Ｅｕｄｏｘｏｓ－
Ｓｔｕｄｉｅ），《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历史的起源和研究》，１９３３
年，ＳＰ　１９。

玻尔（Ｂｏｈｒ　Ｎｉｅｌｓ）：《原子论和对自然的描述：四篇综述性

文章》（Ａｔ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ｅ　ｕｎｄ　Ｎａｔｕｒ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ｖｉｅｒ　Ａｕｆｓäｔｚｅ

ｍｉｔ　ｅｉｎｅｒ　ｅｉｎｌｅｉｔｅｎｄｅｎÜｂｅｒｓｉｃｈｔ），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３１年，

ＢＱ　４３。

卡尔·鲍林斯基（Ｂｏｒｉｎｓｋｉ，Ｋａｒｌ）：《近代的世界复兴观

念》（Ｄｉｅ　Ｗｅｌｔｗｉｅｄｅｒｇｅｂｕｒｔｓｉｄｅｅ　ｉｎ　ｄｅｎ　ｎｅｕｅｒｅｎ　Ｚｅｉｔｅｎ），慕尼

黑：巴伐利亚科学院，１９１９年，ＢＡ　１７６。

玻恩（Ｂｏｒｎ，Ｍａｘ）：《物质的结构：关于现代原子学说和

电子理论的三篇论文》（Ｄｉｅ　Ａｕｆｂａｕ　ｄ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ｅ：ｄｒｅｉ

Ａｕｆｓäｔｚｅüｂ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ｔｏｍｉｓｔｉｋ　ｕｎｄ　Ｅｌｅｋｔｒｏｎ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ｅ），柏

林：施普林格，１９２０年，ＢＡ　１７７。

玻恩（Ｂｏｒｎ，Ｍａｘ）：《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和广义相对论》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ｒ　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ｄ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äｔ），莱比锡：赫泽尔，１９１６年，ＳＡ　５４。

玻恩（Ｂｏｒｎ，Ｍａｘ）：《经典热力学解释评论》（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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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ｎ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Ｔｈｅｒ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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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恩（Ｂｏｒｎ，Ｍａｘ）：《时间、空间、引力》（Ｒａｕｍ，Ｚｅｉｔ　ｕｎｄ

Ｓｃｈｗｅｒｋｒａｆｔ），ＳＡ　５５。

海因里希·布赫霍尔茨（Ｂｕｃｈｈｏｌｚ，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哲学的

边界问题》（Ｇｒｅｎｚｆｒ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慕尼黑：贝克，

１９２７年，Ｉ．连续性问题（Ｄ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ｒ　Ｋｏｎｔｉｎｕｉｔäｔ），ＩＩ绝

对度量精度的不可能性及其认识论后果（Ｄｉｅ　Ｕｎｍö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ｒ　ｍｅｔｒｉｓｃｈｅｒ　Ｐｒäｚｉｓｉｏ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ｅｎ

Ｋ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ｚｅｎ　ｄｉｅｓｅｒ　Ｕｎｍö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ＢＡ　２１１—２１２。

威廉·伯坎普（Ｂｕｒｋａｍｐ，Ｗｉｌｈｅｌｍ）：《心理进程的因果

性与无意识的调控行为》（Ｄｉｅ　Ｋａｕｓａｌｉｔäｔ　ｄｅｓ　ｐｓｙ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Ｐｒｏｚｅｓｓｅｓ　ｕｎｄ　ｄｅｒ　ｕｎｂｅｗｕｓｓｔｅｎ　Ａｋｔｉｏｎ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ｎ），柏林：

施普林格，１９２２年，ＢＡ　２１８。

卡尔纳普（Ｃａｒｎａｐ，Ｒｕｄｏｌｆ）：《空间的三维性与因果性：两

个虚构世界间的逻辑关系研究》（Ｄｒｅ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äｔ　ｄｅｓ

Ｒａｕｍｅｓ　ｕｎｄ　Ｋａｕｓａｌｉｔäｔ：ｅｉｎ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üｂｅｒ　ｄｅｎ　ｌｏｇｉｓ－
ｃｈｅｎ　Ｚｕｓａｍ　ｍｅｎｈａｎｇ　ｚｗｅｉｅｒ　Ｆｉｋｔｉｏｎｅｎ），ＳＡ　７８。

卡尔纳普（Ｃａｒｎａｐ，Ｒｕｄｏｌｆ）：《论空间：对科学理论的贡

献》（Ｄｅｒ　Ｒａｕｍ：ｅｉｎ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柏林：

鲁瑟 ＆ 赖查德，１９２２年，（康德研究丛书：５６），ＢＡ　２３６。

卡尔纳普（Ｃａｒｎａｐ，Ｒｕｄｏｌｆ）：《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

形而上学》（Üｂｅｒｗｉｎｄｕｎｇ　ｄｅｒ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　ｄｕｒｃｈ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ｒ　Ｓｐｒａｃｈｅ），莱比锡：迈纳，１９３１年，ＳＡ　７９。

卡尔·Ｈ．威尔顿（Ｃａｒｒ，Ｈ．Ｗｉｌｄｏｎ）：《单子论：相对性原

理的哲学概述》（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ｎａｄｓ：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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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２４年，ＢＱ　４９９。

赫尔曼·外尔（Ｗｅｙｌ，Ｈｅｒｍａｎｎ）：《数学哲学和自然科

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　ｕｎｄ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慕尼黑：奥尔登堡，１９２６年，ＳＱ　２０４。

怀特海（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Ａｌｆ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相对论在物理科学

中的应用》（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剑桥出版社，１９２２年，ＢＡ　１８６２。

曾德尔（Ｌ．Ｚｅｈｎｄｅｒ）：《原子的结构》（Ｄｅｒ　Ａｕｆｂａｕ　ｄｅｒ

Ａｔｏｍｅ　ａｕｓ　Ｕｒａｔｏｍｅｎ），图宾根：劳普，１９２２年，ＢＡ　１９１１。

曾德尔（Ｌ．Ｚｅｈｎｄｅｒ）：《物理世界图景的变革。附马克斯

－普朗克的后记》（Ｕｍｓｔｕｒｚ　ｉｍ　Ｗｅｌｔｂｉｌｄ　ｄｅｒ　Ｐｈｙｓｉｋ.Ｍｉｔ　ｅｉ－
ｎｅｍ　Ｎａｃｈｗ.ｖｏｎ　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慕尼黑：克诺尔和赫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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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１９３４年，ＢＡ　１９２８。

在藏书室里收藏的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３８年期间出版的众多物

理学书籍中，胡塞尔对以书目做了阅读标记：

玻尔（Ｂｏｈｒ　Ｎｉｅｌｓ）：《原子论和对自然的描述：四篇综述性

文章》（Ａｔ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ｅ　ｕｎｄ　Ｎａｔｕｒｂｅｓｃｈｒｅｉｂｕｎｇ：ｖｉｅｒ　Ａｕｆｓäｔｚｅ

ｍｉｔ　ｅｉｎｅｒ　ｅｉｎｌｅｉｔｅｎｄｅｎÜｂｅｒｓｉｃｈｔ），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３１年，

ＢＱ　４３。

卡西尔（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Ｅｒｎｓｔ）：《现代物理学中的决定论和非

决定论：历史性和系统性研究》（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Ｉｎ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Ｐｈｙｓｉｋ：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ｓｃ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ｎ），１９３７年，ＢＱ　７５。

狄拉克（Ｄｉｒａｃ，Ｐ．Ａ．Ｍ）：《现代原子论：１９３３年在斯德哥

尔摩获得诺贝尔奖时的演讲》（Ｄｉ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ｔｏｍ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ｉｅ

ｂｅｉ　ｄｅｒ　Ｅｎｔｇｅｇｅｎｎａｈｍｅ　ｄｅｓ　Ｎｏｂｅｌｐｒｅｉｓｅｓ　１９３３ｉｎ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ｇｅｈａｌｔｅｎｅｎ　Ｖｏｒｔｒäｇｅ），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莱比锡：赫策

尔，１９３４年，ＢＱ１２。

爱因斯坦（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Ａ）：《关于狭义与广义相对论的一般性

解释》（Üｂｅｒ　ｄｉｅ　ｓｐｅｚｉｅｌｌｅ　ｕｎｄ　ｄｉｅ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ä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Ｇｅｍｅｉｎｖｅｒｓｔäｎｄｌｉｃｈ），朗史外格：韦氏，１９１９年，ＢＱ　１２０。

海森堡·维尔纳（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Ｗｅｒｎｅｒ）：《自然科学基础

的变更》（Ｗ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　ｉｎ　ｄ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斯图加特：赫泽尔，１９３６年，ＢＱ　１７７。

詹森·保罗（Ｊｅｎｓｅｎ，Ｐａｕｌ）：“生命”（Ｌｅｂｅｎ），耶拿：费舍

尔，１９３１ 年，《自然科学简明词典》（Ｈａｎｄｗｏ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１９３１年，ＳＱ　５５。

沃尔夫冈·科勒（Ｋöｈｌｅ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在静止和稳定状

态中的物理格式塔：一项自然哲学研究》（Ｄｉｅ　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
ｓｔａｌｔｅｎ　ｉｎ　Ｒｕｈｅ　ｕｎｄ　ｉｍｓｔａｔｉｏｎäｒｅｎ　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ｉｎｅ　ｎａｔｕｒｐｈ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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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埃尔兰根：哲学学院出版社，１９２４。

梅林（Ｍｅｌｌｉｎ，Ｈｊ）：《基于赖欣巴哈的“相对论的时空学说

公理”对爱因斯坦理论的批判》（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ｓｃｈｅ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ａｎ　ｄｅｒ　Ｈａｎｄ　ｖｏｎ　Ｒｅｉｃｈｅｎｂａｃｈｓ“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ｋ　ｄｅｒ　ｒｅｌ－
ａｔｉｖ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Ｒａｕｍ－Ｚｅｉｔ－Ｌｅｈｒｅ”），《芬兰科学年鉴》，第２６期，

赫尔辛基，１９２６年，ＳＱ　９９。

赫尔曼·外尔（Ｗｅｙｌ，Ｈｅｒｍａｎｎ）：“什么是物质？关于自

然哲学的两篇论文”（Ｗａｓ　ｉｓｔＭａｔｅｒｉｅ？Ｚｗｅｉ　Ａｕｆｓäｔｚｅ　ｚｕｒ

Ｎａｔｕ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２４年，ＢＱ　４９９。

赫尔曼·外尔（Ｗｅｙｌ，Ｈｅｒｍａｎｎ）：《数学哲学和自然科

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　ｕｎｄ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慕尼黑：奥尔登堡，１９２６年，ＳＱ　２０４。

在胡塞尔的藏书室里收藏的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３８年其间出版

的关于物理学的书籍以及他本人阅读标记的部分，在数目上

要比数学类的书籍多出许多。同数学书目类的阅读一样，胡

塞尔标记的书籍或文章，一般都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向更普

遍的读者解释其理论的发展。胡塞尔阅读了玻尔、卡西尔、爱

因斯坦、弗罗伊德利希、海森堡和外尔的物理学书籍。总的来

说，胡塞尔的阅读标记显露了他想要理解广义和狭义相对论

以及量子物理学的努力。

胡塞尔并没有对由相对论所引发争议的书籍过分关心，

也无意参与诸多反对它的企图。假设胡塞尔的阅读标记所按

照的是书籍出版的时间顺序，那么他的阅读进程应该如下：胡

塞尔似乎很早就熟悉广义相对论，主要是通过阅读埃尔温·

弗罗因德里希（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Ｅｒｗｉｎ，１９１７）的《爱因斯坦的万

有引力：相对于经典力学假设的广义相对论立场》以及爱因斯

坦（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Ａ１９１９）《关于狭义与广义相对论的一般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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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尤其是从前者的详细标记来看，这本书似乎被很认真地

阅读过。我们据此可以断定，胡塞尔可能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之前知道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在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中期，胡塞尔主要受到赫尔曼·外尔（Ｈｅｒｍａｎｎ

Ｗｅｙｌ）所著《数学哲学和自然科学》（慕尼黑：奥尔登堡，１９２６）

一书的影响，而外尔的《时间、空间、物质》一书则没有什么阅

读标记，另一本《什么是物质》则有少量标记。另外，胡塞尔只

在玻尔１９３１年的《原子论和对自然的描述：四篇综述性文章》

的第６２页做了一处标记；在狄拉克（１９３４）的文章中，他只在

关于海森堡题为“量子力学的发展”那里作了些许标记，而对

海森堡的《自然科学基础的变更》则从头至尾进行了阅读标

记，同样对卡西尔（１９３７）《现代物理学中的决定论和非决定

论：历史性和系统性研究》一书也从开始到结尾做了阅读标

记，但并不是很多。在这其中关于保罗·詹森和哈尔玛·梅

林（Ｐａｕｌ　Ｊ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Ｈｊａｌｍａｒ　Ｍｅｌｌｉｎ）的书籍是很少见的。胡

塞尔对Ｊｅｎｓｅｎ书中所引波尔的文章《物理理论的意义研究》

进行了旁批，而对哈尔玛·梅林书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标题为

“绝对的同时性”的最后一部分显示了极大的兴趣，梅林在其

中讨论了时间以及时间意识。

３．生　　物

路德维希·贝塔朗菲（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Ｌｕｄｗｉｇ）：《形态发生

的批判理论》（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ｒ　Ｆｏｒｍｂｉｌｄｕｎｇ），柏林：伯

恩特雷格，１９２８年，ＢＡ　１５１。

汉斯·德里施（Ｄｒｉｅｓｃｈ，Ｈａｎｓ）：《有机形态的概念》（Ｄｅｒ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ｎ　Ｆｏｒｍ），柏林：伯恩特雷格，１９１９年，

ＢＡ　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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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德里施（Ｄｒｉｅｓｃｈ，Ｈａｎｓ），《行为论与活力论》（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ｍ　ｕｎｄ　Ｖｉｔａｌｉｓｍ），海德堡：维特，１９２７年，ＢＡ　３７８。

马克斯·哈特曼（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Ｍａｘ）：《生物学与哲学》

（Ｂｉ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柏 林：施 普 林 格，１９２５ 年，

ＢＡ　６９３。

保罗·詹森（Ｊｅｎｓｅｎ，Ｐａｕｌ）：“活的有机体与死的有机体

之 间 的 化 学 差 异”（Üｂｅｒ　ｄｅｎ　ｃｈｅｍ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ｉｅｄ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ｄｅｍ　ｌｅｂｅｎｄｉｇｅｎ　ｕｎｄ　ｔｏｔ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ｕｓ），威斯巴登：

伯格曼，第６２１—６４５页，１９２１年，ＳＡ　３０４。

保罗·詹森（Ｊｅｎｓｅｎ，Ｐａｕｌ）：《因果律、生物学与哲学》

（Ｋａｕｓａｌｉｔäｔ，Ｂｉ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莱比锡：迈纳，１９３４
年，ＳＡ　２９９。

凯斯特纳、欧姆布莱、乌克斯库尔、魏克曼编辑（Ｋｅｓｔｎｅｒ，

Ｏ．，Ｒｈｕｍｂｌｅｒ，Ｌ，Ｖｏｎ　Ｕｅｘｋüｌｌ，Ｊ．，Ｗｅｉｃｋｍａｎｎ，Ｌ）：《现代

研究前景中的生命问题》（Ｄａｓ　Ｌｅｂｅｎ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ｍ　Ｌ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莱 比 锡：奎 尔 和 迈 耶，１９３１ 年，

ＢＱ　２４８。

路德维希·科尔（Ｋｏｈｌ，Ｌｕｄｗｉｇ）：《基于物理和生物的最

高自然法则的生命目的》（Ｄａｓ　Ｚｉｅｌ　ｄｅｓ　Ｌｅｂｅｎｓ　ｉｍ　Ｌ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ｏｂｅｒｓｔｅｎ　ｐｈｙｓｉｋａｌ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Ｎａｔｕｒｇｅｓｅｔｚｅ），慕

尼黑：穆勒，１９２１年，ＢＡ　９４３。

理查德·克朗纳（Ｋｒｏｎ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历史生物学的问

题》（Ｄ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ｅ），柏林：伯恩特雷

格，１９１９年，ＢＡ　９７３。

库尔特·勒温（Ｌｅｗｉｎ，Ｋｕｒｔ）：《物理学、生物学和进化史

中的起源概念：一项比较科学的研究》（Ｄｅｒ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ｒ

Ｇｅｎｅｓｅ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ｋ，Ｂｉ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ｅｉｎ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　ｚｕｒ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ｎ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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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２２年，ＢＡ　１０４７。

阿道夫·迈耶（Ｍｅｙｅｒ，Ａｄｏｌｆ）：《古代科学的要义：现代

生物学中突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Ｄａｓ　Ｗｅｓｅｎ　ｄｅｒ　ａｎｔｉｋｅｎ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ｍｉｔ　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　Ｂｅ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　ｄｅｓ　Ａｒ－
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ｅ），莱比锡：巴特，１９２９
年，ＳＱ　１００。

阿道夫·迈耶（Ｍｅｙｅｒ，Ａｄｏｌｆ）：《唯心生物学的本质及其

与现 代 生 物 学 的 关 系》（Ｄａｓ　Ｗｅｓｅｎ　ｄｅｒ　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ｉｈｒｅ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ｅ），莱

比锡：沃格尔，１９２８年，ＳＡ　４２８。

威廉·鲁（Ｒｏｕｘ　Ｗｉｌｈｅｌｍ）：《对刺激活动的分析和功能适

应性的评论以及这种适应性在生物界的重要作用》（Ｂｅ－
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ｓ　Ｒｅｉｚ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ｓ　ｕｎｄ　ｄｅｒ　ｆｕｎｋｔｉｏ－
ｎｅｌｌｅｎ　Ａｎｐａｓｓｕｎｇ　ｓｏｗｉｅ　ｚｕｍ　Ａｎｔｅｉｌ　ｄｉｅｓｅｒ　Ａｎｐａｓｓｕｎｇ　ａｎ　ｄｅｒ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Ｒｅｉｃｈｅｓ　ｄｅｒ　Ｌｅｂｅｗｅｓｅｎ），柏林：施普林格，

１９２０年，ＳＡ　４８９。

希尔普·阿瑟·保罗（Ｐａｕｌ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ｃｈｉｌｐｐ）：《庆祝〈物种

起源〉出版七十周年以及伯格森、胡塞尔、杜威七十寿辰纪念

文集》（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ｉｅ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ｒｗｉｎ’ｓ“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ｉｅｔｈ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ｏｆ　Ｈｅｎｒｉ　Ｂｅｒｇｓｏｎ，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斯托克顿，１９３０年，ＢＰ　２３１。

索雷夫·贝·施杰尔德普（Ｓｃｈｊｅｌｄｅｒｕｂ－Ｅｂｂｅ，Ｔｈｏｒｌｅｉｆ）：

《家 鸡 的 社 会 心 理 学》（Ｂｅｉｔｒäｇｅ　ｚｕｒ　Ｓｏｚ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Ｈａｕｓｈｕｈｎｓ），莱比锡：巴特，１９２２年，ＳＡ　３１９。

菲利克斯·施通普夫（Ｓｔｕｍｐｆ，Ｆｅｌｉｘ）：《液晶的旋光性和

双折射》（Ｄｏｐｐｅｌｂｒｅｃｈｕｎｇ　ｕｎｄ　ｏｐｔｉｓｈｅ　Ａｋｔｉｖｉｔäｔｆｌüｓｓｉｇ－ｋｒｉ－
ｓｔａｌｌｉｎｉｓｃｈｅ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ｚｅｎ），莱比锡：赫策尔，１９１８年，ＳＡ　５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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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特·西辛（Ｔｈｅｓｉｎｇ，Ｃｕｒｔ）：《生物学教程》（Ｓｃｈｕｌｅ　ｄ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ｅ），慕尼黑：贝克，１９３４年，ＢＡ　１７１５。

柯特·西辛（Ｔｈｅｓｉｎｇ，Ｃｕｒｔ）：《物种保护》（Üｂｅｒ　ｄｉｅ　Ｅｒ－
ｈａｌ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ｒｔｅｎ），埃尔朗根青年出版社，１９２１年，ＳＡ　５９１。

约翰内·斯克里斯（Ｋｒｉｅｓ，Ｊｏｈａｎｎｅｓ）：《生命的特征》

（Üｂｅｒ　Ｍｅｒｋｍａｌｅ　ｄｅｓ　Ｌｅｂｅｎｓ），弗莱堡：斯派尔和凯尔纳，１９１９
年，ＢＡ　９６６．８。

乌克斯库尔（Ｕｅｘｋüｌｌ，Ｊ．）：《动物的内环境与外环境》

（Ｕｍｗｅｌｔ　ｕｎｄ　Ｉｎｎｅｎｗｅｌｔ　ｄｅｒ　Ｔｉｅｒｅ）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２１年，

ＢＡ　１７５１—１７５２。

恩斯特·海因里希·齐格勒（Ｚｉｅｇｌ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Ｅｒｎｓｔ）：

《动物心理学》（Ｔｉ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柏林：德古意特，１９２１年，

ＢＡ　１９１６。

该列表中仅包含有一本化学类的书籍，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可以由此理解为胡塞尔对化学不感兴趣。胡塞尔收藏有

此类书籍，但都是在１９１７年前出版的，因此不在当前讨论的

范围之内。此外，胡塞尔还拥有达尔文（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ｒｗｉｎ）的六

本书以及一些讨论其影响的相关书籍。这可能很有趣，但它

们也都是在１９１７年之前出版，因此没有出现在上述列表中。

胡塞尔对以下两个书目做了阅读标记：

阿道夫·迈耶（Ｍｅｙｅｒ，Ａｄｏｌｆ）：《唯心生物学的本质以及

与现代生物学的关系》（Ｄａｓ　Ｗｅｓｅｎ　ｄｅｒ　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ｉｈｒｅ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ｅ），莱比锡：沃格

尔，１９２８年，ＳＡ　４２８。

凯斯特纳、欧姆布莱、乌克斯库尔、魏克曼（Ｋｅｓｔｎｅｒ，Ｏ．，

Ｒｈｕｍｂｌｅｒ，Ｌ．，Ｖｏｎ　Ｕｅｘｋüｌｌ，Ｊ．，Ｗｅｉｃｋｍａｎｎ，Ｌ．）所编辑的

《现代研究前景中的生命问题》（Ｄａｓ　Ｌｅｂｅｎ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ｍ　Ｌｉｃｈ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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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莱比锡：奎尔和迈耶，１９３１年，ＢＱ

２４８；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２２年，ＢＰ　１７。

这两本书都对有关生命的争议进行了讨论。迈耶的文章

从思想史的角度追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机械（自然）主义之

间的对立发展。活力论与亚里士多德主义是一致的。凯斯特

纳和其他人的书则从诸多不同的学科角度系统地探讨了生命

问题。在后一本书中，胡塞尔的阅读标记只能在乌克斯库尔

撰写的《有机体与环境》（Ｄｅｒ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ｄｉｅ　Ｕｍｗｅｌ）一

章中找寻到，他对乌克斯库尔的观点要义进行了总结。

４．心　理　学

费舍尔等编辑（Ａｌｌｅｒｓ，Ｒ．，Ｆｉｓｃｈｅｒ，Ａ．，ｅｔ　ａｌ）：《比较心

理学手册》（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三

卷本，慕尼黑：莱因哈德，１９２２年，ＢＡ　６７６／１—３。

沃尔特·巴德（Ｂａａｄｅ　Ｗａｌｔｅｒ）：《内省与导引》（Ｓｅｌｂｓｔ－
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ｒｏｖｏｋａｔｉｏｎ），莱比锡：巴特，１９１７ 年，

ＳＱ　３。

约瑟夫（Ｂａｃｋ，Ｊｏｓｅｆ）：《现代经济理论与心理学的关系研

究》（Ｚｕｍ　Ｖｅｒｈäｌｔｎｉｓ　ｄｅｒ　ｎｅｕｅｒｅｎ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ｚｕ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耶拿：费舍尔，１９２８年，ＳＡ　１３。

贝茨（Ｂｅｔｚ，Ｗ）：《思维心理学》（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Ｄｅｎ－
ｋｅｎｓ），莱比锡：巴特，１９１８年，ＢＡ　１５５。

宾斯旺格·路德维希（Ｌｕｄｗｉｇ　Ｂｉｎｓｗａｎｇｅｒ）：《一般心理

学问题导论》（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ｄ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１９２２年，ＢＰ　１７。

宾斯旺格·路德维希（Ｌｕｄｗｉｇ　Ｂｉｎｓｗａｎｇｅｒ）：《心理分析

和临床心理病学》（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ｅ　ｕｎｄ　ｋｌｉｎｉｓｃｈｅ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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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ｉｐｚｉ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莱比

锡：国际心理分析出版社，１９２１年，ＳＰ　２９。

夏洛特·布赫勒（Ｂüｃｈｌｅｒ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句子的形成过程》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Ｐｒｏｚｅｓｓｅ　ｄｅｒ　Ｓａｔｚｂｉｌｄｕｎｇ），莱比锡：巴特，１９１９
年，ＳＰ　３４。

夏洛特·布赫勒（Ｂüｃｈｌｅｒ　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思维的起源：思维

心理学的实验研究》（Üｂｅｒ　Ｇｅｄａｎｋｅｎ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ｅｌｌ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Ｄｅｎｋ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莱比锡：巴特，

１９１８年，ＢＰ　２７。

卡尔·布勒（Ｂüｈｌｅｒ，Ｋａｒｌ）：《新心理学》（Ｎｅｕ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ｉｅ），科夫卡斯，１９２６年，ＳＰ　４０。

卡尔 · 布勒 （Ｂüｈｌｅｒ，Ｋａｒｌ）：《儿童心理成长概论》

（Ａｂｒｉｓｓ　ｄｅｒ　ｇｅｉｓｔｉｇｅｎ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Ｋｉｎｄｅｓ），莱比锡：

１９１９年，ＢＰ　２８。

卡尔·布勒（Ｂüｈｌｅｒ，Ｋａｒｌ）：《心理学的危机》（Ｄｉｅ　Ｋｒｉｓｅ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斯图加特：菲舍尔，１９２７年，ＢＱ　７０。

卡尔·布勒（Ｂüｈｌｅｒ，Ｋａｒｌ）：《新命题理论的关键模式》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Ｍｕｓｔ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ｎｅｕ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ｎ　ｄｅｓ　Ｓａｔｚｅｓ），柏

林：德古意特，１９１９年，ＳＰ３８。

卡尔·布勒（Ｂüｈｌｅｒ，Ｋａｒｌ）：《语言表达的概念》（Üｂｅｒ

ｄｅｎ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ｒ　ｓｐｒ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柏林：施普林格，

１９２３年，ＳＰ　３５。

奥斯瓦尔德·布姆克（Ｂｕｍｋｅ，Ｏｓｗａｌｄ）：《心理学的发展

现状》（Üｂｅｒ　ｄｉｅ　ｇｅｇｅｎｗäｒｔｉｇｅｎ　Ｓｔｒöｍｕｎｇｅｎ　ｉｎ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ｉｅ），维也纳：施普林格，１９２８年，ＳＡ　６３。

乔纳斯·科恩（Ｃｏｈｎ　Ｊｏｎａｓ）：《前沿哲学家：哲学历史导

论》（Ｆüｈｒｅｎｄｅ　Ｄｅｎｋｅ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莱比锡：特布纳，１９１７年，ＢＡ　２８７。

·９７３·



汉斯·德里施（Ｄｒｉｅｓｃｈ，Ｈａｎｓ）：《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当

前的危机》（Ｇｒｕ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ｉｈｒｅ　Ｋ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ｄｅ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莱比锡：莱尼克，１９２９年，ＢＡ　３８１。

艾宾豪斯·赫尔曼（Ｈｅｒｍａｎｎ　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心理学基

础》（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第４版，莱比锡：维特，

１９１９年，ＢＱ　１１７。

鲁道夫·艾斯勒／古斯塔夫·勒邦（Ｅｉｓｌｅｒ，Ｒｕｄｏｌｆ／Ｌｅ

Ｂｏｎ，Ｇｕｓｔａｖｅ）：《大众心理学》（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Ｍａｓｓｅｎ），莱

比锡：克朗，１９１９年，ＢＡ　１０２７。

弗洛伊德·西格斯蒙德（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自传》

（Ｓｅｌｂｓｔ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维也纳，１９３６年，ＢＡ　５２９。

阿德马尔·盖尔布（Ｇｅｌｂ，Ａｄｈéｍａｒ）：《将病理学数据应用

于心理学和语言哲学的一般性解释》（Ｒｅｍａｒｑｕｅｓ　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　ｓｕｒ

ｌ’ｕｔ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ｄｏｎｎéｅｓ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　ｐｕｒ　ｌ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ｅｔ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ｕ　ｌａｎｇａｇｅ），巴黎：加铝，１９３３年，ＳＡ　２１６。

约瑟夫（Ｇｅｙｓｅｒ，Ｊｏｓｅｐｈ）：《普通心理学大纲》（Ａｂｒｉｓｓ　ｄ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明斯特：舍宁，１９２２年，ＢＡ　５６４。

理查德·赫尔穆斯（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ｅｌｌｍｕｔｈ）：

《变色游戏理论》（Ｐｏｓｔｕｌａｔ　ｄｅｒ　Ｆａｒｂｗａｎｄｅｌｓｐｉｅｌｅ），海德堡：

维特，１９２８年，ＢＡ　５８７。

阿伦·古尔维奇（Ｇｕｒｗｉｔｓｃｈ，Ａｒｏｎ）：《心理学在众科学

中的地位》（Ｌａ　ｐｌａｃｅ　ｄｅ　ｌ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ａｎｓ　ｌ’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巴黎：利弗文艺复兴出版社，１９３４年，ＳＰ　９７。

阿尔弗雷德·汉顿（Ｈａｎｔｅｎ，Ａｌｆｒｅｄ）：《道德判断发展

与情感智力发育关系的实验研究》（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ｌｌｅ　Ｕｎｔｅｒ－
ｓｕｃｈｕｎｇüｂｅｒ　ｄｉ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ｎ　Ｕｒｔｅｉｌｓ　ｉｎ　Ｂｅｚ－
ｉｅｈｕｎｇ　ｚｕｒ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ｖｏｎ　Ｇｅｆüｈｌ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奎肯布

吕：土耳其，１９３４年，ＢＡ　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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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海勒（Ｈｅｉ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祈祷：宗教历史

和宗教心理研究》（Ｄａｓ　Ｇｅｂｅｔ：ｅｉｎ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ｕ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慕尼黑：莱因哈

特，１９２３年，ＢＡ　７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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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ｌｏｇｉｅ），莱比锡：学术出版社，１９２７年，ＳＡ　４９９。

库尔特·施耐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Ｋｕｒｔ）：《论同性恋的性欲

与 情 爱 的 现 象 学 心 理 学 》（Ｂｅ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　ｚｕ　ｅｉｎｅｒ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ｉｎｖｅｒｔｉｅｒｔｅｎ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äｔ

ｕｎｄ　ｅｒｏｔｉｓｃｈｅｎ　Ｌｉｅｂｅ），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２１年，ＳＰ　２５１。

库尔特·施耐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Ｋｕｒｔ）：《病理心理学对爱与

同情的心理现象学的贡献》（Ｐａｔｈ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Ｂｅｉｔｒä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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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ｕ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ｖｏｎ　Ｌｉｅｂｅ　ｕｎｄ

Ｍｉｔｆüｈｌｅｎ），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２１年，ＳＰ　２５０。

库尔特·施耐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Ｋｕｒｔ）：《心理病学的现象学

方 向 》 （Ｄｉｅ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Ｒｉｃｈｔ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ｅ），波恩：科恩，１９２６年，ＳＰ　２５２。

库尔特·施耐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Ｋｕｒｔ）：《精神分裂症的反应

和刺激》（Ｒｅａｋ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Ａｕｓｌöｓｕｎｇ　ｂｅｉ　ｄｅｒ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ｅ），柏

林：施普林格，１９１９年，ＳＡ　５０３。

海因里希·舒特（Ｓｃｈｕｌｔ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自我偏执与妄想

理论探究》（Ｖｅｒｓｕｃｈ　ｅｉｎｅｒ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ｒ　ｐａｒａｎｏｉｓｃｈｅｎ　Ｅｉｇｅｎ－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ｕｎｄ　Ｗａｈｎｂｉｌｄｕｎｇ），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２４ 年，

ＳＡ　５０９。

阿尔弗雷德·施文宁格（Ｓｃｈｗｅｎｎｉｎｇｅｒ，Ａｌｆｒｅｄ）：《关于

自闭症的心理学》（Ｚｕ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Ａｕｔｉｓｍｕｓ），柏林：施

普林格，１９２２年，ＳＰ　２５４。

奥托·塞兹（Ｓｅｌｚ，Ｏｔｔｏ）：《一种新的空间、时间和形式心

理学理论》（Ｅｓｓａｉｄ’ｕｎｅ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ｔｈéｏｒｉ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ｅ　ｌ’

ｅｓｐａｃｅ　ｄｕ　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ｄｅ　ｌａ　ｆｏｒｍｅ），巴黎：加铝，１９２９ 年，

ＳＡ　５２６。

奥托·塞兹（Ｓｅｌｚ，Ｏｔｔｏ）：《复杂理论与星座理论》（Ｋｏｍ－

ｐｌｅｘｔｈｅｏｒｉｅ　ｕｎｄ　Ｋ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ｉｅ），莱比锡：巴特，１９２０
年，ＳＡ　５２８。

奥托·塞兹（Ｓｅｌｚ，Ｏｔｔｏ）：《人格类型及其鉴定方法》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Ｐｅｒｓö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ｔｙｐｅ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Ｍｅｔｈｏｄｅｎ　ｉｈｒｅｒ

Ｂｅｓｔｉｍ　ｍｕｎｇｅｎ），耶拿：费舍尔，１９２４年，ＢＡ　１５６６。

奥托·塞兹（Ｓｅｌｚ，Ｏｔｔｏ）：《从空间现象学的系统学到格

式塔理论》（Ｖｏｎ　ｄ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ｋ　ｄｅｒ　Ｒａｕｍ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ｅ　ｚｕｒ

Ｇｅｓｔａｌｔｔｈｅｏｒｉｅ），莱比锡：学术出版社，１９３０年，ＳＡ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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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塞兹（Ｓｅｌｚ，Ｏｔｔｏ）：《创造性思维的心理学及其错

误：一 项 实 验 研 究》（Ｚｕ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ｅｎ

Ｄｅｎｋｅｎｓ　ｕｎｄ　ｄｅｓ　Ｉｒｒｔｕｍｓ：ｅｉｎ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ｌｌ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
ｃｈｕｎｇ），波恩：科恩，１９２２年，ＢＡ　１５６７。

亚历山大·尚德（Ｓｈａｎｄ，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性格的基础：情

绪和情感倾向的研究》（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ｂｅｉ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

伦敦：麦克米兰，１９２０年，ＢＡ　１５７５。

斯佩曼（Ｓｐｅｍａｎｎ，Ｈ．）：《生理研究的最新成果进展》

（Ｎｅｕｅｓｔｅ　Ｅｒｇｅｂｎｉｓｓ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ｕｎｇｓ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ｒ　Ｆｏｒｓ－
ｃｈｕｎｇ），弗莱堡：斯派尔和凯尔纳，１９３４年，ＢＡ　１６０９。

爱德华·斯普兰格（Ｓｐｒａｎｇｅｒ，Ｅｄｕａｒｄ）：《心理学的统一

性问题》（Ｄｉｅ　Ｆｒａｇｅ　ｎａｃｈ　ｄｅｒ　Ｅｉｎｈｅｉｔ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柏林：

德古意特，１９２６年，ＳＱ１４９，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３０年，ＳＡ　５７９。

爱德华·斯普兰格（Ｓｐｒａｎｇｅｒ，Ｅｄｕａｒｄ）：《生活形式：精神

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性伦理学》（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ｅｎ：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Ｅｔｈｉｋ　ｄｅｒ　Ｐｅｒｓö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哈雷／萨勒：尼迈耶，１９２１年，ＢＱ　４４９。

威廉·斯特恩（Ｓｔｅｒｎ，Ｗｉｌｌｉａｍ）：《基于人格主义的一般

心理 学》（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ａｕ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海牙：尼霍夫，１９３５，ＢＡ　１６５９／１—２。

威廉·斯特恩（Ｓｔｅｒｎ，Ｗｉｌｌｉａｍ）：《人的人格性》（Ｄｉｅ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　Ｐｅｒｓö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莱 比 锡：巴 特，１９１９ 年，

ＢＡ　１６５８。

乔治·斯蒂勒（Ｓｔｉｅｌｅｒ，Ｇｅｏｒｇ）：《个体与大众：大众心理

学的基础研究》（Ｐｅｒｓｏｎ　ｕｎｄ　Ｍａｓｓ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　ｅｉｎｅｒ　Ｍａｓｓｅｎｐｓｃｙｈｏｌｏｇｉｅ），莱比锡：迈纳，１９２９
年，ＢＡ　１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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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滕贝格（Ｓｔｏｌｔｅｎｂｅｒｇ，Ｈ．Ｌ．）：《灵魂、精神与群体：

对科学理论的贡献》（Ｓｅｅｌｅ，Ｇｅｉｓｔ　ｕｎｄ　Ｇｒｕｐｐｅ：ｅｉｎ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慕尼黑：邓克和汉布洛，１９２９年，

ＳＡ　５７７。

古斯塔夫·斯托林（Ｓｔöｒｒｉｎｇ，Ｇｕｓｔａｖ）：《心理学》（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ｅ），莱比锡：恩格尔曼，１９２３年，ＢＡ　１６７４。

欧文·施特劳斯（Ｓｔｒａｕｓ，Ｅｒｗｉｎ）：《空间形式及其对运动

和感知的重要性》（Ｄｉｅ　Ｆｏｒｍｅｎ　ｄｅｓ　Ｒäｕｍｌｉｃｈｅｎ：ｉｈｒｅ　Ｂｅ－
ｄｅｕｔｕｎｇ　ｆüｒ　ｄｉｅ　Ｍｏｔｏｒｉｋ　ｕｎｄ　ｄｉｅ　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ｕｎｇ），柏林：施

普林格，１９３０年，ＳＡ　５７９。

理查德·特恩瓦尔德（Ｔｈｕｒｎｗａｌｄ，Ｒｉｃｈａｒｄ），《原始人心

理学》（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慕尼黑：莱因

哈特，比较心理学手册第一卷第二册，ＢＡ　１７２５。

霍普（Ｖａｎ　ｄｅｒ　Ｈｏｏｐ，Ｊ．Ｈ）：《意识类型及其与心理病理

学的关系（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ｓｔｙｐｅｎ　ｕｎｄ　ｉｈｒｅ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ｚｕｒ　Ｐｓｙ－
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ｅ），伯尔尼：胡贝尔，１９３７年，ＢＡ　１７７２。

霍普（Ｖａｎ　ｄｅｒ　Ｈｏｏｐ，Ｊ．Ｈ）：《分裂症的心理学》（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ｅ），１９２８年，《心理病学和神经病

学》，第５—６页，１９２８年，ＳＡ　６２０。

约翰内斯·克里斯（Ｖｏｎ　Ｋｒｉｅｓ，Ｊｏｈａｎｎｅｓ），《普通感觉生

理学》（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Ｓｉｎｎｅｓ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ｅ），莱比锡：沃格尔，１９２３
年，ＢＡ　９６８。

罗伯特（Ｗäｌｄｅｒ，Ｒｏｂｅｒｔ）：《心理学派的潜在心而上学基

础》（Ｄｉｅ　ｌａｔｅｎｔｅｎ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

ｇｉｓｃｈｅｎ　Ｓｃｈｕｌｅｎ），柏林：卡格，１９３０年，ＳＰ　２７１。

格尔达·瓦尔特（Ｗａｌｔｈｅｒ，Ｇｅｒｄａ）：《论心理分裂症的内

在心理结构》（Ｚｕｒ　ｉｎｎｅｒｐｓｙ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　ｄｅｓ　Ｓｃｈｉｚｏ－

ｐｈｒｅｎｉｅ），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２７年，ＳＰ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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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沃德（Ｗａｒｄ，Ｊａｍｅｓ）：《心理学诸原理》（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１８年，ＢＡ　１８２３。

艾尔斯·温彻尔（Ｗｅｎｔｓｃｈｅｒ，Ｅｌｓｅ）：《心理学机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布伦瑞克：韦外科，１９３５
年，ＳＱ　２０２。

威尔海姆·维斯（Ｗｉｒｔｈ，Ｗｉｌｈｅｌｍ）：《意识概念的哲学定

位》（Ｚｕｒ　Ｏｒｉｅｎｔｉ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ａｍ　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ｓｂｅ－

ｇｒｉｆｆ），慕尼黑：贝克，１９１８年，ＳＡ　６７１。

这份书单显示了胡塞尔在其图书室里收藏有种类丰富的

心理学著作，其中包括了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到社会心理

学、生理学和心理分析。胡塞尔对如下所列的书籍做了阅读

标记：

沃尔特·巴德（Ｂａａｄｅ　Ｗａｌｔｅｒ）：《内省与导引》（Ｓｅｌｂｓｔ－

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Ｉｎｔｒｏｖｏｋａｔｉｏｎ），莱比锡：巴特，１９１７ 年，

ＳＱ　３。

艾宾豪斯·赫尔曼（Ｈｅｒｍａｎｎ　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心理学基

础》（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第４版，莱比锡：维特，

１９１９年，ＢＱ　１１７。

斯普兰格·爱德华（Ｓｐｒａｎｇｅｒ，Ｅｄｕａｒｄ）：《生活形式：精神

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性伦理学》（Ｌｅｂｅｎｓｆｏｒｍｅｎ：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Ｅｔｈｉｋ　ｄｅｒ　Ｐｅｒｓö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哈雷／萨勒：尼迈耶，１９２１年，ＢＱ　４４９。

斯普兰格·爱德华（Ｓｐｒａｎｇｅｒ，Ｅｄｕａｒｄ）：《心理学的统一

性问题》（Ｄｉｅ　Ｆｒａｇｅ　ｎａｃｈ　ｄｅｒ　Ｅｉｎｈｅｉｔ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柏

林：德古意特，１９２６年，ＳＱ１４９。

卡尔·布勒（Ｂüｈｌｅｒ，Ｋａｒｌ）：《心理学的危机》（Ｄｉｅ　Ｋｒｉｓｅ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斯图加特：菲舍尔，１９２７年，ＢＱ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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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斯·温彻尔（Ｗｅｎｔｓｃｈｅｒ，Ｅｌｓｅ）：《心理学机制》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布伦瑞克：韦外科，１９３５
年，ＳＱ　２０２。

第一本书是由巴德·沃尔特（Ｂａａｄｅ　Ｗａｌｔｅｒ）所著的是关

于自我观视之可靠性的实验研究。胡塞尔的阅读标记只在论

文的第一段中可以找到。同样地在艾宾豪斯（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长

达７９１页的《心理学基础》（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中，

胡塞尔几乎所有的阅读标记都集中在该书的前十页，艾宾浩

斯在这里讨论了与心理学相关的主题。

在斯普兰格的书中，胡塞尔的阅读笔记则主要集中在对

两种心理学方法进行区分的章节中：精神科学的心理学（Ｄｉｅ

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和自然现象的心理学

（Ｄｉ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ｅ）。胡塞尔写道，他在１９３５年

９月中旬已经读过斯普兰格（Ｓｐｒａｎｇｅｒ）的《心理学的统一性问

题》（１９２６）一文。他对此做了很多阅读标记。在有些页面上，

几乎每一行都有标记，还有许多用加贝尔斯贝格速记法所写

的注释，这显示出他极大的兴趣，但同时也包含有批评。在这

篇文章中，斯普兰格论述了心理学的基础是如何分裂的，而他

所追求的则是心理学研究的不同方法是否可以统一起来。柯

勒的《在静止和稳定状态中的物理格式塔：一项自然哲学研

究》（１９２４）是早期格式塔心理学的扛鼎之作，胡塞尔对该书的

阅读标记则非常稀少。

胡塞尔在布勒（Ｂüｈｌｅ）《心理学的危机》（Ｄｉｅ　Ｋｒｉｓｅ　ｄ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１９２７）一书的前８３页（共２２３页）中留有许多阅

读标记。这一部分属于该书的前三章，布勒在这里讨论了当

时心理学内部各自分立的几个学派的现状，并且认为有可能

将它们统一为同一门学科。温特斯彻的（Ｗｅｎｔｓｃｈｅｒ）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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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了关于主体性的不同观点，其中包括了海德格尔的《存在

与时间》和胡塞尔本人以及他在两个版本的《逻辑研究》之间

对于该问题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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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兰根：哲学学院，１９２５年，ＢＡ　１８５３。

马克斯·韦特海默（Ｗｅｒｔｈｅｉｍｅｒ，Ｍａｘ）：《创造性思维中

的推理过程研究》（Üｂｅｒ　Ｓｃｈｌｕｓｓｐｒｏｚｅｓｓｅ　ｉｍ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ｅｎ

Ｄｅｎｋｅｎ），柏林：德古意特，１９２０年，ＢＡ　１８５５。

马克斯·韦特海默（Ｗｅｒｔｈｅｉｍｅｒ，Ｍａｘ）：《格式塔理论研

究》（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Ｌｅｈｒｅ　ｖｏｎ　ｄｅｒ　Ｇｅｓｔａｌｔ），柏林：施普

林格，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ＳＡ６５８。

福克特·威尔肯（Ｗｉｌｋｅｎ，Ｆｏｌｋｅｒｔ）：《个人价值理论的基

本特征：尤其重视戈特尔的“经济维度”》（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　ｅｉｎ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Ｗｅｒｔｔｈｅｏｒｉｅ　ｕｎｔｅｒ　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　ｂｅ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
ｖｏｎ　Ｇｏｔｔｌ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图宾

根：莫尔，１９２６年，ＳＰ　２７７。

沃尔夫·埃里克（Ｗｏｌｆ，Ｅｒｉｋ）：《犯罪要素的类型：特别刑

法一般理的初步研究》（Ｄｉｅ　Ｔｙｐｅｎ　ｄｅｒ　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ｓｍäｓｓｉｇｋｅ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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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ｒ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ｕ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Ｌｅｈｒｅ　ｖｏｍ　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ｎ　Ｔｅｉｌ　ｄｅｓ

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ｔｓ），布雷斯劳：赫特，１９３１年，ＢＰ　２５０。

埃里克·沃尔夫（Ｗｏｌｆ，Ｅｒｉｋ）：《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批

判主义与形而上学问题》（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ｅｔｈｉｓｃｈｅｒ　Ｋｒｉｔｉｚ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ｄａ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ｒ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图宾根：莫尔，１９３０年，

ＳＰ　２８１。

埃里克·沃尔夫（Ｗｏｌｆ，Ｅｒｉｋ）：《国家社会主义的正当权

利》（Ｒｉｃｈｔｉｇｅｓ　Ｒｅｃｈｔ　ｉ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弗莱

堡：瓦格纳，１９３４年，ＢＰ　２４９。

齐默尔曼（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Ｗｉｌｌｉ）：《劳动作为世界观：一种

文化政治的基础》（Ａｒｂｅｉｔ　ａｌｓ　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ｅｉｎｅ　ｋｕｌｔ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柏林：潘，１９３７年，ＢＡ　１９３３。

在本节中只有吕西安·莱维－布吕尔（Ｌéｖｙ－Ｂｒｕｈｌ，Ｌｕ－

ｃｉｅｎ）的《原始民族的精神世界》（慕尼黑：布鲁克曼，１９２７）留存

有阅读标记。胡塞尔收藏了几本马克斯·韦伯的书，但由于

它们不是在１９１７—１９３８年其间出版的著作，因此没有被列

出。但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论理解社会学的若干范畴》（图

宾根：莫尔，１９１３年）一书可以在胡塞尔藏书室中找到，胡塞

尔对此做了大量的阅读标记。胡塞尔同样也拥有齐美尔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的一些著述，其中九本带有阅读标记。而所

有这些书籍都是在１９１７—１９３８之前发表的，因此在研究中并

未在上面列出。

６．语　　言

赫尔曼·阿曼（Ａｍｍ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ｎ）：《施滕策尔的句子理

论：一种商榷》（Ｓｔｅｎｚｅｌｓ　Ｓａｔｚｔｈｅｏｒｉｅ：ｅｉｎ　Ｇｅｄａｎｋｅｎａｕｓｔａｕｓ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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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科恩，１９２９年，ＳＰ　３。

赫尔曼·阿曼（Ａｍｍ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ｎ）：《语言学中的规则概

念》（Ｄｅｒ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ｅｓ　ｉｎ　ｄｅｒ　Ｓｐｒａｃｈ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莱比

锡：图依布纳，１９２０年，ＳＰ　２。

赫尔曼·阿曼（Ａｍｍ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ｎ）：《人类的话语：语

言哲学研究》（Ｄｉｅ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　Ｒｅｄｅ：ｓｐｒａｃ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拉尔：绍恩堡，１９２５—１９２８年，ＢＰ　３。

赫尔曼·阿曼（Ａｍｍ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ｎ）：《荷马语的语序和

句式考察：特别考虑动词的位置》（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ｈｏｍ－

ｅｒｉｓｃｈｅｎ　Ｗｏｒｔｆｏｌｇｅ　ｕｎｄ　Ｓａｔｚｓｔｒｕｋｔｕｒ： ｍｉｔ　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ｒ

Ｂｅ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　ｄｅｒ　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Ｖｅｒｂｕｍｓ．），弗莱堡：博尔

策，１９２２年，ＢＰ　４。

赫尔曼·阿曼（Ａｍｍａｎｎ，Ｈｅｒｍａｎｎ）：《语言的起源》

（Ｖｏｍ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Ｓｐｒａｃｈｅ），拉尔：绍恩堡，１９２９年，ＢＰ　５。

恩斯特·贝克（Ｂｅｃｋ，Ｅｒｎｓｔ　Ｈ．Ｆ．）：《语言心理学、逻辑

学和语言学中的物称》（Ｄｉｅ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ｅｎ　ｉｎ　ｓｐｒａｃｈｐｓｃｙｈｏｌ－
ｏｇｉｓｃｈｅｒ，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ｒ　ｕ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ｒ　Ｈｉｎｓｉｃｈｔ），莱比锡：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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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霍赫海默（Ｈｏｃｈｈｅｉｍｅ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对语言

中“灵魂盲点”的分析：语言对环境行为的意义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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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　１０１３。

洛曼（Ｌｏｈｍａｎｎ，Ｊ．Ｆ．）：《斯拉夫语的后缀替换》（Ｅ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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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ａｖｉｓｃｈｅ　Ｓｕｆｆｉｘ－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莱比锡：哈拉索维茨，１９３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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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　ｕｎｄ　Ｂｅｇｒｉｆ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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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ｇｅｎｗäｒｔｉｇ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哈雷／萨勒：尼迈耶，

１９２６年，ＢＰ　１７１。

鲍斯（Ｐｏｓ．Ｈ．Ｊ．）：《同义词的一般理论研究》（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ｓàｕｎ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ｅｓ　ｓｙｎｏｎｙｍｅｓ），巴黎：博伊

万，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ＳＰ　２３３。

鲍斯（Ｐｏｓ．Ｈ．Ｊ．）：《论语言学的逻辑》（Ｚｕｒ　Ｌｏｇｉｋ　ｄｅｒ

Ｓｐｒａｃｈ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海德堡：维特，１９２２年，ＢＰ　２０５。

鲁姆斯·卡尔（Ｒｅｕｍｕｔｈ，Ｋａｒｌ）：《儿童初期学习语言的

逻辑 特 征》（Ｄｉｅ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Ｂｅ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ｈｅｉｔ　ｄｅｒ　ｋｉ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ａｎｆäｎｇｅ），莱比锡：杜尔，１９１９年，ＢＡ　１４１８。

塞尔斯基·莱因霍尔德（Ｓａｌｅｓｋｉ，Ｒｅｉｎｈｏｌｄ），《语言交流

的方式》（Ｄｉｅ　Ｍｉｔｔｅｌ　ｄｅｒ　ｓｐｒ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弗莱堡，

１９２４年，ＢＡ　１４７１。

索瓦吉·朱斯（Ｓａｕｖａｇｅ－Ｊｏｕｓｓｅ，Ｐａｕｌ）：《元动词》（Ｌｅ

Ｍéｔａｖｅｒｂｅ），巴黎：阿尔坎，１９２８年，ＢＡ　１４７５。

雨果·舒查特（Ｓｃｈｕｃｈａｒｄｔ，Ｈｕｇｏ）：《语言的起源ＩＩＩ（谓

语、主语、宾语）》（Ｓｐｒａｃｈ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ＩＩＩ［Ｐｒäｄｉｋａｔ，Ｓｕｂｊｅｋｔ，

Ｏｂｊｅｋｔ］），１９２０年，ＳＡ　５０７。

卡尔 · 施 通 普 夫 （Ｓｔｕｍｐｆ，Ｃａｒｌ）：《语 音 与 器 乐》

（Ｓｐｒａｃｈｌａｕｔｅ　ｕ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ｋｌäｎｇｅ），柏林：施普林格，

１９２６年，ＳＱ　１８６。

爱德华·韦克斯勒（Ｗｅｃｈｓｓｌｅｒ，Ｅｄｕａｒｄ）：《现象学与语言

·２０４·



学》（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ｅ），马德里，１９２４ 年，

ＳＰ　２７４。

尽管胡塞尔在此领域中实际上收藏有更多的书籍，但是

只有卡尔·施通普夫的《语音与器乐》（柏林：施普林格，１９２６
年，ＳＱ　１８６）归属在上面的书目列表里，但这本书事实上并没

有任何的阅读标记。

７．历　　史

巴克斯、弗朗西斯、纽曼、约翰·亨利（Ｂａｃｃｈｕｓ，Ｆｒａｎｃｉｓ，

Ｎｅｗｍａｎ，Ｊｏｈｎ　Ｈｅｎｒｙ）：《归信教会前的信件和日记》（Ｂｒｉｅｆｅ

ｕｎｄ　Ｔａｇｅｂüｃｈｅｒ　ｂｉｓ　ｚｕｍÜｂｅｒｔｒｉｔｔ　ｚｕｒ　Ｋｉｒｃｈｅ）。慕尼黑：剧

院出版社，１９２８年。

梅拉赫托尼亚纳（Ｂｅｎｅｓｚｅｗｉｃｚ，Ｗ．Ｍｅｌａｎｃｈｔｈｏｎｉａｎａ）：

《对西欧拜占庭１５２１—１５６０之间法律文献史的研究》（ｅｉｎ　Ｂｅ－
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ｇｅ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Ｂｙｚａｎｔ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ｕｒｏｐａ　１５２１—１５６０），ＢＡ　１２９。

卡尔·贝佐德（Ｂｅｚｏｌｄ，Ｃａｒｌ）：《学院成立第一个十周年

的活动报告》（Ｂｅｒｉｃｈｔüｂｅｒ　ｄｉｅ　Ｔäｔｉｇｋｅｉｔ　ｄｅｒ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ｉｍ

ｅｒｓｔｅｎ　Ｊａｈｒｚｅｈｎｔ　ｉｈｒｅｓ　Ｂｅｓｔｅｈｅｎｓ），海德堡：１９２０年，ＢＡ　１５７。

卡尔·鲍林斯基（Ｂｏｒｉｎｓｋｉ，Ｋａｒｌ）：《近代世界重新诞生

的观念》（Ｄｉｅ　Ｗｅｌｔｗｉｅｄｅｒｇｅｂｕｒｔｓｉｄｅｅ　ｉｎ　ｄｅｎ　ｎｅｕｅｒｅｎ　Ｚｅｉ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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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４·



德里施·汉斯（Ｄｒｉｅｓｃｈ，Ｈａｎｓ）：《什么是历史？画报》

（Ｗａｓ　ｉｓｔ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ｉｅｒｔ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１９１８年，３９２８，第

３８６—３８７页，ＳＡ　１３２。

西格伯特·埃尔库斯（Ｅｌｋｕｓｓ，Ｓｉｅｇｂｅｒｔ）：《对浪漫主义的

评论及研究的批评》（Ｚｕｒ　Ｂｅｕｒｔｅｉｌ　ｕｎｄ　ｄｅｒ　Ｒｏｍａｎｔｉｋ　ｕｎｄ

ｚｕ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ｉｈｒｅｒ　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慕尼黑：奥尔登堡，１９１８年，

ＢＡ　４３３。

罗宾·弗劳沃（Ｆｌｏｗｅｒ，Ｒｏｂｉｎ）：《诺维尔羊皮书和多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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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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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齐克菲尔德，１９２３年，ＢＡ　１１９４。

约翰亨利·纽曼（Ｎｅｗｍａｎ，Ｊｏｈｎ　Ｈｅｎｒｙ）：《归信教会前

的信件和日记》（Ｂｒｉｅｆｅ　ｕｎｄ　Ｔａｇｅｂüｃｈｅｒ　ｂｉｓ　ｚｕｍ Üｂｅｒｔｒｉｔｔ

ｚｕｒ　Ｋｉｒｃｈｅ），慕尼黑：剧院出版社，１９２８年，ＢＡ　１２３６。

维塔利斯·诺斯特伦（Ｎｏｒｓｔｒöｍ，Ｖｉｔａｌｉｓ）：《宗教与思

想：乌普萨拉大学奥劳斯－佩特里讲座》（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ｕｎｄ　Ｇｅ－
ｄａｎｋｅ：Ｏｌａｕｓ－Ｐｅｔｒｉ－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　ｇｅｈａｌｔｅｎ　ａｎ　ｄ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äｔ

Ｕｐｐｓａｌａ），尤伯斯·埃洛夫·阿克森，１９３２年，ＢＡ　１２５０。

赫尔曼·奥尔登伯格（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Ｈｅｒｍａｎｎ）：《摩诃婆

罗多：起源、内容与形式》（Ｄａｓ　Ｍａｈａｂｈａｒａｔａ：ｓｅｉｎｅ　Ｅｎｔｓｔｅ－
ｈｕｎｇ，ｓｅｉｎ　Ｉｎｈａｌｔ，ｓｅｉｎｅ　Ｆｏｒｍ），哥廷根：范登霍克和鲁普雷

希特，１９２２年，ＢＡ　１２６１。

斯坦尼斯拉夫·歇尔（Ｓｃｈａｙｅｒ，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ｖ）：《大乘佛教解

脱要义论历史的准备材料》（Ｖｏ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ｎ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ｍａｈａｙａ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　Ｅｒｌöｓ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ｎ），慕 尼 黑，１９２１ 年，

ＢＡ　１４８１。

赫尔曼·施瓦茨（Ｓｃｈｗａｒｚ，Ｈｅｒｍａｎｎ）：《宗教与价值哲

学》（Ｄａｓ　Ｕｎｇｅｇｅｂｅｎｅ：ｅｉｎ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ｕｎｄ　Ｗｅｒｔ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ｉｅ），图宾根：莫尔，１９２１年，ＢＡ　１５５２／ｊ。

阿尔伯特·施魏策尔（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Ａｌｂｅｒｔ）：《文化的衰落

与重建》（Ｖｅｒｆａｌｌ　ｕｎｄ　Ｗｉｅｄｅｒａｕｆｂａｕ　ｄｅｒ　Ｋｕｌｔｕｒ），乌普萨拉

大学的奥劳斯·佩特里讲座：文化哲学，第一部分，慕尼黑：贝

克，１９２３年，ＢＡ　１５５５。

阿尔伯特·施魏策尔（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Ａｌｂｅｒｔ）：《文化与伦

理》（Ｋｕｌｔｕｒ　ｕｎｄ　Ｅｔｈｉｋ），乌普萨拉大学的奥劳斯·佩特里讲

座：文化哲学，第二部分，慕尼黑：贝克，１９２３年，ＢＡ　１５５４。

·９０４·



朱利叶斯·施洛瑟（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Ｊｕｌｉｕｓ）：《对卜尼法斯八

世偶像崇拜的指控和他的雕塑肖像》（Ｄｉｅ　Ａｎｋｌａｇｅ　ｄｅｒ　Ｉｄｏｌ－
ａｔｒｉｅ　ｇｅｇｅｎ　Ｐａｐｓｔ　Ｂｏｎｉｆａｚ　ＶＩＩＩ.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　Ｐｒｏｔｒäｔｓｔａｔｕｅｎ），

弗莱堡，１９２０年，Ｄｉｓｓ．，ＢＡ　１６０６。

朱利叶斯·施洛瑟（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Ｊｕｌｉｕｓ）：《拉丁女教师与

异邦女教师》（Ｍａｇｉｓｔｒａ　Ｌａｔｉｎｉｔａｓ　ｕｎｄ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　Ｂａｒｂａｒｉｔａｓ），

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３７年，ＢＡ　１５０４。

埃米尔·乌蒂兹（Ｕｔｉｔｚ，Ｅｍｉｌ）：《普通艺术史基础》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Ｋｕｎｓｔ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斯图加

特：恩克，１９１４—１９２０年，ＢＡ１７６２／１—２。

埃米尔·乌蒂兹（Ｕｔｉｔｚ，Ｅｍｉｌ）：《艺术中的自然》（Ｎａｔｕｒ

ｉｎ　ｄｅｒ　Ｋｕｎｓｔ），斯图加特：恩克，１９３１年，ＳＡ　６１０。

埃米尔·乌蒂兹（Ｕｔｉｔｚ，Ｅｍｉｌ）：“艺术家的作品”（Ｖｏｍ

Ｓｃｈａｆｆｅｎ　ｄｅｓ　Ｋüｎｓｔｌｅｒｓ），《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第１８卷，

斯图加特：恩克，Ｈ．１；５９—７０，１９２５年，ＳＡ　６１２。

卡尔·沃斯勒（Ｖｏｓｓｌｅｒ，Ｋａｒｌ）：《孤独的诗———在西班

牙》（Ｐｏｅｓｉｅ　ｄｅｒ　Ｅｉｎｓａｍｋｅｉｔ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ｅｎ），慕尼黑：巴伐利亚科

学院出版社，１９３６年，ＢＡ　１８１０。

卡尔·沃斯勒（Ｖｏｓｓｌｅｒ，Ｋａｒｌ）：《语言共同体和利益共同

体》（Ｓｐｒａｃｈ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ｎ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慕尼

黑：巴伐利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２４年，ＢＡ　１８１１。

费迪南德·瓦格纳（Ｗａｇｅｎｅｒ，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浪漫主义和

辩证 法 的 反 讽》（Ｄｉ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ｄｉｅ　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ｓｃｈｅ

Ｉｒｏｎｉｅ），１９２４年，ＢＡ　１８１１。

奥斯卡·沃尔泽尔（Ｗａｌｚｅｌ，Ｏｓｋａｒ）：《艺术间的启示：艺

术史概念鉴赏》（Ｗｅｃｈｓｅｌｓｅｉｔｉｇｅ　Ｅｒｈ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Ｋüｎｓｔｅ：ｅｉｎ

Ｂｅｉｔｒａｇ　ｚｕｒ　Ｗüｒｄｉｇｕｎｇ　ｋｕｎｓ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　Ｂｅｇｒｉｆｆｅ），柏

林：鲁瑟和赖查德，１９１７年，ＢＡ　１８２０。

·０１４·



埃米尔·温克勒（Ｗｉｎｋｌｅｒ，Ｅｍｉｌ）：１９３７／３８，《“喜剧”一

词在法国的历史》（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ｓ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Ｃｏｍéｄｉ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海德堡：维特，１９３７年，ＢＡ　１８８６。

由良（Ｙｕｒａ，Ｔ．）：《佛教的意识理论：心理学、认识论和

大乘佛教的形而上学导论》（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ｓｌｅｈｒｅ　ｉｍ　Ｂｕｄｄｈｉｓ－
ｍｕｓ：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ｅｎ　ｉｎ　ｄｉ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ｌｅｈｒｅ

ｕ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　ｄｅｓ　Ｍａｈａｙａｎａ－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ｕｓ），东京：德国东

亚自然和民族学史学会，１９３２年，ＢＡ　１９０９。

伊藤尤登（Ｙｏｕｔｅｎ，Ｉｔｏ）：《一种新的教学法和它的基本思

路》（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Ｍｉｃｈｉ），台北：Ｓ．ｎ．１９３７，ＢＡ　１９１０。

这些书籍表明胡塞尔并非对宗教、文学、艺术甚至教育学

毫无兴趣，但在其中却没有留存什么阅读标记。

９．结　　论

胡塞尔在他的藏书室里收藏了各类学科领域内的诸多书

籍。这些书籍的阅读标记显示了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非常

了解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概况。在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３７年之后，

他依然关注着数学和物理学领域内具体研究的最新发展。胡

塞尔的兴趣也并没有局限于对精确科学发展的关注，他还阅

读了与各种人文科学和生物学相关的不同思想流派的发展和

概念性综述。尽管其阅读兴趣总体呈现出观念化的特征，但

对于人类学却是一个例外。他对其他文化的细节也很有兴

趣，这可以从他收藏的吕西安·莱维－布吕尔所著的《原始民

族的精神世界》（１９２７）一书中看出来。

（译者：于宝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１１４·



从希尔伯特到胡塞尔：现象学，
特别是形式数学现象学的初步导论∗

迪特里希·曼科 著

于宝山 译　 宋文良 校

【摘　 要】 作为希尔伯特与胡塞尔在哥廷根时期共同的学生，迪
特里希·曼科从胡塞尔现象学的数学认识论背景出发，分析论述

了希尔伯特的元数学与胡塞尔的流形论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并
且指出了一门具有莱布尼兹道路的数学现象学如何开展的可能

性问题。

【关键词】 希尔伯特　 胡塞尔　 直观　 元数学　 流形论

从希尔伯特到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形式数学现象学的初步导论 １

∗ 译自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Ｍａｈｎｋｅ， “Ｖｏｎ Ｈｉｌｂｅｒｔ ｚｕ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Ｅｒｓｔｅ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 ｉｎ ｄｉｅ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ｓ ｄｅｒ
ｆｏｒｍａｌｅｎ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 Ｕｎｔｅｒｒｉｃｈｔｓｂｌäｔｔｅｒ，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３ ／ ４（１９２３）， ｐｐ．３４ ３７。 译文摘要与关键词为译者

附加。 迪特里希·曼科（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Ｍａｈｎｋｅ）在 １９０２ 至 １９０６ 年期间在哥廷根大学追随希尔伯特（Ｄａｖｉｄ
Ｈｉｌｂｅｒｔ）和胡塞尔学习数学和哲学。 胡塞尔本人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回应和评论，相关信息可参见

Ｅ． 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Ｋ． Ｓｃｈｕｈｍａｎｎ （ ｅｄｓ．），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 １０ Ｂäｎｄｅ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Ｂｏｓｔ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４）， Ｂｄ． ＩＩＩ， Ｓ．３９１，４４２。



　 　 编者希望我向论文的读者介绍胡塞尔现象学的初步特征。 考虑到读者群

体，为了阐明这门哲学所使用的新科学方法的一般本质，我认为最可行的方式

是以源于数学—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论作为示例。 为此，我选择了公理算术的现

象学，即概念—分析或形式逻辑的数学领域，而未选择直观—综合的数学领域，
比如关于经验空间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尽管这样或许也是可能的。 由于现象学

的方法也寻求从个体的直观被给予性中获取普遍有效的概念性真理，即从现象

中观视到“逻各斯”（由此得名！），因此它确实更接近于几何学家作图的直观操

作，而非公理学家的形式演绎。 但是，尽管如此———与当代诸多直观和经验哲

学形成鲜明的对比，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由于惯常的逻辑精确性对这些哲学的

非科学性产生了正当的怀疑———现象学如此地重视和认可形式数学所具有的

永恒有效的系统结构，以及作为所有精确科学的理论形式的观念储藏室的根本

重要性，这是继莱布尼茨之后，胡塞尔首次以明确的意识特别地将形式数学置

于整个科学论的入口。
现象学的历史发端也是以此明智地开始， 作为魏尔斯特拉斯 （ Ｋａｒｌ

Ｗｅｉｅｒｓｔｒａß）的学生，胡塞尔将高等分析作为他的出发点（他的博士论文是《变分

法论稿》［Ｂｅｉｔｒäｇｅ ｚｕｒ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ｄ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ｃｈｎｕｎｇ］）。 由于胡塞尔的兴趣受

到布伦塔诺和施通普夫的影响而转向哲学———这门哲学希望成为一门科学，其
科学理想特别地以精确科学为导向①———他的第一个工作领域依然是算术的心

理研究和逻辑研究，② 接下来的问题转变为对 “ 形式流形论” （ ｆｏｒｍａｌｅｎ
Ｍａｎｎｉｇｆａｌｔｉｇｋｅｉｔ）的澄清，并且一般的对“演绎科学的理性本质及其形式统一性

和符号方法论”③的澄清。 在这些研究进程中，胡塞尔认识到了先前“心理主

义”的研究方法的不足，这种研究受限于世俗—时间的人类本性的相对性的研

究方法，与永恒的逻辑—数学真理的绝对的普遍有效性相对立。 因此，他逐渐

以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将自身从主体心理的“事实科学”提升到客观逻各斯的“本
质科学”———最终至现象学（参见《观念》的导论）。

２ 现代外国哲学（总第 ２２ 辑）

①

②

③

Ｏｓｋａｒ Ｋｒａｕｓ， Ｆｒａｎｚ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Ｚｕｒ Ｋｅｎｎｔｎｉｓ ｓｅｉｎｅｓ Ｌｅｂｅｎｓ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ｅｒ Ｌｅｈｒｅ， Ｍｉｔ Ｂｅｉｔｒäｇｅｎ Ｖｏｎ Ｃａｒｌ Ｓｔｕｍｐｆ
ｕｎｄ 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Ｍüｎｃｈｅｎ：Ｂｅｃｋ， １９１９）， ｈｅｓ． Ｓ．１９，８８，１５９．
Ｅ．Ｇ．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ｋ：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Ｉ， Ｈａｌｌｅ， １８９１．
参见《逻辑研究》（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第一版的导言：Ｅｄｍｕｎｄ Ｈｕｓｓｅｒｌ，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Ｉ
［Ｈａｌｌｅ， １９００］， ＩＩ ［Ｎｉｅｍｅｙｅｒ， １９０１］。 我根据第三版（Ｈａｌｌｅ， １９２２），用简写 Ｌ．Ｕ．Ｉ， ＩＩ １，２ 引用了胡塞

尔的这第一部主要作品，它在文字和编页上与第二个版本一致，至少在内容和章节编号上与第一个版

本一致。 胡 塞 尔 的 第 二 部 主 要 著 作 Ｉｄｅｅｎ ｚｕ ｅｉｎｅｒ ｒｅｉｎｅｎ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ｕｎｄ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Ｉ （Ｈａｌｌｅ， １９１３）（第 ＩＩ 卷为手稿），简写为 Ｉｄ。



因此，盘旋在胡塞尔头脑中的数学理想完全是现代的，首先是莱布尼

茨———这位孤独的思想家，在数个世纪中不被理解，最初在他天才的“数学和逻

辑统一的观念”中已经预见过这一点，特别是在他的严格的逻辑形式化的普全

数学和代数符号化的关系逻辑的观念中，亦即组合术的语言 （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④ 直到 １９ 世纪，通过逻辑的数学化（布尔［Ｇｅｏｒｇｅ Ｂｏｏｌｅ］的符号

逻辑，施罗德［Ｅｒｎｓｔ Ｓｃｈｒöｄｅｒ］的逻辑演算）以及数学的算术化和算术的逻辑化

（波尔查诺 ［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Ｂｏｌｚａｎｏ］、 汉密尔顿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格拉斯曼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Ｇüｎｔｈｅｒ Ｇｒａｓｓｍａｎｎ］、魏尔斯特拉斯、克罗内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
汉克尔［Ｈｅｒｍａｎｎ Ｈａｎｋｅｌ］、康托［Ｇｅｏｒｇ Ｃａｎｔｏｒ］、戴德金［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ｅｄｅｋｉｎｄ］、皮
亚诺［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Ｐｅａｎｏ］和弗雷格等人）才实现了部分构想，最终通过希尔伯特的

公理化方法和罗素的统一性系统构造而得以完成。⑤ 我将联系这种逻辑数学的

最现代版本，即希尔伯特的公理学；并选择他在 １９２１ 年的哥本哈根和汉堡讲座

中首次提出的最新阐述⑥；因为正是这个最新的、形式数学上最完备的数学“基
础”最接近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同时，这也很好地表明，这两种基于完全不同

动机而展开的思想工作所产生的一致结果是正确的。
形式数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一般算术还是非欧几何，不管是直观的欧氏

几何还是理论物理诸部分的逻辑框架，希尔伯特都将其定义为某种完全的非直

观的“事物”流形，它们仅仅存在于某种纯粹概念性的联结、排序等关系之中，没
有任何内容。 如果一个流形的诸公理相互兼容，即如果不能通过任何单一的、
有穷的形式逻辑推理链条从系统的某些公理中推导出与该系统其他公理的任

何结论相矛盾的结论，那么这个流形就是“存在”的（在数学观念的意义上，而非

在物理学的实在意义上）。 因此，公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判定公理系统一致

从希尔伯特到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形式数学现象学的初步导论 ３

④

⑤

⑥

Ｌ．Ｕ．Ｉ， § ６５．
Ｌ．．Ｕ． １， Ｋａｐ．１１， ｂｅｓ． § ７０．在我看来，这一章最适合向数学家表述胡塞尔哲学的意味。 其次是《逻辑

研究》第二卷的第三研究（比较重要的是 § １１ 和 § １２ 关于质料规律或综合法则与分析或形式法则的

区分）。 对数学认识最为重要的是第二卷的第六研究（对于感性直观和范畴直观的基本区分）。 最后

是《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的 § １３、 § １６，特别是必须注意 § ７２（对定义性流形或完

全非定义性流形的特征刻画）。 事实上，只有仔细研究了这些引文，才能完全理解后面的研究。
Ｄａｖｉｄ Ｈｉｌｂｅｒｔ， Ｎｅｕ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 Ｅｒｓｔｅ Ｍｉｔｔｅｉｌｕｎｇ， Ａｂｈ． ａｕｓ ｄｅｍ ｍａｔｈ，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ｄｅｒ
Ｈａｍｂｕｒｇ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ｉｖ． Ｂｄ． Ｉ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９２２）， Ｓ．１５７ １７７．我将其简写为 Ｎ．Ｍ．。
Ｄａｖｉｄ Ｈｉｌｂｅｒｔ， Ｄｉｅ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ｋ， Ｍａｔｈ Ａｎｎａｌｅｎ， Ｂｄ． ８８ （Ｂｅｒｌｉｎ １９２２）， Ｓ．１５１
１６５． 我将其简写为 Ｇ．Ｍ．。 也可参见 Ｐａｕｌ Ｂｅｒｎａｙｓ， “Ｄｉｅ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 Ｈｉｌｂｅｒｔｓ ｆ．ｄ． Ｐｈｉｌｏｓ． ｄ． Ｍａｔｈ．，” ｉｎ ｄｅｒ
Ｈｉｌｂｅｒｔ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ｄｅｒ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Ｊａｎ． ２７， １９２２）， ｂｅｓ． Ｓ．９７ ｕ． ９８． Ｐａｕｌ Ｂｅｎａｙｓ， Üｂｅｒ Ｈｉｌｂｅｒｔｓ
Ｇｅｄａｎｋｅｎ ｚｕｒ 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 ｄｅｒ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ｋ， Ｊａｈｒｅｓｂｅｒ． ｄｅｒ Ｄ． Ｍａｔｈ．⁃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１９２２）， Ｓ．８ １９。



性的“存在性证明”。 对于所有欧几里得和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物理理论而

言，这些证明已经通过还原到特定的、首先其部分为此目的而构造的分析学领

域中而成功了，分析学的领域与它们“在形式上是等价的”或“在逻辑上是同构

的”；也就是说，当人们根据后者纯粹的逻辑概念形式而完全不考虑其直观内容

来看待它们时，分析学领域中的要素就满足其对应关系的相同公理。 然而，分
析学甚至算术的公理一致性问题曾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希尔伯特经过二十

年的努力，现在才首次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⑦

他在很长时间以来都坚信关于 “算术和形式逻辑的同步构造是必要

的”。⑧ 但他现在补充说，为此必须使用以符号逻辑演算为模型的符号文字。 他

因此最终完成了莱布尼茨的伟大计划，莱布尼茨在此之前也致力于为逻辑和数

学的共同系统奠定基础，一方面对普全数学（Ｍａｔｈｅｓ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进行逻辑上的

形式化，另一方面通过通用语言（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对一般逻辑进行代

数上的符号化。 “符号是在先的”，希尔伯特由此开始，首先将数定义为符号 １，ｌ
＋ｌ（缩写为 ２），１＋１＋ｌ（缩写为 ３），以此类推。 他接着表明，在这个意义上的任意

两个“符号”，即具体的符号或具有内容的陈述，如 ａ＋ｂ＝ｂ＋ａ，可以通过对符号的

直观操作而得到明证性的证明。 “以这种方式操作的数论中不存在公理，也就

不可能存在矛盾。”⑨但是整个分析学不能用此种方式奠基。 因为这种直观的—
具有内容的操作方法不能用来断言关于无限多的数的命题，尤其是关于无限多

的变量的函数。 因此，希尔伯特现在更进一步，他不再将个别的数及其关系符

号化，而是将适用于这些数的命题以及这些命题之间的演绎关系，特别是这些

来自公理的证明进行符号化。 他的做法是将它们形式化，并运用确定的符号书

写各个公式［这些符号部分源于数学，如 ａ ＝ｆ（ｂ）和 ａ＋１≠１，部分来自逻辑，如
ａ→ｂ，即从公式 ａ 推导出公式 ｂ］。 有了这些更高层级的符号，也就是具体的—
直观的符号，现在就可以做更新的具体运算。 希尔伯特随后通过考察各种可能

的运算类型，首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系统，其次是更复杂的系统，最后是一个可

以包含有推论逻辑的完备的算术公理系统，他成功地证明，如果 ａ ＝ｂ，通过公

式—符号的运算就不会获得一个“貌似”（Ａｕｓｓｅｈｅｎｓ） ａ≠ｂ 的公式。 矛盾的不存

４ 现代外国哲学（总第 ２２ 辑）

⑦

⑧

⑨

Ｎ．Ｍ．Ｓ．１６１．
Ｎ．Ｍ．Ｓ． １７４．同样可参见希尔伯特的讲座“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Ｌｏｇｉｋ ｕｎｄ ｄａ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ｋ” （Ａｕｇ．
１９０４），载于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ＶＩＩ， ｉｎ Ｈｉｌｂｅｒｔ􀆳ｓ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 （Ｌｅｉｐｚｉｇ， ４．Ａｕｆｆ．， １９１３， Ｔｅｕｂｎｅｒ）。
Ｎ．Ｍ．Ｓ．１６４．这里的“符号”（Ｚｅｉｃｈｅｎ）的确切表述应是“记号” （Ｍｅｒｋｚｅｉｃｈｅｎ）。 因为根据希尔伯特的说

法，元数学中数学必须包含有具有内容的（ ｉｎｈａｌｔｌｉｃｈ）的初等数论，它仅依赖于“具体符号的纯粹直观

基础”的笔画序列，因为它们不具有逻辑结构而不会在具有内容的数论中产生矛盾。 ———译者注



在（Ｎｉｃｈｔ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ｓｅｉｎ）由此在真正意义上的确是“显明的”（üｂｅｒｓｅｈｂａｒ）。 当数

的集合及关系是无穷的，亦即“非显明的”（ｕｎüｂｅｒｓｅｈｂａｒ），如何使其可能呢？ 因

此，此处的问题涉及不同的研究对象，即数学思维的推论形式，这些推理规则本

身必须是“有限的”，即使它指向超限的对象，如“所有”数的集合、连续统等

等。􀃊􀁉􀁒 根据希尔伯特的说法，􀃊􀁉􀁓数学的最终基础由此获得，即通过一种“数学推

理过程”的“证明批判”或“元数学”理论，类似于哲学上的“理性批判”或认识

论———我甚至可以说是通过相当于康德的从认识的客体到主体的“哥白尼革

命”，或者用胡塞尔更精确的术语，􀃊􀁉􀁔就是从 ｎｏｅｍａ 回返到 ｎｏｅｓｉｓ，从意向对象回

返到理性的意向行为。
希尔伯特新的关于数域“存在证明”的独特阐释是何其敏锐，我在这里不再

赘述，我们看到它直接激起了哲学上的进一步工作。 即使希尔伯特这位天才的

数学系统的构造者已经专注于以最严格的形式充分性完成了他的逻辑结构的

技术细节，哲学家们仍然还有另一个维度的任务：从认识论上阐明公理化的方

法及其对象的内在本质和真正意义。 例如，希尔伯特所谈论的“事物”（Ｄｉｎｇｅ）
究竟是什么？ 当然不是物理实在；但它们不是诸如直观的几何那样的观念性概

念；同样也不是个别的思想之物（一个“特定”的三角形），更不是此类事物的种

概念（“这类”［ｄａｓ］三角形）。 相反，它们仅仅是没有感官材料充实的概念框架

或者空的事物形式，类似于希尔伯特引入的“具有空位的 ｆ（∗）的变量函数”。
它们是关系的“载体”，是可代换的，是单纯的“支点”（ｂｌößｅ Ｓｔäｎｄｅｒ），只要能使

相同形式逻辑特征的关系“建立” （ ａｎｋｎüｐｆｅｎ）在它们之上，那它们就可以脱离

任何属性。 胡塞尔指出，这里与纯粹逻辑和“纯粹语法”的范畴是一样的􀃊􀁉􀁕，例
如一与多、部分和整体、主语和谓语。 正如在句子形式“Ｓ 是 Ｐ”中，人们可以为

Ｓ 和 Ｐ 插入内容上完全任意的“词项”，只要第一个必须是主语类型，第二个必

须是谓语类型，人们同样可以在形式算术的句子（或者更应该说，句子形式）中
插入内容上完全不同的“事物”，只要它们各自的联系在形式上满足交换律和结

合律（以及其他），比如插入线段、面积、时间、能量、音调频率、颜色频率等等。
因此，形式算术系统并不是一门真正确定的科学学科，而仅仅是一种逻辑的理

论形式，是作为所有尽管在直观上不同“而在逻辑上同构”或“在形式上等效”

从希尔伯特到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形式数学现象学的初步导论 ５

􀃊􀁉􀁒

􀃊􀁉􀁓

􀃊􀁉􀁔

􀃊􀁉􀁕

Ｇ．Ｍ． １５６，１６０．
Ｎ．Ｍ． １７０，１７４； Ｇ．Ｍ． １５３．
Ｉｄ． § ８８ ｆｆ．
Ｌ．Ｕ．ＩＩ．， ＩＶ．



学科的相同的演绎框架。 在胡塞尔看来，纯粹逻辑作为各种逻辑形式上正确的

诸理论的理论，所有的形式数学都导向纯粹逻辑。 因为它“以确定的方式组织

各种可能理论的本质类型并研究它们相互间的规律性关系。 所有现实理论都

是它们的相应理论形式的特殊化或单项化。”􀃊􀁉􀁖形式理论不仅具有最高的理论价

值，而且具有最高的实践价值。 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对先前构建的理论加以

“应用”，从它们之中一举获得新的理论，只要它们共同的“范畴（即形式概念）
类型”（即形式—概念）和“相应”概念的单义赋值（ｅｉｎｄｅｕｔｉｇ Ｚｕｏｒｄｎｕｎｇ）都是恒

定不变的。 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解析几何中方程理论对曲线理论的应用，变
分运算和微积分方程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以及对偶原理在射影几何中的应用。
但我同样也回想起格拉斯曼（Ｈｅｒｍａｎｎ Ｇｒａßｍａｎｎ）的扩张理论、元数演算和矢量

分析之间的形式等价；数论里的同余类与代数中的置换群，以及物理运动与欧

几里得变换（更确切地说，爱因斯坦相关的非欧几何）之间的逻辑同构；最后是

概率论在统计学中的应用，玻尔兹曼（Ｌｕｄｗｉｇ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气体动力学理论和普

朗克（Ｍａｘ Ｐｌａｎｃｋ）辐射理论。 在我看来，经常诱使我们产生哲学误解的是关于

单纯的逻辑同构之本质的现象学上的不清晰性，例如人们试图相信可以从最后

的这些例子中推导出，具有内容性—直观的时空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四维的闵可

夫斯基世界或非欧几里得的爱因斯坦世界，在统计物理学中表示不确定性程度

的“相对频率”同样对应于形式上等价于它们的逻辑“概率”。
对希尔伯特的“事物”的真正本质这一澄清现在立即表明，当他把直观的数

的符号称为算术的真正的对象时，这在哲学上是错误的表述。 但该主张暗示着

一个深刻的道理，其中的意义只有首先通过现象学才会被恰当地揭示出来。 希

尔伯特的主张始于这样的洞见：为了证明一致性，仅仅公式是不够的，而例如具

体事物的组合、有内容的推论等这样的直观操作是必须的。􀃊􀁉􀁗 因此（正如我想说

的），在数学中就像在形而上学中一样很难有一个本体论的证明，即有一个纯概

念性的存在证明，尽管数学关涉着完全不同意义的“存在”。 这与胡塞尔的基本

观点相一致，他认为，对每一个科学论断的最终辩护在于它们必须被还原成相

即的直观，认识的对象在这种直观中，恰如其所“意指”的那样在完全的充实中

“被给予”。 然而，胡塞尔在可通过感性感知的方式被感知的对象和那些仅仅可

思想的对象之间作了本质区分；只有前者可以被感性地直观，而后者必须在与

此相对的“范畴直观”这种完全不同的理性行为中获取明证性。 两个苹果，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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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楚地说，苹果之间的“和”，既不能被拿在手里，也无法被看见，更不可能被

画出来。􀃊􀁉􀁘 感性感知只能获取单个实在的个体之物，但是，在诸感性感知的基础

上构造了更高级的理性行为。 在上面的例子中，例如集合行为（Ｋｏｌｌｉｇｉｅｒｅｎ）或
者计数行为；正是在这些逻辑性的但以感觉作为基础的体验中，集合和个数才

被“明证性地给予”我们，而“和”与“二”这两个词的实际意指才通过范畴直观

而获得 充 实。 因 此， 当 希 尔 伯 特 要 求 将 “ 外 在 于 逻 辑 的 离 散 对 象 ”
（ａｕｓｓｅｒ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ｒ ｄｉｓｋｒｅｔｅｒ Ｏｂｊｅｋｔｅ）的被给予状况作为算术明证性（Ｅｖｉｄｅｎｚ）的基

础时，他在现象学上是正确的。 当他想运用人工创造的数字符号而非自然实体

作为这类对象时，他与莱布尼茨的深刻思想也是一致的。 正如莱布尼茨常常强

调的，􀃊􀁉􀁙这些人工符号，比如所有真正的数学符号或字符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形

成的，它们在逻辑形式上“同构地”而同时又直观明白地“表达”了所有任意可

数事物间的纯粹算术关系，比如排列和联结，但同时又避免了所有不必要的、无
关的感觉材料，由此关于它们的纯粹算术语句就可以成为明证的，实际上要优

于在感知中包含众多干扰性感觉成分的可数事物。 但当希尔伯特由此得出结

论，这些“符号本身［是］数论的对象”，且没有其他的“意义”，􀃊􀁉􀁚他是错误的。 正

如根据希尔伯特本人的看法，缩写的 ２，也即是符号 １＋１ 有一种意义：它是集合

联结这样一种纯粹逻辑关系的感性表征（Ｖｅｒ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ｕｎｇ），算术的真的对象仅是

这些逻辑关系，而数的符号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是数的范畴直观最适宜的感性

基础，并因此是所有真正算术明证性的最适宜的感性基础。
对于公式符号，希尔伯特间接地承认实际数学的符号本身也有意义，为了

“确保”形式推理，他用“元数学”的“内容性推理”辅助“实际数学” （ ｅｉｇｅｎｔｌｉｃｈ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的“形式推理”􀃊􀁉􀁛。 然而，现象学研究表明，与单纯的符号和现实意

义之间的对立交错着第二种对立，即数学思维的观念对象和实项行为之间的对

立。 符号→“意谓着”（ｂｅｄｅｕｔｅｔ）句子间后承关系（Ｆｏｌｇｅ⁃ｚｕｓｓａｍｈａｎｇｅｓ）的存在；
但是，对于这两个“对象”中的每一个对象，感性的后承符号和由此表达的逻辑

后承，本质上和必然地属于一个“指向的”精神行为。 这种行为要么在主观的符

号感知的基础上单纯以符号—象征的方式来意指后承的客观事态，要么是在范

畴直观的基础上，被意指之物通过自身给予而获得，后承的客观事态被直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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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并明证性地认识到。􀃊􀁊􀁒 毕竟，甚而希尔伯特也坚持认为，在进行存在证明

时，人们必须研究的不是例如数字的“事物”，而是对它们的“运算”，尤其是算

术的“证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偶尔也会提及单纯的符号运算（形式推

理）和明见的理性行为（内容推理）之间的区别。 但这些基本的区别只有在胡

塞尔关于理性客体和客体化的理性行为、意向相关项与意向行为的关系理论

中，以及他将诸意向相关项建立在诸意向行为基础之上时才会首次得到充分

的澄清。􀃊􀁊􀁓

但是，如同希尔伯特所企望的那样，从人的主观的推理过程的研究中推导

出整数集的客观“存在”是可以被允许的吗？ （１）事物是否遵循我们的思维？
其次，如果它们遵循，（２）我们能否归附它们以普遍有效的逻辑意义，而不仅仅

是个别的心理意义？ 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对于（１）属于形式逻辑和数学的所

谓事物，只是范畴性的事物形式，它们并不能在感觉材料中被预先发现，而是首

先主要在构形的理性行为中（例如基数是通过集合行为的心理操作）“构造”自
身。 因此，一般意义上事物的感性内容，包括它们的空间形质是保持完全不变

的。 “范畴形式并没有将各个部分黏合、联系或拼接在一起，由此产生一个实在

的、通过感官可感知的整体。 它们并不是在陶土工匠的意义上构型。”􀃊􀁊􀁔因此，世
界进程当然与不包含感性内容的逻辑数学的形式法则绝无矛盾。 反之亦然，想
要依据现实性的自然事实来确定或者证明完全不意指事实的逻辑—数学的观

念则也是毫无意义的。􀃊􀁊􀁕 毋宁说，范畴构形完全奠基于构型的理性本质。 但是，
（２）人们不应该对此产生误解，仿佛它们具有主观心理的来源，并将这种现实性

曲解为一个仅仅对个体有效或者最多是人类特有的显现世界。 因此，上述的实

事谬误是不应该有的，这仅仅是因为它们完全没有改变事实，而是仅仅将感官

材料整合进入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构型的秩序科学中。 但我们也不应该认为

这些理论只具有狭隘的人格特性，比如说，它们只适用于人类心理。 相反，它们

对每一个拥有一般理性的灵魂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够掌握感官

体验的片段，而且有能力掌握科学的有效真理，即逻辑地、系统地形成的客观

性。 真正“客观”的亦即首先产生客观性的意向相关项（ｎｏｅｍａｔｉｃ）的形式法则，
不是建立在具有主观—个体的有效性或者最多具有人类学有效性的经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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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事实性法则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具有客观普遍有效性的现象学的意识活

动（ｎｏｅｔｉｓｃｈｅ）的本质法则的基础上。􀃊􀁊􀁖 “一般理性”的“意向行为”不是个体心

理的实项体验，而仅仅是“在” （ ｌｉｅｇｅｎ）它们之中，正如———“在意向相关项方

面”———几何学的圆也仅仅是“在”物理的圆中而已。 （意向行为：心理经验；意
识相关项：感觉对象；观念：实在）。 在提及赫拉克利特和莱布尼茨时，纳托普公

正地提到了永恒的“逻各斯”，每个心灵或“灵魂单子”都能在自我的最深处观

视到，而且它也是所有人所共有的。 在回顾柏拉图和费希特时，胡塞尔谈到了

普遍有效的“本质” （Ｗｅｓｓｅｎ）或“个体思维体验的艾多思（Ｅｉｄｏｓ）”，以及“纯粹

自我”和“绝对意识”作为一切意义存在的最后、最深的前提。
我必须以此种愿景作为结束。 或许我以后可以在“数学、物理和心理区域

中明证性的本质直观”的标题之下详细地阐释直观—综合的先天的知识，而在

这篇初步的导言中，我基本上局限于概念—分析的知识，胡塞尔比康德更深刻

地遵循着莱布尼茨的道路，教导我们重视形式—数学知识的重要意义。 但是，
从这些简要的论述中或许已经暗示了这一点：从数学现象学出发，有一条道路

通向哲学的最高领域，亦即一门“一般理性”及其客观“观念”的明证的形而上

学，而单个灵魂（Ｅｉｎｚｅｌｓｅｅｌｅｎ）和以实验—经验的方式所研究的心理物理的事物

“本性”都必须被统握为一般理性的实项个体化。

（责任编辑：刘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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